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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序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是德国心理学家，德籍犹太人。1890年9月出生于普鲁士的莫吉尔诺（今在波兰），先后求学于弗赖堡、慕尼黑、柏林等大学。1914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除学习心理学之外，他还学习数学和物理学。1922年勒温任柏林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教授，1932年赴美国讲学，在斯坦福大学任教。1933年他定居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35年转任依阿华大学教授，1944年转至麻省理工学院，主持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并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的访问教授。1947年2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牛顿维尔去世。

勒温的主要心理学专著，除了《拓扑心理学原理》（1936年）之外，还有《人格的动力理论》（1935年）、《心理力的表达和测量》（1938年）、《解决社会冲突》（1948年）、《社会科学中的场论》（1951年）等。

一、勒温心理学体系与格式塔心理学

勒温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心理学史上，一般把勒温划为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员。勒温和M. 威特海默、W. 苛勒、K. 考夫卡等人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勒温曾经在柏林大学和这三位年长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一起工作，受到他们的熏陶，可以说，勒温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勒温以给苛勒的一封信作为本书的序言，并在信中感谢苛勒等人给他的影响，从中可见他与苛勒的密切关系。另外，同其他的心理学体系相比较而言，勒温心理学在倾向性上属于格式塔心理学。勒温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家一样，也把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也采用场的理论。

另一方面，格式塔心理学偏重于知觉的研究，而勒温则从事于意志和需要的研究。勒温不仅从事实验的研究，而且积极从事理论的建设。他在本书序言中写道，他要尽力打破格式塔心理学家不互相攻击的神话，这就表明勒温决心致力于另创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新支派即拓扑心理学。例如，苛勒提出“强弱格式塔”的概念，勒温则提出“不同程度统一性的格式塔”的概念。又如，为了描述心理事实的动力属性，苛勒提出“脑域”的概念，而勒温则提出“生活空间”的概念，虽然两者的结构大致相仿，但是勒温认为，苛勒关于脑域内距离变化的结论，不符合实验研究的结果。再如，考夫卡提出“行为环境”的概念，而勒温则提出“心理环境”的概念。“行为环境”指个体当时所意识到的环境，而“心理环境”则并不限于个体看见和了解的环境，它还包括个体当时虽没有意识到、但却有“影响的”事实。勒温认为，考夫卡的行为环境还不足以说明行为的全部事实。例如，在庭园里玩耍的幼儿的举止会随着母亲在家或外出而不同。人们不能假设母亲这个事实连续处于儿童意识里。

二、拓扑心理学的历史背景

勒温的心理学，也可称之为拓扑心理学。拓扑心理学的形成，既有与格式塔心理学共同的历史背景，又有其自身三方面的历史背景。

1．拓扑学的影响。拓扑学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它用非数量方式所表示的空间关系来研究空间变换。这种空间概念只涉及各种空间关系的次序，而同它们的方向、大小、形态、距离等无关。勒温认为，拓扑学这种形式可以完成拓扑心理学的任务，即用图形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从而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能表明个体的一切可能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所有道路。

2．向量学的影响。向量学是一门表述空间路线的定性几何学。由于拓扑学尚缺乏方向的概念，但是个体的心理活动，就其性质来说都是具有方向的。于是，勒温就采用向量学的向量分析，来陈述心理事件的动力关系及其方向。

3．操作主义的影响。勒温不是把目标作为物质物体，而是把它作为和个体行为有着联系的现象。因此他认为，把物质物体本身称为目标是不正确的，目标只是一种行为或一种状态，例如吃一个苹果或拥有一个物体。

三、拓扑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1．三个时代。勒温的研究开始于对科学的基本结构的分析，他认为科学要经历三个时代的演化：思辨的时代、描述的时代、结构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科学代表第一时代，其特点是，进行大量思辨性的推理，并力图涉及所有自然现象；从单个概念或一些两分概念中推出包括一切的系统。描述时代的特点是，收集尽可能多的事实，并准确地描述事实；把推理降低到最小限度，力图按照一些抽象概念来对事实进行描述分类。伽利略科学代表第三时代，这是勒温在其中发展了他的体系的时代。他把发现规律、预测个案作为这个体系的目标，认为所有事件，包括那些仅仅发生一次的事件，都是有规律的，一个事件符合规律的经验证据不是必需的。因此勒温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而不是以一群个体的平均反应为中心。勒温认为，每一事件决定于当时情境的总体。为了预测特定个体的行为，除了认识心理学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必须认识个体在其中完成这种行为的具体情境的特殊性。

2．行为公式。勒温否定刺激反应公式，而提出B＝f（PE）的行为公式。在这个公式里，B表示行为，f表示函数关系，P表示个体，E表示环境。该公式表明，行为随着个体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同个体对于同一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个体对于不同环境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情况下，对于同一环境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行为。由此可见，行为是个体和环境的函数。

3．三类准事实。行为公式中的环境，不是指纯客观的环境，而是指心理环境。勒温把心理环境分为三类准事实：准物理的事实、准社会的事实、准概念的事实。所谓“准事实”，不是纯物理的、纯社会的、纯概念的事实，而是指个体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客观现实中对个体有影响的那些事实。所以，准事实同客观现实往往因人因时而不相对应。例如，同一个物理环境，对于儿童和成人来说，心理环境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对于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心理环境也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对个体当时实际发生影响的是准物理的事实，而不是客观的物理事实。又如，母亲以警察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孩子由于害怕警察而听从母亲，但是对于这个孩子实际发生影响的是在他头脑里的准社会的警察的权威，而不是警察对他所起的客观的社会的权威。再如，一个正在解决数学问题的个体，数学概念的客观系统同他在头脑里所运用的数学概念系统，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他实际发生影响的是他的准概念的事实，而不是客观的概念的事实。

4．心理生活空间。在拓扑心理学中，心理场的思想常用“心理生活空间”的概念来陈述。勒温认为，科学心理学必须考虑整个情境，即个体和环境两者的状态，这就需要设法用共同术语把个体和环境描述为同一情境的两个组分。但是在心理学中，尚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包含这两者的术语，而“情境”一词通常是指环境而言，所以勒温另提出“心理生活空间”这个术语，来表示确定个体在某一时刻的行为的全部事实。

心理生活空间的每一组分都同等于一个区域。因此，心理生活空间的每一个对象，例如个体所存在之处，所运动之处，或进行位移所通过之处，以及同时可区别出若干位置或组分的事物，或者较大整体中的组分事物，都必须被描述为一个区域。甚至个体本身以及整个生活空间，也必须被描述为一个区域。个体所处的区域，对于他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这个区域里产生一种行为，在那个区域里则可能产生另一种行为。例如，成人要儿童吃下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儿童在没有进入“真正进食”的区域之前，无论给他什么，他都会抗拒，但是一旦把食物放进他们嘴里，进入真正进食的区域之后，他就只好吞咽下去，因为吞下去便有自由；而如果吐出来，则又要同成人进行顶牛。

心理区域具有一定的边界。边界是多种多样的。花园的栅栏是边界；母亲对于儿童的不能单独走上大街的禁令，也是边界；加入某个俱乐部所举行的某种特殊仪式，也是边界。两个区域之间的过渡区域，称为边界地带。例如，一个儿童正在进餐，但是在饭后玩耍之前，他必须准备功课，那么准备功课就表现为边界地带的属性。

从一个区域运动到另一个区域称为位移。位移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儿童爬上凳子，拿到放在高处的食物，这是身体的位移；如果儿童爬不上凳子，就找妈妈帮忙取到，这是社会的位移；如果这也不可能，儿童还可以从想象中求取，这是思想上的位移。通过谈话去接近另一个体也是一种社会位移。

关于区域、边界和位移的关系，勒温举出一例：一个男青年的职业目标是要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经过下列区域：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进入高等学校；进入医学院；实习；开业。每个区域都有其边界。这个青年对于高等学校，也许有着清晰的概念；医学院及以后的各个区域，可能是一个或多或少未分化的区域，他对此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当他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就可对目标向前位移一步，当然，这是准社会的位移。入学考试可看作为两个区域之间的一个边界地带，他如果要从这个区域位移到另一区域，那就必须越过这个边界地带。如果他的入学考试不及格，他就没有向着目标朝前位移。那时入学考试就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年轻人也许会退回来，再去寻找一个新的目标。

位移在心理生活空间中要有相应的道路。例如，一个幼儿希望拿到放在圆形障碍物内的玩具，他的母亲在房间里。他想爬过障碍，但是屡试屡败，后来就奔向母亲要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自己爬过障碍而得到玩具；另一条道路则是通过母亲帮助而得到玩具。

心理生活空间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分化程度，而分化的程度则同认知过程例如个体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勒温认为，儿童分化为组分区域的程度要低于成人。从婴儿期到成人期生活空间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智力落后儿童的分化程度要低于同龄的正常儿童。

四、勒温的其他研究

勒温从事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涉及许多方面。现择要再论述其中两方面的研究。

1．张力系统说和回忆实验。勒温假定在个体和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状态。当这种平衡状态被破坏时，就会引起一种张力，从而导致力图恢复平衡的移动。张力—移动—平衡的这种程序，类似于需要—活动—缓和。个体每当感到需要时，就会引起张力状态，而个体也总是为了恢复平衡或解除张力状态而活动。

勒温的这种张力系统说，引起了一系列的研究。1927年勒温指导博士研究生B. 蔡加尼克完成了著名的回忆实验，这是检验张力系统说的第一次实验尝试。

这项回忆实验包括若干研究，在其中一个研究中，分配给被试20种简繁不一的任务，完成每次任务所需的时间大体相同。这些任务一分为二，半数任务允许被试完成，另半数任务则中途加以阻止，不让被试完成。允许完成和不允许完成的任务的出现次序则随机安排。然后，让被试回忆执行了些什么任务，包括已完成的任务和未完成的任务。实验假设是：（1）在被试接到一项要求完成的任务时，就会显示出一种张力系统；（2）如果完成了任务，张力就消失，平衡得以恢复；（3）如果在完成任务之前受到阻止，张力状态就会持续不变。结果发现，未完成任务的回忆量明显优于已完成任务的回忆量，平均约为两倍。

为了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又设计三种实验方式来处理任务：一种是允许完成，另一种是中途加以阻止不让完成，第三种是中途阻止后再允许完成。结果表明，中途阻止后再允许完成的任务的回忆量，与允许完成的任务的回忆量近乎相等，而中途加以阻止不让完成的任务的回忆量，却优于上述两者。

这些实验结果证实了实验假设。已完成任务的心理张力系统已经解除，因而回忆量较少；而未完成的任务所引起的心理张力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因而回忆量较多。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蔡加尼克效应。后来的一些心理学家曾经重复过这类实验，大都证实这种效应的存在。

2．社会心理学和领袖实验。20世纪30年代末，勒温开始从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勒温的社会心理学，也称为团体动力学，它的显著特点是以个体行为和团体行为的概念为主要内容。个体和他所处的环境形成心理场，团体和它所处的环境则形成社会场。社会行为既被看做发生于现存的社会实体，同时也被看做来自现存的社会实体。团体行为因此决定于特定时间内现存的整个场的情境。

1939年，勒温和利比特、怀特一起，共同进行领袖实验，研究不同社会气氛下的攻击行为和工作效果。这是社会心理学中一项经典性实验。他们以男孩为被试，分成3组，每组5人。每组分别由独裁型、放任型、民主型的成人领袖来领导。因此，这3组儿童的社会气氛截然不同。结果表明，在独裁型的儿童组里，除了个别代人受罪的孩子外，相对地都表现出有点攻击性；在民主型的儿童组里，成员之间少敌意多友谊。另外，民主型的儿童组工作效果最好，而独裁型的儿童组工作效果最差。勒温的这类研究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的重要领域。

1942年，勒温建立了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勒温继续进行一系列关于军事方面和工业方面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1944年，勒温转至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建立团体动力学研究所。勒温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该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并且设法解决这些社会实际问题。勒温因此提出了行动研究法。

格式塔心理学自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向偏重于知觉的研究。勒温对于意志和需要的研究，则填补了格式塔心理学的这个不足之处。勒温的拓扑心理学标新立异，对于行为的动力的研究，对于动力场的向量的分析，对于心理生活空间的拓扑陈述等，都有新颖的见解和成果，它对心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拓扑心理学片面强调主观因素的现实性及其影响，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它注意行为的横截面的分析，而忽视了行为的纵向的溯本穷源，也显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勒温的心理生活空间这个概念，考虑到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场的层次的变化，以及同实际生活的联系，确有可取之处。后来，托尔曼吸取了心理生活空间的概念，而另称之为行为空间，其实，行为空间只不过是经过行为主义观点改造的心理生活空间而已。

在勒温之前的社会心理学，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某些心理现象，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某些社会现象，而勒温的社会心理学则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并且试图以心理学的知识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因而为社会心理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形成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

此外，勒温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些设计和方法，也的确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勒温在1944年首创的行动研究法，50年代就进入了美国的教育科学研究领域。70年代以来，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1977年，日本教育心理学家大桥正夫甚至预言：也许可以说，行动研究法将会构成教育心理学研究法的主流。1992年，原国家教委将上海市青浦县（现青浦区）数学教学改革实验，定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成果，并向全国推广。2010年青浦实验荣获全国首届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青浦实验的方法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勒温的行动研究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实践筛选法”。





竺培梁

2011.5


原作者代序

——给苛勒的一封信

尊敬的苛勒先生：

本书的成书十分缓慢。

我记得十多年前的那一刻，黑板上画着一些用来说明问题的图形，对于一个心理学团体来说，它们毕竟不只是图解，而是对真正概念的描述。1912年，当我还是学生时，我就对科学理论饶有兴趣。我在答辩共存事实流行的这一心理学论题时，最终被迫不仅使用时间概念，而且使用空间概念（反对一种当时被完全接受的哲学信条）。我对一般点集论有所了解，我隐约感到，新兴的数学课程“拓扑学”可能有助于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我开始研究拓扑学，并运用拓扑学的概念，不久我就感到，这些概念尤其适合于心理学的特殊问题。

然而，这项工作的迅速发展，迫使我考虑越来越广的心理学领域，同时也使我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问题。这就是本书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以及它尚未包括“向量心理学”的原因。主要困难不在于掌握数学问题本身，至少就有关的拓扑问题来说。在多次试图运用更为复杂的拓扑学概念以后，我发现，只要运用最为简单的拓扑概念就足可应付，而且卓有成效。向量心理学当然需要更为复杂的数学体系，这是近乎没有疑义的，甚至需要研讨尚未发展的数学领域。但是可以说，主要困难在于处理位于心理学和数学之间的问题。

我们知道，至少自相对论以来，经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定义动力概念，甚至假设规律，而且只有包括概念、同等定义和规律的整体系统才能够对适合或不适合经验事实予以正确的或错误的判定。然而，这种“自由”是一种多少有点可疑的礼物。可能性流形意味着不确定性，在年轻的心理学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悬而未决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变得相当棘手。随着心理学接近逻辑上成熟的科学状态，定义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它们成为意义深远的确定，这种确定预先假设对概念问题的掌握，但是这种确定完全由客观事实来指导。

处于目前状态的理论心理学必须尝试发展一种概念系统，它表明一个格式塔的所有特性，在这种系统里，任何组分都取决于其他每一组分。因为我们尚不认识确实足以确定这种概念系统的事实，另一方面，因为不发展这种概念系统就不能获得对“事实”的这种认识。看来唯有一种方法可行：采用试验性的步骤慢慢进行、慎重做出确定、考虑心理学的整个领域，以及同心理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如果有这项工作的话，那需要一个团体的合作。我总是感到，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卓有成效地思维。假如这样的话，我希望这种不利条件也许原来是某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使本书成为一个团体工作的成果。同你熟悉的那些人知道，你对“心理学学派”没有兴趣，而本书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有助于发展一种得到普遍理解而又独立于各学派的心理学语言（顺便提一下，我尽力打破格式塔主义者不互相攻击的神话）。然而，我认为，各集体已经并且总是会在科学工作中占有其地位。我也认为，柏林心理学研究院这个团体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集体：一起共事多年、对心理学的所有领域均感兴趣、同样关注理论和实验。这个集体是否有价值，历史将会证明；但至少它曾令人感到幸福和振奋。

但愿本书多少有点反映这个集体的精神和你对集体的每一步骤的主要影响。对于散居在全世界的朋友来说，这种合作感看来会继续下去，集团也会稳步扩大。我所喜爱的莫过于为这种广泛的合作作出贡献。

我把本书献给东西部会议上的一个新兴的科学中心，我希望那里会产生新的富于成效的集体。





库尔特·勒温

193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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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任务与拓扑和向量心理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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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心理学的现状

心理学在目前发展状态下，必须被认为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是在一个领域中，心理学才得到相对完善的建立，并取得稳步发展，这就是感知心理学，这个领域的科学性为大家所公认。它的结论几乎完全根据实验证据，甚至当它的理论有矛盾时，人们仍然感到，就有关的方法而言，它建立在相对坚实的基础上。意志心理学、需要心理学、个性心理学等情景就不同了，尽管事实上这些领域总是引起大众的兴趣。近15年，人们尚假设，它们本质上经不起科学方法的检验。已经完成的少量的实验工作，看来太做作和抽象，不足以发现真实的过程。一般认为，对于这些难以理解的、高度复杂的过程的实验研究，本质上是不可能进行的，至少就研究人类来说。因此，欧洲用半文学半哲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些问题，美国的趋势则是用测验方法来研究个别差异。

研究深奥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弗洛伊德（Freud）的出色工作。然而，精神分析学家试图完全根据个案研究和治疗工作来建立一般规律，大多数科学家以为，这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

一般科学家对于弗洛伊德研究的怀疑，加上毋庸置疑的巨大的技术困难和概念困难，阻碍了意志和需要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心理学的若干分支发展到一个使它们的统一日益紧迫的阶段。例如，儿童心理学收集不同年龄水平的关于言语、游戏和其他行为形式的大量事实。动物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超出较为基础的问题，开始研究范围更广的、在许多方面接近“人类”的问题。心理病理学收集了大量事实，它们本应该直接联系于常态心理学的事实。最后，跨越所有这些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在所有这些原始资料中，我们拥有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同时，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甚为不满。美国看来日益怀疑纯统计方法，并以几年前看来不可能的方式来批判不加选择地使用测验。

研究者开始感到，事实的纯粹堆积只能导致一种混乱的、没有结果的情景。事实的简单收集在科学的某些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对哲学的、思辨的创立理论的有力反应。但是，对于事件的原因和条件的问题，它不能做出满意的答案。只有在理论的帮助下，人们才能确定因果关系。没有理论的科学是盲目的，因为它缺乏一种要素，只有那种要素才能够组织事实和指出研究方向。即使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事实的纯粹收集也只有极为有限的价值。它不能回答对于实践目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即为了获得在某些具体情况下的预想效果，人们必须做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非有理论不可，是经验的理论而不是思辨的理论。这意味着理论和事实必须互相密切联系。

心理学需要概念，这种概念不仅能够应用于如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或心理治疗学等单个领域的事实，而且同样适用于所有领域的事实。人们应该能够把同样的概念应用于行为问题和情绪生活问题；或者婴儿问题、青少年问题和老年问题；健康问题和疾病问题；动物问题和人类问题；个性问题和环境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建立思辨“系统”吗？既是又不是。在是的方面，是指我们不应该满足于盲目收集事实，致使心理学领域分裂为若干没有联系的分支。在不是的方面，是指我们不应该试图简单地从联想、反射、本能或总体之类的单个概念来推知所有心理事实。

概念系统要能以经验方式来总合心理学不同领域，它就必须足够丰富和灵活，以便适当解决它必须处理的不同事件和机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它必须趋向于两个方面，即理论的连通性和具体性。换句话说，它必须同样适合于描述一般规律和描述个案特性。

心理学不同领域的统一看来十分无望，直到我们具有一门适当的意志和需要与个性心理学。然而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对心理学这些中心区域的发展可能性感到悲观。近年内大量研究表明，尽管许多研究者持怀疑态度，但对于那些领域的基本问题包括弗洛伊德心理学问题进行实验研究，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开始认识到，比起感觉心理学来，对这类研究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把个体处理为整体。在感觉心理学中，个体的理想、志气和他的社会关系根本不起作用，或者仅仅起从属作用。但是，不考虑个体特性、他的即刻状态和他的心理环境，对需要、动作或者情绪的实验研究就不能进行。

这再次表明，心理学现在所需要的概念，必须满足我们上面提出的要求：概念系统必须足够广，既适用于最原始的身体行为，又适用于情绪、思维过程、价值和社会关系。它必须能把这些过程不是描述为单个的孤立事实，而是按它们的相互从属描述为包括一定条件下一定个体的具体情境。这些概念必须统一，不至于过分简化；它们必须既包括个体又包括环境，既包括规律又包括个案。

只有当人们改变流行的“抽象分类”（abstractive classification）方法，并且试图建立结构概念时，这些要求才能够实现。

以下各章中所讨论的概念，在最近10年间得到发展和试行。它们既根据实验研究，又根据个案史。在表示这些概念方面，我们不是传播限于特殊内容的一种新“系统”，而是描述一种“工具”即一组概念，人们运用这组概念能够描述心理现实。

照我的看法，这项任务的显著特点是：

1．努力建立用于结构描述和推知心理过程的框架，它具有逻辑一致性，同时又适合于“心理生活空间”的特殊性。

2．既包括环境特性，又包括个体特性。

3．不提出不必要的假设。

4．运用逐次逼近法。

以下各页中提出的概念都是“可操作的”，这是就概念和观察资料之间的单义关系保持一致而言的。虽然概念总是从现象水平扩展到因果关系水平，但在牛顿（Newton）名言“不作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的意义上，它们仍是“可描述的”。换句话说，它们表示某些关系的性质，同时避免思辨理论所特有的那种“解释”，而照我看来，这种解释现在是我们科学的真正不足之处。

我们这里提出的概念，在时间进程中当然必须修正。但是我十分乐观地相信，这些概念独立于所有思想学派，它们必将证明自己对心理学十分重要，因为以后的补充和修改不会降低初步近似的这些概念的效度。毕竟只有科学才可能有这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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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规律和描述情境

从科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心理学的最近发展，在重要性、程度、性质等方面，都相当于物理学从中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概念过渡到现代伽利略（Galileo）的概念。
〔1〕

 一些进展在科学发展的某些阶段是有代表性的，并且决定性地缩小了半思辨理论和具体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心理学的发展正是那些进展之一。

规律和个案

这种发展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于，普遍概念和个别事件之间的对立得到克服。规律和单个事件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描述一个具体个案有助于获得新的重要的科学意义。在此以前，单个事件可能被认为只是偶然事件，对它的描述只是作为罕见个例才具有价值。只有众多个案的平均数看来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单个事件也由规律支配，人们就必须从具体的“纯个案”（pure case）中，而不是从大量历史上已知事件的平均数中得出科学证据。因此，描述个案可以获得新的科学意义。它对确定普遍规律具有直接影响。

表1和表2比较三个发展时代的主要特征，我们把它们简单称为“思辨的时代”、“描述的时代”和“结构的时代”（需要强调一下，这种比较只是一种初步的纲要简化）。

表1　在不同的心理学时代中，概念和方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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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规律和动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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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情境的结构描述

此外，人们必须考虑以下事实。迟至19世纪末叶，问题仍在争论不休，心理学是应该仅仅描述，还是也应该试图确定心理过程的条件和效果。现在我们发现，“为什么”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动力问题，成为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关注的中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找出控制心理事件的规律。这意味着人们必须确定不同类型的心理事件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它们又有什么效果。但是，仅仅认识规律，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独特情况下，一定的个体行为采用一定的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的问题。即使认识心理学的所有规律，人们也只有在认识独特情境的特殊性后，才能够预测个体的行为。规律界定一个事件或情境的不同特性之间的函数关系。规律的应用预先假设对个案的了解。只有当人们认识他正在处理的具体个案的性质时，才能够应用规律。从这个观点来看，规律只不过是原理，根据这些原理，可以从具体情境的动力因素来推知实际事件。

用以下公式能够清楚表明这种关系：如果人们用B表示行为或任何类型的心理事件，用S表示包括个体的整个情境，那么B可以被看做S的函数：B＝f（S）。在这个等式中，函数f，或更准确一点，它的一般形式就表示人们通常所称的规律（84,p.366）。如果人们以个案的特性常数取代这个公式中的变量，那么人们就可应用于具体情境。

因此规律的确定只是解释心理生活这个任务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同等重要并且密切联系于规律的确定，则是描述具体情境这个任务，使得根据一般规律中给出的原理，能够从具体情境中推知实际事件。对情境的通常描述并没有使这点成为可能。只有通过对情境的结构描述，才能做到这点。我们将详细讨论这类描述的必需特性。

个体和环境；生活空间

就内容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到伽利略的概念的过渡，要求我们不再在单个的孤立物体的性质中，而是在物体和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寻找事件的“原因”。那么，人们并不认为，个体的环境仅仅用来促进或抑制在个体的性质中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只有在描述中包括整个心理情境，人们才有望理解支配行为的力。
〔2〕



在心理学中，通过大致地区分个体（P）和他的环境（E），人们能够开始描述整个情境。每一心理事件取决于个体的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环境，虽然个体和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个案中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能够把适合于每一心理事件的公式B＝f（S）陈述为B＝f（PE）。近年的实验工作越来越多地表明在心理学的所有领域中的这种双重关系。每一门科学心理学都必须考虑整个情境，即个体和环境两者的状态。这意味着必须找到方法，用共同术语把个体和环境描述为同一情境的组分。在心理学中我们尚没有包括这两者的术语。因为情境这个术语通常用来表示环境。下面我们将使用心理生活空间这个术语来表示确定某一时刻个体行为的事实总体。

描述生活空间的方法

现在我们还没有合适的科学方法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依据心理学的一般方法，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从分类和统计着手。例如，用这些方法已经研究“独生子”或“三个孩子家庭中的老二”的平均成就。在医学个案研究中，人们常可见到关于心理环境的更为具体的详情。因此它们给了我们对于家庭环境的最好描述。
〔3〕

 描述法部分近似于小说家的方法，即人们通过选择富有意味的词汇和举例说明重要特性，试图尽可能生活般地描述情境。一般说来，对科学最有价值的描述并不是用科学方法做出的描述。凡是用具体描述来介绍理论概念的地方，理论概念就往往格格不入。取代科学描述，理论概念只不过是思辨的解释而已。

对情境的最为完整和具体的描述，当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那样的作家给予我们的描述。这些描述具备统计描述最明显缺少的东西，即它们用确切的词句来描述在个体的环境中，不同事实怎样相互联系，又怎样与个体本身联系。整个情境和它的特定结构一起得以描述。这意味着，不是把情境的单个因素描述为能够以“总结”方式而武断联合的特性（88，89，90）。如果心理学要预测行为，那么它必须通过概念方法来努力完成上述这个任务。在选择方法和概念时，我们必须采用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必须寻找能够作为预测根据的概念。换句话说，我们的概念必须描述条件的相互关系。这种观点将决定本书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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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描述生活空间的一般考虑

生活空间是可能事件的总体

如果我们要完成从生活空间推知个体行为（用更一般的术语：心理事件）的任务，我们必须把生活空间描述为“可能事件的总体”。

以后我们将详细讨论，对于环境和个体的描述来说，什么类型的事件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我们只是提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观点来看，情境的最为重要的特性是，对于这种情境内的个体来说，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个体的心理情境的每种变化正是意味着这点——某些以前“不可能的”（或“可能的”）事件现在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

例如，当公司的一名雇员被解聘时，他的重要变化在于，他不再能够对办公室的勤杂员发出命令，他不再能够为公司购物，而且他在职时所有其他可能的行为都被剥夺了。这些也许包括使用某一入口到办公室的特权，以及公司的威望使他有权利对其他个体做出任何类型的行为。另一方面，他现在能够做以前不可能做的许多事情。他能够怠慢他的前雇主，他能够阅读书籍，因为他有足够时间，他能够在早上睡得很晚，等等。

而且，解聘以后不久的情境和长期失业以后的情境之间的差异，能够由行为可能事件的变化来描述。随着时间逝去，缺少金钱使一顿美餐或一次旅行变为不可能。他也许仍然可以衣冠楚楚，但他再也买不起精美的服饰。而且，他失去了每天外出找工作的勇气。

同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年轻人、成年人和老得几乎不能工作的人之间的差异，基本上都取决于可能事件的范围。对于健康人和患病者之间的差异，不同教育水平的人之间的差异，不同政治情境中人们的差异等等，也都是如此。动力心理学必须把个性和个体的状态，描述为行为的可能型式和不可能型式的总体。

行为编目和行为系统

另一个事实使我们得出同样观点，即把情境看做可能事件的总体。心理学必须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如下：例如，如果人们研究愤怒的原因和效果，就会碰到种种反应（20,pp.27—30），虽然人们可能开始于明确的实验装置，它至少大致保证情境的心理结构的一致性。出现不同程度的愤怒效果，同时出现许多其他类型的行为：替代行为、捷径、志趣水平的变化、攻击行为，等等。有可能对这些过程进行分类和描述。用这种方法，人们能够编制行为的类型目录，并对它进行详述和精制。如果人们研究成功和失败、自我的边界、惩罚等等，也是如此。

对事实的这类收集是必不可少的，它具有科学价值。然而，科学心理学尤其实验心理学的真正任务，不止于这类收集。必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并且只发生这种行为。编目没有说明为什么在一定情境下，恰恰发生这些型式而不是其他型式的行为。取代这种编目，必须构建一种概念框架，它没有编目的任意性。这意味着创建一种演绎系统。在某种情境下发生的不同类型的行为，被理解为属于“可能”事件的一个连贯系统，而这些“可能”事件的总体则描述这种情境的独特性。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对情境的细目确定得越多，则实际发生的可能事件受到的限定就越多。对生活空间的完全确定就会表明，根据生活空间的一般结构推知出的可能事件中的哪些事件将在那时发生。

结构程序：摘要

概括一下关于描述个体和环境，我们说了些什么：

1．我们在描述情境中所使用的基本结构必须由概念组成，从这些概念中人们能够明确推知某些事件是“可能的”，其他事件则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使用同规律有着直接联系的结构概念来取代分类概念。

2．应该有可能从这种描述中推知实际发生的所有型式的行为。推知可能事件总体的这种严格性，不仅适用于情境之内的个体行为，而且适用于个体或情境本身的可能变化。

3．人们只有从整个生活空间出发，才能够完成对可能事件总体的这种推知。

4．关注的中心从物体转到过程，从状态转到状态变化。如果生活空间是可能事件的总体，那么情境之内的“事物”尤其是个体自己和心理“物体”，必须根据它们同可能事件的关系来进行描述。

抽象的优劣：逼近法

除了前面指出的理由，在分析中从整个生活空间着手，还有以下优点。在心理学中，如同在每一门其他科学中，对每一个案的研究和描述，本质上是一项无限的任务，而这项任务的解决预先假设对心理学规律的完全认识（7,p.33）。同这种理想相比较，对具体个案的每种实际描述则是不完全的、简化的。解决这个困难有两种方法，从研究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差异很大。一种方法，人们能够称之为抽象分类，首先考虑重要的单个事实，然后根据这些事实的一个或另一个来进行分类。每一情境的个别独特性因此被忽视。由于几乎总是存在着若干这类重要的事实，这种分类通常受到抨击。它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往往在相反的描述之间举棋不定。

同这种方法相对照，第二种方法从整个生活空间着手，又规定它的基本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的程序，不是加上不相关的项目，而是使得起始结构更为特殊和分化。这种方法因此逐步从一般进到特殊，因而避免由于抽象而引起的“错误简化”的危险。在那种抽象分类中，第二步常常破坏第一步的描述。“正确简化”也意味着繁中求简，但它是一个“逐次逼近”（gradual approximation）的程序。在首次逼近中做出的描述，不会被第二次逼近所破坏，倒是更为连贯，因为整个情境从一开始就被考虑到了。这种逼近法进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考虑中的特殊问题。重要的是，甚至在首次逼近中的描述，也有其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方法中，概念的形成本质上类似于数学中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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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生活空间的内容和范围

心理生活空间意味着什么？人们为了描述心理生活空间，又必须考虑什么？

心理学中的形相和现实

当然，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个体的物理环境，例如他所处的房间，以及此刻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家具和其他物体的位置；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房间所属的房屋、房屋所属的城市，甚至城市所属的国家。人们也必须描述个体的社会环境，即他和其他个体的关系、他们的位置和个性、他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例如他的职业。同时，他的渴望和雄心，还有他的恐惧、思想、理想、白日梦等，总之，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对这个个体来说存在着的每一事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验和心理存在　然而，对于一定的个体，并非总是容易确定心理上存在着什么事物的。最明显的方法，着来也许是把意识作为标准。这就意味着把个体意识到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处理为心理环境。不过，这种准则也未必合适，即使人们在广义上使用意识概念。例如，当个体处于熟悉的房间中，在他后面的那部分墙壁无疑属于他的此刻环境，而且，其他房间就在这间房间的近旁，那座房屋位于海滨人迹稀少的新住宅区内或大城市的繁华大街上这个事实，都可能是心理情境的重要组分。甚至当个体不是着望景色而是埋头工作，以及起初他没有或至少不是以清楚的方式意识到这种大环境时，也是如此。

哪些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在一定时刻属于心理生活空间，人们是否能够把意识作为唯一的标准，这同样是有疑问的。儿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并不是当他们即刻出现时，才可以作为儿童心理情境中的真正事实。例如，在庭院里玩耍的幼儿，当他知道妈妈在家时和当他知道她外出时，表现不同的行为。人们不能假设，母亲这个事实连续处于儿童意识里。而且，在意识里没有清楚出现的一条禁令或一个目标，也能够在心理情境中起着重要作用。

对于一般的社会气氛，即它的友好、不友好或紧张，尤其如此。毫无疑问，正是社会气氛的这些一般属性，对于个体的行为和它的发展，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往往只有当社会气氛发生变化时，人们才认识到什么是社会气氛。

什么是现实的，即什么产生效果　这里，如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57
〔4〕

 ），很清楚，人们必须在动力意义上区分“形相”和“基础现实”。换句话说，物体和事件的现象属性要区分于条件—发生属性，即区分于确定它们的因果关系的属性。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着，人们必须把整个情境考虑为对于讨论中的个体产生效果的事件总体。由此进行概念推知，人们可以把效果性作为存在的标准：什么是现实的，即什么产生效果。
〔5〕



现象事实和物理学　现象属性和条件—发生属性的区分不应该混淆于心理学物体和物理学物体的区分。在心理学和哲学的讨论中，通常把心理学的等同于“直接给出的”。考夫卡（Koffka）（47,p.46ff．）要人们关注无意识过程和反射，他清楚地表明，经验世界（行为环境）并非足以解释行为。然而，就他并不反对条件—发生事实和物理事实的等同而言，他看来坚持上面提到的解释。根据这种观点，物理的仅仅是间接理解的；
〔6〕

 它必须从心理经验中去推知。心理事实并不限于现象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每一现象的事物必有一些属于心理的事物。这种概念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意味着甚至在心理学中，条件—发生的动力事实也属于物理世界。因此在最后分析中，对心理事件的解释必须根据物理事实。

这些概念和类似概念广为接受。然而，在我看起来，从认识论和心理学两方面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错误的。所有经验科学的物体，包括物理学的物体，都和心理学的物体相同，能够直接得自经验。这种直接经验首先关注物体的形相即它们的现象属性。为了理解因果关系，人们必须研究条件一发生属性。但是，这种到更深水平的进展发生于完全相同的科学领域之内。不管物理学概念发展多么快，也不管物理学方法多么间接，物理学所发现的一块铁的条件—发生属性仍然是这同一块铁的属性，人们直接看出和使用这些属性。否则，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观点来看，科学分析将毫无意义。

在同样意义上，人们在心理学中能够区分心理学物体的易于直接理解的现象属性和条件—发生属性。
〔7〕

 在心理学和其他科学中，如果人们进展到动力属性，才有可能解释事件。另一方面，现象属性和动力属性是完全相同的心理事件的属性。

这种观点承认物理学和心理学两者中的现象属性和条件—发生属性。这里不是举出我们论点的详细证据的地方。当然，它具有方法论上的极大优点。所有心理学解释最后必须依赖物理学，这个观点本质上根据一种普遍科学的哲学乌托邦。但是这意味着在从描述到解释的进展中，心理学被迫突然跃入一个不同的领域。如果人们不顾这种哲学乌托邦，人们就能够在连续进展中描述生活空间，并考虑所有必需的动力事实，不管它们是直接确定的还是间接确定的。在我看来，只有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一种描述中包括对于实际行为的概念推知所必需的每一事物，并且仅仅包括这种事物。

对于个体和环境的完全有效的动力描述，一定要有结构性，它也必须具有这种“概念”性，如果它要作为推知实际行为的方法。但是这种结构（10;7,p.3;84）不应该混淆于一般的分类概念，因为它描述具体个案的特性。
〔8〕



生活情境和此刻情境

所谓心理情境，能够被理解为或是一般的生活情境，或是较为特定的此刻情境。





一位妇女站在嘈杂大工厂的织机旁，第八排最后第二个。线断了。她要停下机器，看看发生什么情况。不久就是午饭时间。上午她做得很少。她感到烦恼。





这些是关于这位妇女的此刻情境的一些资料。关于她的生活情境，人们能够说：





她结婚三年。她丈夫失业一年半了。2岁孩子病情严重，但今天看来稍有好转。近来，她同丈夫吵架越来越多。今天上午他们吵了一架。她的公婆提出，让她把孩子送到乡下他们那里去。这位妇女还没有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





显然，生活情境和此刻情境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这个事例中，生活情境可以作为此刻情境的多少有点遥远的背景。或者也可能，这位妇女工作时正想到她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情境常常成为此刻情境的组分。但是，甚至当她忙于接上断线，不再想到家庭情境时，生活情境至少仍然具有间接意义。它影响个体的状态，因此影响此刻情境内的反应。

随着生活情境的每一变化，这位妇女用不同眼光来看待她的此刻情境即房间、床铺及家务。同丈夫吵架之前她喜欢的物体，现在可能变得不令人喜欢了，而其他物体倒可能更为珍贵。房间里有个病孩改变了房间的属性，当孩子康复时，它的属性再次改变。因此，个体在确定事物的心理重要性方面，事物过去的历史起着很大作用。

虽然整个生活情境总是对行为产生某种影响，但人们在描述生活空间中，必须明确考虑到这种影响的范围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同的。一个个体正试图决定是否结婚、是否从事某种职业、是否跟一个有影响的对手打官司，一般说来，他的行为以他的整个生活情境为根据。只有逍遥自在的、智力浅薄的或幼稚的个体，在重要的生活问题上，他们的行为才根据小范围的此刻情境。另一方面，正在散步的一个个体是沿着路的右边还是左边走，这将取决于范围小得多的此刻情境。容易观察到，生活空间的形成结构的组分，在新的事件的影响下怎样变得更大或更小。

在描述生活空间中，必须考虑这些范围的差异。在某一个案中我们必须讨论的特殊问题，决定了是生活情境还是此刻情境起着主要作用。生活情境在整体上较为稳定。在描述生活情境中，人们能够用较大的时间单位来计算。然而，变化速率的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生活情境和此刻情境之间存在着基本差异。下面提出的概念能够同样合适地应用于生活情境和此刻情境，即应用于任何可能的生活空间。
〔9〕



生活空间之内的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和准槪念的事实

一个事实是心理生活空间中的一个组分，如果人们使用动力标准（“什么是现实的，即什么产生效果”）来确定一个事实的存在与否，人们就必须包括大量事实。例如，人们必须包括影响个体行为的所有身体过程，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在心理学中必须讨论心理生物学组织，而且，心理学只是一般生物科学的一个组分。

准物理的事实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心理生活空间之内，必须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整个物理世界及其“客观的”特性。在描述心理生活空间中，我们仅仅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此刻状态的那些事实。我们把它们称为准物理事实来表明这一点。

当儿童和成人的环境，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看，是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时候，其心理情境则可能根本不同。对于人类环境和动物环境，也是如此（60,pp.322—323）；对于不同个性的个体的环境，也是如此。而且，甚至对于同一个体来说，在不同条件下，例如饥饿和饱足时，物理学上相同的环境，在心理学上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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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能够忽视科学陈述的一般效度的假设。它只是意味着，必须以情境对于讨论中的个体来说是“现实的”即情境影响个体的方式来描述情境。“客观的”、“物理的”、“逻辑上一般的”与“对于大家都是相同的”这种混淆，已经引起心理学中严重的概念错误和方法论错误。

准社会的事实　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的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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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描述某一生活空间中所必须考虑的社会—心理事实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理事实同准物理事实之间的区别。

母亲用警察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孩子由于害怕警察而听从母亲，那么，就描述和解释孩子的行为来说，我们不是在讨论警察对于孩子实际的法律的或社会的权威，而是在讨论孩子所看到的警察的权威。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圣诞老人的权威，适用于父亲的权威，总之，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关于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比之法律上或社会学上所规定的团体成员资格的标准，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个体对这个资格的信仰和资格对于个体的影响。在描述心理情境中，像物理事实一样，我们只须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虑中的个体的社会事实。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与其讲社会事实，不如讲准社会事实。

纯社会学事实和准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们知道，甚至对于社会学来说，人们关于他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的种种见解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对于意识上没有适当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关系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假如世界各国完全意识到他们的真正的社会性相互依赖，他们的行为就会和现在不同了。因此，社会一心理学事实（心理学的准社会事实）对于社会学本身也有重要意义，而描述心理学事实，尤其描述社会—心理学事实，也可卓有成效地应用于社会学。

准概念的事实　除了准物理的事实和准社会的事实之外，人们还必须考虑对于心理生活空间十分重要的准概念的事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假设一种概念唯实论，但是人们也不可忽视下述的功能等价。

一个个体可能忙于解答一道概念题例如一道数学题。他在思维中必须遵循明确的步骤，以便确定合适的数学关系，并在数学概念系统中找到解答方法。那么，个体在其中到处运动、面临困难、完成某些作业等的心理环境的结构，本质上取决于数学域本身的结构。如果个体要达到某些目标，他就必须或多或少能够适当理解“一定的”事实以适应于事实的客观结构，这点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准物理的和准社会的环境相类似。在这方面，数学事实有时在动力上的令人信服和不可排除的程度，并不亚于某些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

其次，在数学域的客观结构和此刻心理域之间，通常不存在完全的一致。假如存在着这种完全对应，那么数学问题的解答就是儿童的游戏了。更确切地说，与数学作业的结构相比较，心理域通常是不完备的，在决定点上也是不合适的。对于推知实际的心理事件及其动力学，重要的不是数学系统本身，而是个体的心理域的此刻结构。因此，这就涉及“准概念的”事实。

最后可以一提的是，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准概念的事实并非相互截然分开，而是我们始终在讨论一个统一的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我们认为心理生活空间内的这三组事实代表三种仅仅大致上可以区别的类别。

对于泛灵思维和奇幻思维的儿童，这些差异仍然是不固定的；对于成人，许多事实也难以在这些组别中分类，存在着许多过渡。

知觉式影响和“躯体”式影响

心理生活空间内准物理事实和准社会事实，并不完全代表其相当的客观的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然而，这些心理事实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的结构。个体生活空间内准物理事实的一种变化，常常是物理环境中一种客观变化的结果。

人们能够大体上区别生活空间受到外部影响的两种情况：（1）影响能够通过知觉过程的方式而发生。关于讨论中的物体，这种影响通常导致其区域的认知结构的变化（85）。（2）躯体式影响。一块石头可能击中个体，并使他受伤或失去意识。这块石头未必出现于该个体的知觉域之内。

也许不能确定，这类躯体影响是否应该由心理学来论述。当然，对物理物体的知觉和因石块打击所遭受的伤害，这是属性很不相同的事件。但是，一种知觉影响也可能超出生活空间的认知结构的变化。例如，它可以产生目标的变化，并导致个体行为方向的变化。另一方面，一种躯体影响，例如中毒，也能够使生活空间内发生深远的认知变化。知觉过程和躯体影响因此能够在每个方面改变生活空间。人们必须记住，从物理物体的躯体影响过渡到它们的知觉物体的影响，根本不是一种突然的过渡。

关于动作域，这点尤为清楚。例如，当个体搬运一块沉重的木料，并把木料推向一边或搬离地面时，当他游泳时、当他走上台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运动时——那时在环境和个体状态中所发生的由物理物体引起的变化，不是单独知觉过程的结果。此外，甚至在知觉心理学内，我们也发现这两种不同类型影响的过渡和相互作用。例如，注视太强的光线，可能造成眼睛的损伤。与此相似的是，气氛条件不仅通过知觉，而且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个体。

下面我们论述纯“躯体”影响，仅仅是就它们联系于行为和知觉来说的。但是我们要强调，这种区别也不是一种基本区别，心理学不可能完全不顾躯体的影响。在物理世界对生活空间的所有这些影响之间，就它们造成个体的某些变化来说，也许存在着某种动力类似性。

同样，社会学事实也未必通过知觉过程来影响个体的心理生活空间。一次逮捕，由一条新法律引起的个体法律位置的变化，或者一位新雇主的到来，都能够像一块飞来的石块那样，从外部产生影响，并基本上改变个体的情境。这种改变不必是先前心理情境的动力结果。

心理学能够使用什么概念来论述这类“非心理学”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后面将要论述的一个难题。总之，这类因素对知觉和行为影响的范围之大，使得心理学不可能不顾及这类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在原则上应该可能描述生活空间内个体的所有躯体变化。同时，它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心理学和生物学本质上是分不开的，对它们加以区别仅仅是由于兴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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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因果之相互关系

历史的因果槪念和系统的因果槪念

人们通过追溯心理事件来源的动力关系来推知心理事件。心理学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追溯”和追溯中所应用的因果概念。

“为什么”的问题在心理学中具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含意。

1．为什么一定的情境S（即特定的个体P处在特定的环境E中）结果产生事件B，而不是其他事件？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发现一般规律B＝f（PE），它适用于讨论中的情境的动力结构，那么这个问题就得到回答。因此，事件被追溯到此刻情境的动力属性。事件的“原因”存在于此刻生活空间或此刻生活空间的主要组分的属性中。

2．为什么恰恰出现这种情境——即为什么生活空间在特定情况下具有这些特定属性？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历史含意，或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称之为“历史—地理的”含意（60,pp.328—329）。这个问题涉及历史发展、原因链和原因链的交点。只有分析个体及其环境的历史，才能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历史的因果概念”（historical concepts of causation），它和上面所陈述的“系统的因果概念”（systematic concepts of causation）形成对照。

举一个物理学例子：雨中我坐在树下，树叶使我不会淋湿。我问道：“为什么我不会淋湿？”通过找出落下雨点的方向和速度、树叶的位置、我自己的位置等等，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之，人们能够描述现在情境，并且应用力学定律或其他有关定律，来推知在这类情境下必然发生什么事件。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能如下：“感谢你的爷爷，他种下这棵树，使你不会淋湿。当然，这里的土壤不很肥沃，但你的爷爷最初几年格外照料小树。然而，假如扩建公路的计划去年完成的话，这棵树就被砍倒，你也不能坐在这里避雨了。

第二种回答是按照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一个实例。它的特征在于，它说明事件的原因链的发展过程和相互关系，这种事件只是一度发生于某时某地。另一方面，按照系统的因果关系的回答，则应用没有时间性的定律。两种回答都是完全合理的和十分重要的，但是哪种回答都不能取代另一种，虽然一种回答对另一种回答有影响。对于心理学来说，两种类型的回答都是重要的。在个体发展心理学和团体发展心理学中，历史的因果概念尤其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历史因果概念在心理病理学中也是重要的，它对于了解疾病的起源是必不可少的。

甚至实验心理学论述系统问题时，也必须对某些“历史”事实给予特殊的考虑。如同意志和情感心理学表明的那样（20,p.30），实验心理学的一些最基本问题的解决，要求建立明确的情境；通常，只有通过展现某种历史发展，这点才是可能的。

虽然在研究中，历史的因果概念和系统的因果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人们应该比现在更为严格地区别这两种概念。心理学在伽利略之前或亚里士多德时期思维的本质特征就是，历史的概念和问题与系统的概念和问题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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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现在行将结束，但已导致严重错误。联想理论的前后矛盾和应用经验概念时的困境，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种概念混淆。精神分析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重视问题的历史方面，但这种概念混淆也导致精神分析中严重的曲解。类似的概念混淆还频频发生于实验儿童心理学中。

只有我们在心理学的所有分支中，都严格区别因果关系的两种概念，并且在这方面也从“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发展到“伽利略”思维方式，我们才能够解决动力问题。

以下讨论将根据系统的因果概念，因为毋庸置疑，在动力学中，人们必须首先考虑这种概念。如果不考虑单个事件对一定情境的相依，即没有确定方程B＝f（PE），那就不能回答历史顺序的动力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忽视或低估历史问题。

存在、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

从生活空间推知一个事件，人们必须考虑对于研究十分重要的几条原则。公式B＝f（PE）在某种程度上表达这些原则，但是人们必须特别重视这些原则，因为现代心理学是如此经常地忽视它们。

“具体性”原则　只有具体的事物才能够具有效果。这种陈述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运用发展、适应、有效心灵原理（prizip der wirkenden seele）（12）以及抽象驱力等来解释一个事件，并把这些原理视为具体的原因时，人们就往往忽视这种陈述了。我们不想论述这类推理的全部结果。这些谬误在某种程度上出自支配某些具体事件效果的规律和这些事件本身之间的混淆。只有“具体的”事物，即存在于某一时刻的个别事实，才能够产生效果；这个事实构成生活空间的一个现实组分，而在描述心理情境中，人们能够辨别这个事实的明确位置。对于许多所谓的“原理”来说，并非如此。

因果事实的关系性　亚里士多德式思维的特性是（59,pp.28—30），从单个物体的性质，例如从个体本身的个性、从内驱力、情绪等来推知一个事件。是遗传还是环境起着更大作用的问题，也属于这类思维。一个事件总是若干事实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过渡到伽利略式思维必然要求承认这个论题的一般效度。

这条原则同另一论题有着某种联系，即一个刺激的效果部分地取决于周围域的性质，格式塔理论在知觉心理学中对这个论题研究甚多，并加以发展。这条原则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深入心理学的其他领域（47;44）。

如果人们要从力来推知事件，人们必须承认，一种力总是若干事实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反复地碰到这条原则及其含义。

“同时性”原则　事件的时间关系问题，产生事件的动力条件问题，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几乎对所有心理学问题都有直接影响。根据我们的公式B＝f（PE），我们能够更为准确地陈述这些问题：行为（B）与构成情境的两种因素即个体（P）和环境（E）的时间关系是什么？此外，生活空间的不同组分之间的时间关系又是什么？

通常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人们问道，是否只有过去的事件才引起变化，或将来的事件是否也能引起变化。例如，冯特（Wundt）认为，目的论（teleology）的特性在于假设将来事件影响现在事件。在常规原因的情况下，人们一般当然认为，过去的某个事件是现在事件的原因。这种观点常常出现在基于物理学的哲学讨论中。

这种对过去原因或将来原因的重视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心理学的哲学讨论中，而且体现在实际构建关于具体问题的理论中，而后者对于我们更为重要。谈到将来事件，它们或多或少以明确的型式出现，例如在应用内驱力或本能概念中、在游戏理论中等等。根据过去事件而对现在事件进行原因推知，在表情、情绪、经验等理论中起着重大作用。如果人们通过记忆桥梁，把过去经验联系于现在，那就难以看到这种推知过程的性质。通常人们做出这类联系的假设，因为人们遵循这条解释原则，例如，人们把某些情绪的表情普遍性，基于系谱上相同的、先前实用的行为型式，而不是直接从有关情境的类似性中推知表情的类似性。

我们提出“历史”问题和寻找原因顺序，虽然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必须谨慎，避免对“系统的”因果关系问题做出历史的或半历史的回答。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没有充分区别历史问题和系统问题。结果是，人们把过去事实或将来事实作为现在事件的原因。同这种假设相反，我们在这里坚决捍卫这个论题：既不是过去的心理事实，也不是将来的心理事实，而是只有现在情境，才能够影响现在事件。该论题是“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能具有效果”这条原则的直接推论。由于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于现在时刻，它们对现在就没有效果。因此，在描述生活空间中，我们仅仅考虑同时性的事件。

这意味着在回答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问题时，人们必须把事件进程描述为一系列情境（此刻截面）。如果在以下讨论中，我们有时使用道路图来表示情境内的运动，那么这种图解只是一种象征的描述，它意味着在讨论中的时间间隔期间，情境结构足以保持不变。

我们在这点上不必讨论同时性问题。为了绝对准确地确定域的不同点的同时性，人们在心理学中必须考虑传递过程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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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在现代物理学中已经做到。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忽略这个问题。重要得多的是，必须排除一般来说属于过去或将来时间的事件的必要性。

更为准确地说，人们必须把单个时间截面，不是处理为没有范围的时刻，而是处理为分化的时间截面，以便能够在一定点上确定变化的方向和速度。在下面的讨论中，便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此刻截面的概念。

人们可能对心理事实本质上具有历史性这一观点有争议。事实上，个体的结构和环境的心理属性，在每一时刻和每一点上，都决定性地取决于以前的历史，实验研究深刻地表明这一点（34）。然而，动力心理学认为，以前历史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从系统的因果关系的观点来看，过去事件不能影响现在事件。过去事件只能在历史的原因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链的交织产生现在情境。心理学通常对于这个事实不作充分的考虑。

历史过程在心理学中，如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被认为是辩证的。不管我们考察时间的短期间隔，还是时间的长期延续，我们都发现，在明显的连续过渡的时期之后，便是结构突然变化的转折时期。

过去和将来；生活空间的非现实和不确定

过去和将来同此刻生活空间的关系，涉及物理学不必考虑的若干概念上和实际上的重要问题。

心理事实及其内容的存在和时间确定　我们先从司汤达（Stendahl）的《红与黑》（Rouge et Noir）（82,pp.104—106）中举一个实例：

家庭教师于连（Julien）决心握一下他学生的母亲德·雷纳尔夫人的手：





于连一心一意想着他试图做的事情，想不出说什么话。谈话就冷下来了。

“难道将来我第一次参加决斗时，也是这样吗？”年轻人暗自问道；因为他对自己对别人都太不相信，他不得不审视一下他的精神状态。

在致命的痛楚中，任何别的危险在他看来都是更为可取的。他多么希望德·雷纳尔夫人可能想起被遗忘的家庭责任，回到屋里去！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以致他的嗓音都完全改变了；德·雷纳尔夫人的嗓音也开始颤抖，但是于连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责任和胆怯之间的冲突太激烈了，以致他不可能注意到自身之外的任何事情。城堡的大钟敲过九点三刻，他还没有勇气行动。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气愤，暗自说道：“当钟声敲响十点的时候，我一定要做我整天向自己保证要做的事；否则，我就上楼回到房间去，对着脑袋打上一枪。”

一阵不安和焦虑之后——似乎长达一个世纪——在此期间，由于心情过度紧张，于连几乎快要发狂了。他头顶上的时钟敲响十点。每一下钟声都在他胸中回荡，仿佛锤子敲击着他的心。

最后……





这个例子表明，在一些情况下，将来事件对行为、对思维训练、对心境等，都具有强烈影响。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果真在讨论将来吗？如果一个儿童试图拿到一盒积木，它看得见但难以触及，在心理上目标当然是现在的。显然，对于于连来说，握一下德·雷纳尔夫人的手这个目标，在同样的意义上，是现在生活空间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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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考虑对这种两难推理做出解答。作为心理事实的目标，毋庸置疑地处于现在。它的确存在于现时，并构成此刻生活空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分。另一方面，目标的“内容”即握手，作为物理的或社会的事实，则处于将来。确实，它也许根本不会发生。期望的性质和所期望的事件的特性，就它们成为当时心理条件来说，自然不会取决于该事件是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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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发生与否，个体都向着心理上存在于现在生活空间之内的目标而奋斗。

在上面举出的例子中，时间关系如下：握一下德·雷纳尔夫人的手这个愿望，那天早上已经存在。如果人们要描述早上一定时刻的生活空间，人们必须包括作为心理上现实事实的这个目标的存在。目标的内容是将来事件，即由于连自己打算在晚上实现的一种行为。内容的这种时间指标自然不会确定情境的时间位置，这种内容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则被包括在情境中。这个事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属性在于，内容涉及同一天晚上的一个事件。这给予目标某种程度的时间接近性。

　当太阳落下时，这种意向仍然存留，它具有早上所具有的同样内容。虽然它具有同样内容，但这种意向的动力属性本质上发生变化，尤其因为时间上更为接近目标。不仅目标吸引于连，而且同时于连惧怕目标。现在，情境是严重冲突之一。而且，在和早上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目标继续存在。

　当实现意向的时间确定时，意向在动力上的重要属性再次发生变化，意向的内容以这种方式获得准确的时间指标。

在记忆、回避或困窘于过去所发生的某一事件中，我们发现心理事实及其内容的时间指标方面的类似差异。另外，诸如恐惧、希望或怀疑之类情感的心理现实性，也不取决于在物理意义或社会意义上这些情感的内容是否存在。

我们能够做出一般的陈述：

一个心理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及其时间指标，独立于它的内容所涉及的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及其时间指标。

内容属性　然而，内容无论如何不是没有关系的，它对于心理动力学最为重要。例如，一个实际目标涉及一个现在事件还是一个将来事件，这个事件被认为是明确存在的事件，还是仅仅是可能的事件或颇不可能的事件——所有这些形成一个目标的本质属性。内容的时间指标和存在性方面的差异，意味着心理事实本身的一种属性差异，即它们就是心理事实所有的属性。

另一方面，如同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在心理学中，事实本身的时间指标和存在或不存在（例如可能事实和现实事实之间的差异）不能作为属性。它们不可能在属性上区别不同类型的心理事实。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该怎样描述这些事实之间的属性差异，例如，在现在生活空间之内，是否总是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涉及将来事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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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内的过去和将来的含意，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发展事实是，儿童生活空间的时间范围，一般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不确定性　与时间指标和存在问题有联系的是心理事实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难题。这个问题对于描述情境是十分重要的。

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关于于连·索雷尔的例子不是典型的。他的目标不同寻常地明确、清晰和坚定。当他决定在十点正实现意向行为时，目标不再有丝毫的不确定性。

通常，目标的明确和清晰就差得多。14岁儿童的职业目标也许完全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期望的内容也可能是十分不明确的。人们也许模糊感到某事件将要发生。然后，所期望的困难来自什么方向可能变得较为清晰些。渐渐地人们意识到它的真正的性质。在心理生活的每一个区域之内，人们发现在最大不确定性和完全确定性之间的每一种可能的过渡。

我们必须强调，目标、期望、思维等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程度，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种重要的动力事实。确定度的任何变化都是真正的心理过程。

最初不清晰的区域逐渐变得较为清晰，这是在新环境中定向过程的特点。清晰度是生活空间认知结构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决定因素。清晰度密切联系于人们能够把生活空间分化为不同区域的程度，因此它对于学习和顿悟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于打算完成的实际任务所处的所有情境，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作出决定、个体行为的果断性、个体参加战斗的倾向（18）或领导能力倾向（38,pp.44—59）等方面，情境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讨论的是每种情境的重要属性。

不确定性导致描述生活空间中的特殊困难。人们怎样去描述本身不确定的事件呢？例如，对于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人们怎么能够谈及到达它的方向呢？这种不确定性，难道不会最终使得概念描述成为不可能吗？

缪勒（G. E. Müller）在驳斥不确定的灰色意象的概念时，正确地强调（67,pp.425ff．），没有不确定的属性，这就是事实的性质。事实上，基本的科学论证方法以每一种现实单义地得以确定这个陈述作为基础。

因此，我们面临概念的困难，即一方面，每一事实只能具有明确确定的属性，另一方面，目标、思维或意象则可能存在着不确定性。我认为，对这个困难的解决在于，心理事件的不确定性是内容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心理事实本身的不确定性。虽然个体在某个时刻，也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但恐惧本身是一个完全确定的心理事实，我们有可能描述它的属性。这些单义地确定的属性之一，便是这个个体所恐惧的不确定性的具体程度。

像时间指标一样，内容的不确定性或确定性的特定程度，都可认为是心理事实本身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在每种情况下都要做出单义的确定，如同心理事实的所有其他属性。

在生活空间内怎样描述这些属性，这仍然是一个困难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但是人们不应该由于哲学偏见而回避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受到哲学偏见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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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生活空间是数学意义上的空间

生活空间内空间般关系的例子

每当人们打算描述生活空间时，人们试图表明，这样那样的个体处在这样那样的情境中：

约翰在山上滑雪旅行。

贾尼杰是马车夫塞姆希金的马童。

海德威格正在警察局里等着给她发护照。

亨利大约已经奔波3天了，他好像不知所措。他过去确信他会找到工作。现在他失去了机会。

保罗拒绝所有邀请。他完全埋头工作。他专心致志地坐在办公桌旁，耳无所闻，目无所见。

杰克坐在牙医的持子上。他闭上眼睛，试图忘记站在他身后的牙医在准备注射用针。

小琼正站在栅栏旁，想象第一个人怎样坐在很小很小的球上，从天空降落下来。

对心理生活空间的所有描述，都根据独特个体在独特环境中这个基本概念。人们问道，把什么作为个体，把什么作为环境，例如衣服属于个体还是属于环境，这时疑问就开始出现。但是，不管怎样规定环境和个体之间的详细边界，个体在环境内这个概念总是相对“位置”（position）之一。“个体一环境”关系和“属于”个体或环境的概念，都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能够描述空间类型。

除了个体之外，在这种生活空间“之内”，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准社会的、准物理的、准概念的事实。这些事实具有某种明确的空间关系。生活空间由“区域”（region）连接而成，区域在属性上互相有别，它们由多少能被通过的“边界”（boundary）来分开。在我们工厂工人的例子中（参见p.22），织机明确地属于工厂和职业。午饭盒子可以由住宅和工厂之间连续的变化来描述。许多实验表明，不同区域用什么方式“连通”，又用什么方式在什么程度上“分离”，这是多么重要。

我相信，我们用来描述心理事实的一些概念，如区域、生活空间内空间关系、连通和分离、属于等等，在严格的数学意义上，是真正的空间概念。用严格的、一致的方式来运用这些概念，对于心理学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讨论这些概念是不是真正的空间概念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举出心理学研究中运用这些概念的一些例子。

自由运动空间

例1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两个6岁男孩坐在一个浴盆内，一个十分活泼、激动、过于活跃，另一个则较为沉静。激动的男孩（A）总要在盆内各处跳跃，另一个（B）感到地方狭窄。最后B在浴盆的中间划了一道线，告诉A呆在他自己的区域内。起初［图1（a）］对A来说，存在着他可能运动的整个区域，结果对另一个孩子（B）来说，运动的实际自由受到很多限制；现在，对于A和B来说，存在着相邻的但严格分离的自由运动区域［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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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由运动空间

（a）A和B的运动空间没有分离；（b）两个运动空间分离；（c）参见本书第108页。

例2　十分有限的自由运动空间的一个例子，是囚犯的生活空间。他身体运动的自由度仅限于他的小囚房内。在某些时间，可能再加上走廊，也许还有工场间和院子。这就是他的身体自由运动的整个空间。监狱外面的区域，包括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业务等，他是到达不了的。

人们可能提出异议，监狱外面的区域，并非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囚犯到达不了的。他可以通过信件和其他途径，至少偶尔同他的朋友和家庭进行“社会交往”。而且，在社会意义上，他能够在外部区域采取真正的行动，例如行使他仍有的法定权利。

人们可能问道，在内部区域（监狱）和外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着心理边界，因为至少在思想上，囚犯能够关心监狱外面的物体和事务。如果人们知道，只有提到种种特殊的心理过程，才可能单义地确定一个区域，那么确定自由运动空间边界的这种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开始考虑囚犯的身体位移，我们讲到的区域仅仅涉及这种独特类型的运动。对于社会位移来说，生活空间内区域的结构和空间关系，一般必须以不同于身体位移的方式来描述。心理位移也不同于身体位移。这种差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十分重要的一条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用诸如回答动力问题的方式来描述生活空间，我们必须把过程（作用）作为结构的基本元素。

囚犯的生活空间的特性在于，他的自由运动空间具有特别坚固的、几乎不可逾越的边界。试图越过这些边界是危险的，时常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够讲到边界的固体性（solidity）。对于身体的、社会的、心理的等位移来说，监狱边界的固体性是不同的。

例3　关于儿童的自由运动空间，尤为重要的两个事实是：（1）别人所允许他做的事情的性质和范围；（2）他自己的能力所允许他做的事情的性质和范围。

关于（1）：可能不许儿童（C）单独上街、阅读某些书籍、进入厨房、攀爬栅栏、采摘花朵、粗鲁待客等。如果在儿童的生活空间之内，人们划出禁止区域（f），那么剩余空间即所允许做的事情的空间，对于一些儿童来说是相对小的［图2（a）］，对于另一些儿童来说则是相对大的［图2（b）］。对于儿童的行为和发展，尤其对于他的独立性和个性，这种差异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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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由运动空间的差异

（a）能力较差的儿童处于禁忌众多的情境　（b）有能力的儿童处于禁忌很少的情境　C，儿童；f，禁止区域；i，由于能力不够而不能达到的区域

除了这些区域的范围之外，禁止区域和允许区域之间边界的固体性和明确性，也起着重要作用。当对儿童加以强硬控制时，成人能够在禁止区域和允许区域之间，设立清晰的、坚固的边界。或者，他可能划出范围很大的、但没有这类坚固边界的禁止区域。这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对于儿童是十分不同的。

在这个例子中，边界不同于监狱的例子，它不是由物理墙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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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通常的边界，它具有社会性。它们的固体性取决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属性，即取决于权威、情感、害怕惩罚，等等。

关于（2）：运动自由还受限于一个事实，即本身被允许的许多目标，由于心理的或身体的能力不够而不能到达（图2，区域i）。儿童所可能到达的区域，在许多方面比成人小得多，这种区域的逐渐扩大，是儿童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聪明儿童和不聪明儿童之间，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智力落后儿童不断遭受失败，受阻于其他同龄儿童能够越过的障碍，他的自由运动空间［图2（a）］比起超常儿童来［图2（b）］，受到的限制就多得多。他的自由运动空间的扩大，还受阻于另一个事实，即由于害怕失败，他不敢尝试进入在此以前对他关闭的区域。由于他的自由运动空间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用不必要的禁止来进一步限制这个空间。

例4　社会域内的运动空间类似地确定于禁止区域和不可能的区域。在不同的阶层和身份之间，甚至他们在法律上平等的地方，亦存在着运动自由的差异。一般说来，富人由于他的财力而享有大得多的运动自由。他能够乘专车或飞机，以便快速到达目的地。穷人在法律上也许同富人具有完全同样的权利，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实则是，他的社会从属和解决生活必需品例如每日食物的难事，在大得多的程度上缩小了他的运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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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讨论心理空间内的运动自由，在某些情境中，运动自由对于任何个体都是非常小的。总之，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之间自由运动空间的差异，导致行为的重要差异。

国内外政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于改变个体或团体的运动空间。同时，它是达到政治目标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政治斗争如同个体之间的斗争，几乎总是关于自由运动空间边界的斗争。

例5　（引自电影）母亲要1岁的孩子停止玩耍，要孩子坐在她膝上喂他吃。他不要吃。那时他受到“离开吃”或“朝向玩”趋势的控制。母亲把孩子抱在膝上，防止他的“离开吃”的意向运动。她用手臂围住他，他就不能挣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干涉具有吃食区域（e）和玩耍区域（pl）之间的障碍（b）的属性（图3）。同时，这种障碍阻止孩子（C）当调羹（sp）靠近他嘴巴时把它推开。孩子现在开始在母亲膝上玩。母亲甚至试图终止这种行为的可能性，进一步限制孩子的自由运动空间。因此孩子试图扩大他的自由运动区域，开始同母亲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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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吃食情境的拓扑学：不许孩子离开去玩耍。

C，孩子；b，障碍（母亲的干涉）；e，吃食区域；sp，调羹；pl，玩耍区域。

位移；力　位移不是心理生活空间内的唯一变化，但它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位移。个体本身能够到处运动。他能够接近一个目标或逃离另一个体或一个事件。这种运动能够经由直接道路或绕道而发生。运动可以是自由又公开的，或秘密的、勉强的、胆怯的等。它能够快速地或缓慢地发生。对于准物理域或准社会域内的身体运动来说，也是如此。同时，心理域内存在着人们不能称之为身体运动的真正运动。

例6　一个16岁男孩（P）的职业目标是要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图4）。到达这个目标（G）的“道路”通过若干明确的阶段：高等学校入学考试（ce）、高等学校（c）、医科学校（m）、实习（i）、开业（pr）。男孩也许对高等学校有着相当清晰的概念。医科学校及以下阶段可能构成一个或多或少没有分化的区域，“越过”这个区域，便是成为一名内科医生的目标。男孩对这个区域的描述，也许是不正确的，然而却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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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一个男孩要成为内科医生的情境

P，个体；G，目标；ce，高等等学校入学考试；c，高等学校；m，医科学校；i，实习；pr，开业。

当他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时，就意味着在到达目标的路上，他迈出“向前的一步”。这种运动当然不是身体的运动。然而，它是真正的位移，即在准社会的（事实上，也在客观社会的）生活空间中位置的一种真正变化。入学考试使他接近目标一步。当人们考虑到以前不能达到的许多事情，现在处于他达到的范围之内，那么在他位置方面的变化现实就变得清晰。他能够进入学院或大学，他自己支配的时间比以前多得多。他的社会位置也发生了变化：他可以在学院足球队里踢球，也可以去跳舞，等等。因此他的考试对他来说，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边界的属性。他必须越过这道边界，假如他希望从一个区域走到另一个区域。

假如考试不及格，那么他就没有朝着目标前进。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在他生活情境中也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变化。不久以前高等学校区域处于他的直接邻域，考试失败会改变他和高等学校区域之间的障碍。这种障碍看来坚固得多，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年轻人可能退回来，寻找一个全新的目标。

通过谈话“接近”另一个体是社会位移的另一种情况，虽然它不包括身体运动，但它是心理学上真正的位移；当人们通过特定的行为，离开一个个体或一个团体时，或者当人们回避一种社会困难时，情况同样如此。

在准概念域中，也能够存在着心理学上真正的位移。人们开始解答一道数学题。最初，它本身是一个不清晰的、没有结构的区域。最后，人们也许相当幸运，通过特定的道路到达问题解答。这种思维过程在心理学上是一个真实事件。同一道路能够被数次通过，这类重复不同于放弃一条道路又尝试另一条道路。

我们观察心理位移发现，在生活空间内，不仅存在着事物般（thing-like）的物体，而且存在着“它们之间的空间”即区域。这些区域是空旷的或能被通过的，即人们能够通过区域或沿着区域而运动，好像它们是通道或道路。对于可能的位移来说，区域的动力属性尤其是它们产生的阻力，在心理上是十分重要的。

在心理生活空间之内，不仅个体本身能够到处运动，而且许多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和准概念的物体，例如其他个体、动物、所有类型的物体，也能够运动。社会团体可能运动，个体的力域也可能扩大。一切区域能够逐渐地或突然地在生活空间内取得新的位置。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某人自己没有真正运动，他被一种社会运动带到某处，或者他被越来越远地推离他的目标，同他自己的努力相反。在其他地方我们会描述失败引起“地面在脚下移动”这种情况。而且，生活空间在整体上是相对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易变化的，这也十分重要。

许多心理位移的一种属性是，它们“趋向”于某一目标或离开某一区域。如果这类位移受阻于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在朝向这个目标的方向上，可能存在着一种趋势，或者我们也能够称之为“力”。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方向是清晰又明确的，人们能够容易地对它进行描述。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男孩具有参加考试的强烈要求；对于幼儿来说，存在着一种离开母亲膝上的力；囚犯具有一种离开监狱的强烈倾向。在其他情况下，明确地确定心理力的方向就较为困难了。一种冲突可能驱动个体同时朝向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方向。虽然趋势的方向不十分清楚，但也会引起紧张的一般状态。

个体之内的区域　对于个体的心理描述来说，空间般概念的运用，也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在动力上，个体表现为一个“分层”系统，它具有明确的结构，人们能够区分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我们已经表明，相应的过程更多地属于“边缘”区域还是“中心”区域，这对于决定和意向问题、记忆问题、心理饱足问题、替代满足问题、情绪问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个体之内某些系统和区域是“连通的”还是“分离的”；一个系统在个体的这个区域还是那个区域“之内”发展；单个系统用什么方式总合为一个较大系统的“组分”；一个较大系统例如整个个体较强地或较弱地分化为组分系统；这些都是重要的。个体之内种种系统的连通性的变化，都是真正的，又是可以证实的。实验研究已经表明（92,p.64），这些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结果。

概要　在试图描述心理生活空间和这个空间之内发生的事件中，人们多次发现特定的空间性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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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味着个体在周围域“之内”这种生活空间的基本概念来说，尤为如此。对于环境的种种组分之间的关系来说，同样如此。

描述生活空间，必须指出某些“区域”之内所有个体和物体的“位置”。它必须考虑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准概念的等性质的位移；区域的邻域关系；边界；前进和后退；扩展和收缩；最后还有在一定方向上的运动和力。不管生活空间“是”什么，不管生活空间之内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不管个体和环境两者构成的区域“是”什么，毫无疑问，生活空间的种种组分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在于它们并列存在。我们必须论述一种同时存在的流形（manifold）这个事实，进一步证实这些关系的空间性质。问题在于，这些是不是真正的空间关系。

如果我们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付大量的异议。由于这些异议部分内在地、部分历史地同许多哲学问题相联系，它们有着特别的影响。显然，在心理生活空间之内，准社会位移、距离、方向、区域等，不是由物理学必须论述的空间来定义的。但是，只有物理学的空间，才是人们惯常讲到的科学的而不是隐喻的经验空间。心理学中空间概念的适用性的最后标准，在于它们对于研究工作的成效性。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澄清这些哲学异议。我们可以简要论述几点。

语言应用许多含有空间概念的隐喻来描述个体的行为和运气（例如，“他落魄”），但毫无疑问，这个事实不能引以为证。虽然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日常言语包含重要的暗示，但这类隐喻倒是可能引起对于心理学应用空间概念的怀疑。

数学的空间槪念

心理上存在的事实即具有心理效果的那些事实，是否显示空间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回顾数学的空间概念。不是数学家的个体，通常认为空间是物理的空间。他把数学空间想象为在每个方向上无限扩展的一种几何结构，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得见的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之内，人们能够通过测量来准确地确定方向和距离。

数学在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了一种空间概念，这决不限于物理空间或限于能够看得见的空间。数学从三维空间研究进展到n维空间研究，从欧几里得空间进展到曲线空间，从度量空间进展到非度量空间。

事物的系统构成一个数学空间，而事物的性质则与现代数学毫无关系。人们是否认为事物是物理物体、温度、数量、颜色、事件等等，这无关紧要。只有某些关系和某些运算的可能性才是相关的。正是这些最后定义空间（66,pp.15ff.）。

因此，对于数学来说，把数学的空间概念应用于心理的事实，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重要之点在于，数学中用于描述空间的关系，是否能够合适地应用于心理的事实，以及人们能否使心理过程单义地同等于数学运算。

为了避免术语方面的误解，应该注意到，人们并非认为数学空间在所有方向上都必然是无限的。人们把一系列数、一个球形、或一条任何曲率的有限线条，也称为空问。

拓扑空间　人们能够从不同的基本关系来发展数学的空间概念（31,pp.21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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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人们能够把组分—整体关系作为基本关系。这条基本定理认为，对于具有某些条件的一个系统的任何两个物体U和V来说，下列关系一定成立或一定不成立：U是V的一组分（这等价于“V包含U”）。利用某些单调的包含系列，人们能够描述“点”（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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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再进一步描述“围绕”（surrounding）这个概念。

如此定义的空间被称为拓扑空间。使用这个术语意味着，我们在论述那些不用测量也能描述的数学关系。拓扑空间没有定义距离。从拓扑观点来看，一滴水珠和地球是完全等价的。立方体和球体，也没有什么可区别的（27）。然而，这些非度量空间表现出对于度量空间来说也是基本的那些重要特性。有一门高度发展的数学分支，它围绕连通性概念而发展。它论述分离空间和连通空间、不同类型的连通性、不同区域之内组分集的关系、边界、割线等等。不依靠度量属性而根据拓扑概念，人们也能够论述维度问题。

现在大家认为，整体一组分的关系和组分的相互关系，在心理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心理学的所有分支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连通性的概念，例如分离区域和连通区域的区分，区域的不同组合的区分，这对于描述个体和心理环境两者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连通的变化尤其是区域的统一和分离，对于知觉心理学和对于意向、满足或友谊心理学是同样重要的。个体在环境之内这个基本概念，就是陈述两个区域之间的某种拓扑关系。

某种二元关系即拓扑空间的两点之间的关系（31,p.210），在拓扑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连通两点的“道路”这个拓扑概念。一个空间的组分怎样连通，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于这类道路的可能性，以及道路是否相交于某些边界这个事实。我们会看到，道路概念在心理空间的结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们能够使具有在两个心理“点”之间心理连通功能的某些心理事实，同等于数学上连通两点的一条“道路”。例如，在准物理的、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域中，个体的任何类型的位移，都可以称之为相应于拓扑道路的连通过程。

除了心理空间的个体或其他组分的位移之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人们能够称之为“动力交往”的那类真正连通。在心理环境之内和个体之内的某些区域影响环境和个体两者的其他区域，这个事实可以作为拓扑学意义上连通性的一条标准。

在后面几章，我们会详细地阐明，怎样能够使心理事实和数学事实逐一等同。我希望读者现在已经明白，从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并没有不能适用于心理学问题的理由；心理学已经使用，并且不可避免地使用具有拓扑性质的概念。我们必须阐明这些概念，并严格地应用这些概念，以便使它们有效地适用于心理动力学的全域。

度量空间　人们可能问道，是否有可能超出拓扑确定，把度量概念应用于心理区域。度量空间的特点是，人们能够使空间内的任何两个点x和y，同等于一段距离[image: alt]
 ≥0，某些公理尤其是三角形公理，适用于这种关系（31,p.211）。人们按照所应用的度量的特定类型，来区分欧几里得空间和非欧几里得空间。对于两者共同的事实是，都有着大小差异，并且人们能够使用测量和数字来描述空间关系。

当然，目前尚没有适用于有关的心理生活空间的度量确定。显然，物理空间的两倍距离，一般来说，并非相当于心理空间的两倍距离。毫无疑问，十分不同的准物理距离，时常相当于相等的物理距离。三角形公理的适用性是所有距离测量的前提，我们必须进行一项特别的研究，以便确定三角形公理是否也适用于准物理域。在测量的确切意义上，看来不可能测量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距离。对于个体的层面或区域的大小问题，或者区域之间的距离问题，存在同样的困难。

不仅距离概念，而且方向概念也超出纯拓扑确定。数学上，角度测量和距离测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事实上，在心理生活空间内，方向的确定和距离的确定同样困难。

另一方面，心理学历史似乎表明，不使用方向概念来描述心理因果相互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在“运动方向”这个概念中，以及在“趋势”或“力”这些概念中，都预先假定方向概念。“方向差异”或“相反方向”的概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冲突理论中（60,pp.338—339;54）。

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够明确地讲到方向，或至少是方向变化。不仅对于准物理域，而且对于准社会域或准概念域，情况都是如此。对于距离的确定，情况同样如此。尽管对于心理生活空间内任何准确测量可提出明显异议，但看来有时有可能做出关于距离或至少关于距离变化的明确陈述。例如，当人们在准社会空间内接近他的目标时，这类距离的变化就发生了（参见第49页例6）。人们甚至能够在生活空间之内互相比较区域例如自由运动区域的大小（参见第44—47页例1到例4）。

在我们详细论述拓扑问题以后，我们还必须讨论这组困难的度量问题。我们先讨论拓扑问题，因为从数学和心理学两方面观点来看，拓扑问题更为重要。

空间槪念的应用与物理主义

我们用拓扑学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它意味着把物理概念应用于心理学。

在其他地方，我们必须简略论述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在心理学中应用拓扑概念，完全独立于这个问题。这种异议的基础在于，在单一科学的概念形成中，对数学概念的地位有误解。

科学的历史发展，致使在物理学中最广泛地、最多边地应用数学。数学思维和物理思维的联结变得十分密切，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感觉不到两类概念之间的差异。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在物理学中不是处理纯数学，而是处理应用数学（7,pp.34—35）。物理学中的最新发展，尤其是相对论，再次有力地表明这个事实的重要性。

不久前还有人认为，甚至把数字应用于心理学，也是对物理概念的不正当应用。事实上，数字不仅应用于物理学，而且应用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现在已没有人再怀疑，数字是数学工具，它可以像“逻辑”类别一样应用于心理学。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逻辑和数学之间的关系。正像逻辑概念能够应用于不同的经验科学，数学概念也是如此。应用同样数字并不意味着，把经济学概念应用于历史学，或把物理学概念应用于经济学。

像数字一样，拓扑概念本质上是数学概念，而不是物理概念。无论人们在物理学或在其他科学中，已经使用或将要使用拓扑概念，这都是一个以同等正当的不同方式来应用拓扑概念的问题。对于度量空间即距离和方向的概念，同样如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在处理数理逻辑概念。而且，现代数学坚持认为，人们应用数学逻辑概念来陈述各个系统的种种元素的关系，但这种概念不是意味着这些元素是物理元素，或以任何方式取决于它们的内容。对于“有向大小”即向量概念，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将运用向量概念来描述某些心理事实。像其他的数学概念一样，向量概念能够用于描述内容十分不同的事实。不要把向量概念混淆于力的概念，尤其不要混淆于物理学中力的概念。在心理学中使用空间概念仅仅是用数学方式处理心理学问题，而不是意味着物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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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空间和心理动力学

纯数学问题和同等问题

我们在经验科学中必须处理应用数学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在描述中必须使用哪些数学概念，这个问题在每种情况下都取决于特别的经验事实的属性。我们不是在处理纯数学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合适地描述某些经验资料。甚至对于同一门科学之内不同问题的处理来说，所使用的数学概念也是十分不同的。适用于一门科学的全域的数学概念，却根本不能应用于另一门科学，这也是可能的。例如，为了描述心理生活空间，人们必须使用数学空间概念，而它们也许完全不同于现在用来描述物理空间的数学空间概念。

把数学应用于心理学涉及两类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异。按照赖兴巴赫（Reichenbach）所说的（73,p.5），我们能够把一类问题称为同等问题，而把另一类问题称为纯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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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由于它的任务是表明某些经验事实的性质，对我们来说则是表明心理动力学事实的性质；并且把事实同等于数学概念，这种数学概念合适地描述这些经验关系的逻辑结构。当然，正确的同等预先假设，人们把经验事实同等于数理逻辑概念，而又充分认识这些概念。这就要求人们研究有关的纯数学问题。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可能面临数学本身尚未论述的数学问题。

在实际研究中，同等问题和纯数学问题的联系十分密切，总是不容易加以区分。然而，如同物理学历史表明的那样，在这方面尽可能的准确，对于科学的进展是十分重要的。

心理情境的不稳定性

心理情境的不稳定性经常被强调。人们也许很容易认为，对于使用数学概念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这种不稳定性构成困难。确实，生活空间或生活空间的组分时常发生强烈而又突然的变化，但对于某些物理情境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一定的情境是否表示一个突发事件的截面，或者人们是否必须处理一个相对不变的情境，这对于数学的应用来说，都是毫不相关的。而且，心理结构甚至也能显示出程度惊人的恒常性，它有时历时数年而不变。

度量槪念和拓扑槪念应用于生活空间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它和心理事件不确定性的问题有联系（参见pp.39ff．）。我们前面提到，人们有时能够在生活空间之内确定方向和距离，即人们能够确定超出纯拓扑属性的准度量属性。同数学用法一致，人们在这里可以说心理生活空间的“度量化”（metrisation）（86;16,pp.14ff.），由此意味着可作度量论断的心理组织的实际发展。

另一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心理生活空间所显示的那些属性，甚至不能作为应用拓扑概念的一种条件，这也是可能的。例如，人们可以认为，新生儿的知觉域完全没有得到发展，以致应用最简单的连通性概念或“组分”概念也不行，只是逐渐进行着我们所称之为知觉域的“拓扑化”。

在成人的准概念域，有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发展，例如当他开始解决一个十分深奥而复杂的问题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生活空间的某个组分之内，发生着进一步的结构化或反结构化。一个没有分化的区域即在它之内不可能区分某些组分的区域，可以逐渐变得较为分化，所以人们能够确定组分和子组分。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做出关于这些子组分的某些拓扑陈述。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区域是完全没有分化的，那就缺乏容许对区域组分做出拓扑确定的心理条件。

拓扑概念在什么范围内能够用于描述生活空间，这取决于手边情况的真正属性。在我看来，心理生活空间的最为重要的一般属性之一，在于这种空间不是无限结构的，而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才是有结构的。描述生活空间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预先假设分析中的子组分比实际存在的子组分小，这是不正确的。从动力学和数学两方面观点来看，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是，对生活空间的拓扑处理必须加以这种限制。数学家所熟悉的空间能够被无限重分。我们后面将回到这个事实。对于拓扑问题的现在讨论，只要说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结构的，这就够了。几乎在心理学处理的所有情境中，至少存在着环境的某种拓扑结构，毫无疑问，也总是存在着个体的某种结构。对于拓扑概念应用于生活空间，这点提供了经验前提。

空间和动力学。物理学和心理学中空间槪念的历史

在心理学中使用数学空间概念，人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在心理动力学基础上建立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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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心理学历史本质上不同于物理学历史。

在物理学中，关于是否应该用空间概念来描述结构和事件，这永远不成为一个问题。物理空间是看得见的。它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一个度量空间。相对来说，在这个空间内距离和方向易于确定。人们能够应用固定的量具，而种种固体就足以简单地代表这种量具。

因此，物理空间的属性起初不是取决于动力学，即不是取决于物理过程的规律。由于这种原因，物理空间内测量问题时常看来像纯数学问题。只是物理学的最近发展尤其是相对论，才揭示了物理空间属性尤其是它的度量属性同物理动力学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它表明光速和其他物理事实对于测量的重要性。它进一步揭示时间确定和空间确定之间的联系，它还表明即使我们使用固体测量标尺，也必须考虑物理过程本身的性质。在最后分析中，物理空间的确定因此回到物理学原因链。现代物理学表明，打算使用哪些特定的数学空间来描述物理结构，这取决于物理动力学的特别规律（73）。然而，物理学能够在研究物理世界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而不必考虑物理空间测量和物理规律之间的关系。

心理学在这点上处于不同情境。只是在有限程度上，才提出心理生活空间内“连合”的关系。对于环境的准物理事实来说，空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时常能够被直接体验。对于准社会事实，情况就不是如此，更不必说对于个体之内的区域了。我们现在不必讨论，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基本的差异，还是仅仅是程度的差异。在度量上或拓扑上确定生活空间时，心理学所具备的工具，在直接性和简单性方面，无论如何比不上物理学的固体测量标尺。只有当人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确定空间关系必须根据心理过程，因而取决于心理动力学的性质和规律，人们才能够描述心理学中存在的事实的连合顺序。由于这种原因，心理学已经面临种种问题，在某些方面，它们同近年关于物理空间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一样“普遍”。

动力学的基本槪念

生活空间的空间结构取决于心理动力学本身，这点表明动力学概念的重要性。这些概念，例如变化原因、趋势、阻力、固体性、平衡、力、张力，等等。人们必须使用哪些概念来描述某门科学的动力学，或依据什么标准人们必须选择这些概念，讨论这个困难的一般问题，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成效。我只准备简略地讲几句，以便有助于消除看来最可能产生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误解。

1．如果我们要在概念上推知实际的心理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试图用数学方式，不仅描述空间关系，而且描述动力学关系。例如，我们时常必须用数学上能够描述的、较为清晰的“力”概念，来代替较为模糊的趋势概念。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动力学概念和它的数学描述不是完全相同的。同一数学概念能够用来描述不同的事实。例如，向量不仅能够描述力，而且能够描述运动。我们必须区别动力概念的形式的、数学的属性和它们的内容，这种内容则确定于跟它们同等的心理学真正事件。

2．这里不应该假设，所有经验科学都应该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来描述动力学。尤其不应该假设，心理学必须使用物理学中同样的动力概念。只有对心理动力学本身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些概念适合于心理动力学。

3．就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来说，心理学将必须使用一些动力概念，它们在某些方面显示同物理学概念的形式上的类似性，但它们同物理学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

例如，两门科学都使用“平衡”（equilibrium）概念，这意味着人们也假设力概念，因为平衡就是力丛（constellation of forces）的一种特例，所以平衡概念和力概念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我们将知道，心理学能够以准确的方式来使用力概念和若干有关的概念。苛勒（Köhler）的论证（43）十分清晰地表明，物理学和心理生物学能够使用“动力整体”或“格式塔”（gestalt）这个相同概念；而且基本的格式塔规律也同样适用于这两门科学。

当我们使用这类等价概念时，我们不是试图从物理概念推知心理概念。只有使动力概念同等于真正心理过程或真正物理过程，我们才能确定这些动力概念的内容。就人们使这些概念同等于不同的真正过程，即在一种情况下同等于心理过程，在另一种情况下同等于物理过程来说，从科学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域仍然是分离的。例如，当下面我们讲到同生活空间内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事实有联系的力时，我们把力定义为心理生物学的力而不是物理学的力。心理学和物理学应用相同的数学概念不是意味着倒退到物理学，心理学和物理学应用形式上相同的动力概念也同样如此。在两种情况下，我们使用内容不同的过程来定义形式上等价的动力概念。

而且，物理学动力概念和心理学动力概念之间这种形式上的对应，着来仅仅在一定范围之内适用。例如，关于力的定律，对于两门科学来说，可能在形式上也截然不同。

4．尽管缺乏完全的对应，但是我们仍然时常选择物理学也使用的术语，来表示我们的心理动力概念。两种概念使用相同的术语，与其说在形式数学意义上的完全相同，不如说在物理学和心理学中动力概念系统之内的功能等价。同时，我试图避免使用相同的术语，除非概念至少在形式上类似。要是我们能够准确地预见概念之间形式上会有多大程度的类似性，就会更为容易地确定，是否在心理学中引入全新的术语，或是否使用现有的术语。但是，只有通过对心理动力学本身的研究，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只要人们坚持我们给出的定义，也许就不会有重大误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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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

如果有人习惯于把心理事实说成为本质上非空间的事实，那他首先不是想到数学空间，而是想到物理空间，即在物理学意义上真正事实的联合。这种物理空间的本质属性在于，它被认为是一种连贯的空间，这种空间包括某一时间存在的所有物理事实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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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物理世界），并且仅仅包括物理事实。心理事实即心理学所必须承认为真正的事实，按照物理学的学说，在物理空间之内没有地位。对于经济学事实或美学事实，情况同样如此。

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

心理事实，例如梦和愿望，在物理空间内没有地位。物理学家长期来接受这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心理学一般也接受这个命题，它成为心理事实一般具有非空间性这个假设的主要原因。然而，心理学不断试图使心理动力事实“同等”于物理事实。

对这个命题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各自提出不同观点，假如加入这种争论，那未免离题太远。在我看来，只有当人们从科学理论的观点着手时，这种争论才能平息。这意味着，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同不同科学互相联系这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分开，即人们不是对比“物理的”和“心理的”，而是必须按照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差异，或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差异来思考（53）。

那么，结果产生两种对立意见：（1）生物学之内身体的和心理的区分；（2）“物理学物体”和“生物学（包括心理学）物体”之间的重要得多的区分。许多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使用“生理的”（physiological）这个术语；有时用它来标明某一类别的生物学事件，即相对于心理过程的“身体的”过程，而有时则用它来标明“物理学物体”。一方面是“物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心理—生理”问题，这种复形之间差异的根据，是存在系列的时间单位的相互联系方面的差异（53）。时间次序的这种差异，结果产生物理学和心理学中空间次序的差异。

我们必须强调，不仅心理事实，而且“身体”—生物事实，都不属于物理空间。显然，下面当我们讲到心理区域、力或变化时，我们不是处理想象的虚构事物，而是处理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同生物事实一样，一般说来具有现实性和存在类型。

物理世界的单性和心理世界的复性

尽管在物理学新近发展期间，物理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但人们总是认为物理空间是单一的连通空间，它包括所有现存的物理现实。另一方面，心理学不是论述单一的连通空间，这个空间包括心理上的真正事实。尤其当人们把“效果”作为构建心理空间的基础时，人们必须认为每一个体的生活空间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世界。一种愿望在个体A的生活空间之内起着重要作用，而对于个体B来说，它也许不具有心理现实性。

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体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总体，这个总体等价于整个物理世界的总体。

自然，不仅另一个体B，而且其他个体的思想，也能在个体A的生活空间内产生效果。在这方面，我们上面讨论的关于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和准概念的事实这条原理，也是有效的，即人们只须考虑对于个体A来说心理上所存在的那些过程。

早期的表情心理学坚持另一个体的心理过程只能被推知这条原理。就这条原理本身来说，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的部分根据，可能是对另一条本身正确的原理的误用，即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不同个体的生活空间应处理为分离的世界，它们只能间接地互相影响（参见pp.69ff．）

在这方面，社会学概念和心理学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社会学无须认为，属于每一个体生活空间的种种事实，相互处于直接的动力交往。例如，对于社会学来说，一组个体的动力学能够代表单个系统。

总之，心理学不是论述单一的连通空间，而这个空间代表心理世界总体，如同物理学所为。相反，它的论题是一群分离空间即大量总体，每个总体相当于每一个体或动物。

物理世界是一个动力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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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体，

心理世界是多个动力非封闭的统一体

所有物理变化都是同一物理空间之内的条件或变化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把它的空间看做一种因果封闭的系统。按照物理学，不存在外来的对这个空间的影响。

在心理学中，在属于同一心理空间的所有事实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或多或少封闭的动力关系。按照公式B＝f（S），心理事件确定于生活空间。因此，到这里为止，如同在物理学中，一种变化是同一空间之内条件或事件的结果。

然而，在心理学中，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人们问，同“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有联系（参见pp.30ff．），情境S怎样产生，那么这点就变得清楚了。物理学从时间上稍后的情境S2
 返回到稍前的情境S1
 来回答这个问题，并表明S2
 怎样通过由情境S1
 造成的事件而产生。从情境S1
 推知情境S2
 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选择的情境S1
 没有包含充分多的内容，因此某些事实被忽略，这种事实不时从外部影响系统。然而，从理论上说，在物理学中总是可能选择包含很多内容的S1
 ，从S1
 能够推知S2
 。S1
 的种种事实在物理学上总是存在的，因而在物理空间内有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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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意义上，物理学中不存在从外部对物理空间的影响。

在心理学中，人们试图用类似方式，从前面情境S1
 来推知情境S2
 。事实上，那样做有时是可能的。处于情境S1
 的个体A，可能打算完成某种行为。按照心理规律由打算所造成的事件B1
 ，加上S1
 的其他属性，也许使得有可能充分确定后来情境S2
 。那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一个生活空间的前一时刻的条件来推知同一生活空间的后一时刻的条件。至此，我们完成了物理世界的类推。

但是，也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按照心理规律，由情境S1
 造成事件B1
 期间，某些本身不能从情境S1
 推出的事件开始加入。例如，在个体A忙于写信期间，门可能打开，外面一个个体不期而入。或者，某人正在一块地里为他准备建造的房子作谋划时，可能正好有一群牛经过，破坏了界线。或者，当个体搭建栅栏时，发生土崩，情境完全变化了。这类事件对A行为的影响，可能再次确定于心理规律。然而，在这些情况下，至少就导致情境S2
 的部分事件不能从情境S1
 推知来说，我们在处理来自外部的影响。即使认识所有的心理生物的规律，这类推知也是不可能的。

这里，我们面临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之一。在物理学中，当S1
 不足以推知S2
 时，理论上总是可能使得S1
 包含更多的内容。在心理学中，这类扩充常常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试图进行相应的扩充，例如，如果认为在时间1，A的生活空间内包括外部个体临近写信者A的门，那人们就犯了一个错误。那时陌生人显然不属于A的生活空间，因为要是A知道陌生人的来临，他的行为就会不一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存在着从外部对心理生活空间的这类影响。那意味着，即使人们完全认识先前情境和所有心理规律，并且人们假设心理学中严格的决定论，也存在着不能从心理生活空间的动力学来推知的变化。只能认为这些变化是“心理学之外的”影响对心理生活空间的影响。

我使用“心理学之外的”这种表述，不是表明生理的影响或其他的身体影响。我们知道，这些影响必须被包括在心理生物学规律的系统内。相反，我使用这种表述来表明，对情境的这类影响，不能从先前情境的心理生物属性来推知。

这类外部的影响频频发生。例如，一个物体由于物理原因突然运动、另一个体不期而入，电话铃响等等事实，都能够改变知觉和行为域。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能够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关于商贩、失业救济、税收等的新规章的通告，能够完全改变商贩、失业者或纳税人的行为域。上面提到，这类影响能够通过知觉方式或作为躯体影响而发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个体生活空间内基本的动力变化，不是取决于生活空间本身的心理动力学。在上面所表明的意义上，单个心理生物世界因此没有代表动力上封闭的区域。

如果人们追究这个问题，那么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最初根据心理生物动力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外部因素。如果有人锯一块木板，他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的目标，而且取决于木材的性质和锯子的属性。当一个1岁儿童把一块积木放在另一块上面，他发现，不管他多么努力，积木也不能搭在一起时，或者当有人试图影响一个政治团体，或解答一道数学题，他发现事情发展出乎意料时，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有人把球投向目标、如果有人试图通过表扬或责备来影响另一个体、如果有人沿街行走或观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心理事件的实际效果也取决于心理学之外的事实。

我们必须进一步注意到认知和这些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认知总是被作为心理生活的一种特定属性，虽然它对于内部心理动力学，根本没有这种显著重要性。这可能是心理世界不是封闭的这种事实的一种结果。生活空间组分的某种结构高度对应于个体所感觉到的客观结构，知觉和认知时常以这类方式来影响生活空间（44）。在具体情况下，两种结构在什么程度上及在什么点上对应，这对于一种行为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一项计划的价值也是决定性的。不管外部因素是物理关系、是数学问题，还是社会团体，理解外部因素的内在性质对于每个成就都是最为重要的。

在特定情况下，总是难以确定，把什么作为外部影响，把什么作为真正的心理影响。一个儿童可能要拿一块布，擦干“淘气的”玩具娃溅出的水。如果他问成人，到哪里去找布，那么成人的回答代表一种外部因素，即从儿童的生活空间的先前情境中不能推知的回答。但是，如果儿童已经知道布在哪里，人们就倾向于讲到简单的心理联系。而且，毫无疑问，当儿童走过房间时，他所感觉到的视觉印象的类型和顺序，取决于房间内物理物体的布置。然而，当儿童完全熟悉他的环境时，人们不会想到这个事实构成心理原因链的折断，因为那时视觉印象的变化是儿童行为的结果。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情境的变化也部分地取决于外部因素。

一个世界在动力上不是“封闭的”，然而在它之内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这种概念起初遭到某种异议，人们也许会问，对这样一种空间给出概念上清晰的定义，是否完全有可能。更为严密的研究表明，对这样一个世界进行数学描述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必须考虑两种可能情况：“来自外部的”影响，能够在每一个点上或者仅仅在某些区域内影响心理生活空间。

对第二种情况的数学描述是简单的。它意味着人们必须在生活空间之内区分“内点”（inner point）和“边界点”（boundary point）。因此，生活空间就是一个“有界”“封闭”区域（limited and closed region），即一个包括它自己边界的区域（在第十章中将解释这些数学概念）。边界点相当于生活空间内能够受到外部影响的那些地带。例如，假如来自外部的对生活空间的所有影响发生在个体的身体表面，这种描述就是正确的。生活空间的边界将是一个单连通区域，两维描述的这个区域相应于图5。只有心理规律支配生活空间的内部，外部的影响仅仅影响这些边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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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生活空间是一个“动力上非封闭”的世界

P，个体；E，环境

数学上也能够描述另一种可能性，即外部影响能够影响生活空间的每一个点。它意味着生活空间的所有点都是边界点。如果人们把心理事实空间嵌入一个比它多一维的空间，这种假设就得到满足。于是，不管心理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每一个点都成为相对于维度较多空间的边界点。
〔27〕

 让我们假设，生活空间可用两维流形例如一个平面来描述，那么，按照心理规律，从这个平面内所描述的事实的结构和动力属性，能够推知所发生的事件。然而，平面的每个点相对于三维空间来说都是边界点。这种三维“外壳”使得有可能描述心理学之外的那些物理的、社会的、或其他的事实，虽然它们现在不影响生活空间，但将来可能影响它。在这种外壳之内，不适用心理学规律，而适用其他规律。
〔28〕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空间又是“有界的”（如图5），但是它也相当于无界平面。在生活空间本身代表一种三维、四维或更多维度流形的情况下，数学上也存在着过渡到较多维度外壳的类似可能性。
〔29〕



在回答生活空间之内的边界点怎样分布的问题时，人们必须考虑到，不仅生活空间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而且影响也能够在相反方向起作用，即行为能够影响不受心理规律支配的那些区域。

人们不应该从心理世界的非封闭性中得出结论，用不着提及心理的或心理生物的因果关系。动力心理学的任务在于，从生活空间内一定时刻存在的心理生物事实的总体中，单义地推知一定个体的行为［B＝f（S）］。边界点上的所有那些事实也属于这个总体，这种事实此刻影响个体，但它们本身的存在部分地起因于外部事件。因此，到目前为止，从S总体中推知行为B的任务保持不变，而又没有失去它的任何心理属性。同时，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差异。差异之处在于物理世界内不存在取决于非物理因素的边界点这个事实。
〔30〕



显然，心理学也必须考虑服从非心理学规律的物理事实和社会事实，它们控制生活空间“外”壳内的事件。因为这些事实确定生活空间的边界点，因而对于生活空间内的所有事件都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在实验室实验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另一个体的每一个行为在于建立这种外壳，它影响生活空间的边界点，因而以某种方式影响生活空间本身。

概述：心理学必须给每一个体和他自己的环境确定一个分离空间。每个这类空间相当于一个心理生物世界的总体（从科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它等价于整个物理世界）。这些世界“在动力上不是封闭的”；对于心理学之外的某些影响来说，它们具有边界或者它们的每一个点显示边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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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描述和心理学理论

在结束这个综合性部分的时候，我要简短讨论在我们的方法中曾被误解的若干之点。

槪念、图示、符号

在描述心理情境中，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出心理情境的视觉说明。插图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愉快的教学方法，但是对于我们真正的任务，这不是十分重要的。近来人们偶尔发现在心理学中可以用不同方式来使用图示。

我选择两个例子：夏洛蒂·彪勒（Charlotte Bühler）（12,p.237）用图6中给出的图示来说明在熟悉与喜欢和不喜欢的关系方面的变化。这类图示的特征是，物体、事件或行为的定性类别形成某种相互关系。当然，这类图示可能是完全合理的。但它们只是抽象关系的图解说明，而不是对具体情境的描述。在心理学中，几何概念没有描述生活空间内空间关系的例子还有：波林（Boring）（5）在讲到属性维度时，使用维度概念；拉希夫斯基（N. Raschevsky）（72）在讨论空间和时间的生物物理学时，使用φ—流形概念；瑟斯顿（Thurstone）（83）在进行因素分析时，使用向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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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引自Ch. 彪勒（12）］

考夫卡（Koffka）用来表明行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类描述，同我们的讨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G是地理环境。它产生行为环境BE；在行为环境内，发生由行为环境调节的真正行为RB，真正行为的一些组分呈现为现象行为PHB。在某种意义上，行为环境、真正行为和现象行为都发生在真正机体RO之内，而不是发生在属于现象行为的现象自我（phenomenal Ego）内。真正机体直接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并且通过真正行为反作用于环境”（47,p.40）（参见图7）。比起前面例子中的图示来，描述生活空间结构的任务同这种图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显然，这种图示只不过是一张关于结构的“图画”，而不是在我们意义上的一种数学描述。要不然，在论及“在行为环境之内……发生真正的行为RB”，的同时，又在图中把行为环境描述为一条没有围住真正行为的一维有界线条，就是不正确的。人们必然会进一步问道，为什么把真正行为RB描述为一个两维区域，而把行为环境BE和地理环境G描述为一条一维线条。

下面，我们不是论述事件的某些类别相互依从的描述，也不是论述视觉教具（28,p.170;49,p.161），而是论述具体情境的动力属性的概念确定。我们一般用图形来说明这种概念描述，这倒是次要问题。我们甚至必须强调，如果读者按照通常的度量几何学而不是拓扑学来理解这些图形，那么就会导致误解。纸上的图形事实上仅仅说明某些拓扑结构，这种结构用来对心理事实作一种概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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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引自考夫卡（47）］

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不是寻找任意符号来描述情境。只有在概念描述事实的意义上，数学概念才能够“图示”情境的动力属性。

在我们的图示中，人们能够区分任意符号（例如，用箭头的头部表示力的作用点；用箭头长度表示力的大小；用线的粗度表示障碍的强度）并对拓扑关系本身进行描述（例如，曲线的封闭或不封闭）。

如果要在广义上采用符号这个术语，那么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概念是真正事件的符号。但那会意味着，在物理学中运用数学具有一种符号的性质。

我们在下面将使用数学概念来描述心理学上的真正事实，人们要理解，这种数学概念的严密性并不亚于物理学中的数学描述。数学概念有别于其他描述方式例如普通言语符号，因为数学概念属于以单义方式相互联系的一种概念系统。这些联系的范围和明确性，使得数学系统同真正事实的同等研究卓有成效，这点对于心理学的适用性，并不亚于其他科学。

槪念和模式

我们有意地避免使用任何物理性质或非物理性质的模式来解释心理动力学。

像运用实例一样，提出模式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尤其在心理学中，它可能带有严重危险：一种模式通常包含许多纯武断的东西。人们通常像运用实例一样来使用模式，仅仅在类推有效的范围内，即实际上仅仅只要它适合于一时情况。一旦产生不符合真正事实的结果，人们就宣称它毕竟只是一种模式或一个例子来回避困难。人们说：“一种比较不是一个等式”。人们在什么程度上使用模式来解释，又在哪一点上鉴于模式不再有约束力而抛弃它，这是纯武断的。在这方面，模式（7,p.53）和举例截然不同于我们试图达到的数学描述。如果人们决定用一个数学概念来描述一个真正事实，那么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概念必然包括的所有结果。这当然使我们的任务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只有当科学以绝对有约束力的方式来使用数学概念时，科学才会从数学概念的应用中获得真正益处。

心理过程的生理理论

在心理动力学中，人们必定欢迎越过模糊观念到达具体规定的每一尝试。认真从事这项任务的心理学家时常被弄得试图建立“生理”理论。我认为那种倾向是令人遗憾的。当然，人们一点也不反对应用生理方法，一点也不反对在理论上包括那样获得的资料。这点符合本书的总观点，不必特别强调。但是，基于心理事实的所谓生理理论，几乎总是具有一种生理模式的特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一种物理模式的特性。据说，这种模式同其他种种模式一样。使用一种生理模式，人们所关心的种种关系，也不是以概念来直接表述，而只是以举例来间接表述，因此时常包括多余的专业化术语。然而，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确定事实本身的动力属性。

现在，毫无疑问，对基本事实的动力属性的这样一种确定，也可能通过狭义的“心理”技术，例如通过心理实验。我们必须越来越准确地确定这些动力系统的属性，这种系统恰恰具有心理生物现实性。因此，通过使生理系统同等于这些动力系统来复制这些动力系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心理技术所认识的动力系统的属性，已经是真正的心理生理系统本身的属性。心物同型论（isomorphism）概念在其他方面具有真正的价值（45,p.38），但把它应用于“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动力学水平上，我们不是论述两重性，而是论述完全相同的系统。

按照生理模式解决问题，有时能够具有启发价值。然而，它往往只产生过渡到更高程度现实性的错觉，而没有促进在概念上确定动力属性。当苛勒（Köhler）要描述心理事实的动力属性时，他时常讲到“脑场”（brain field）的属性。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们不接受他这个术语；
〔31〕

 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脑场的结构同我们称之为生活空间的结构恰好一致，当然是在它的主要特征上。苛勒在脑场之内，把相当于周围区域的种种区域区别于相当于个体本身的一个特别区域。他把脑场内这个区域的位置变化同等于个体的位移。确实，苛勒在确定脑场的结构和属性时使用的方法，基本上与我们在确定生活空间的结构和属性时使用的方法相一致。这种一致特别表现于，动力关系问题和位置关系问题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人们试图按照动力关系来进行解释，那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即基本事实的结构和属性看来是等价的，至少在它们的数学形式上，而不管表达它们时所用的术语。如果人们要在概念上推知个体行为，那么在最后分析时，总是必须回到这些不变关系。因此，我们认为，任何动力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直接地研究和描述这些关系。

描述和解释

对于我们的情境描述，时常有人提出异议：人们能够从被描述的情境中推知人们要解释的事件，这是不证自明的。据说，我们的描述没有进行解释，仅仅是描写而已。

如果人们要理解这种异议的含意，人们必须记得，有人时常解释心理过程，是从过程“后面”的实体来推知过程（时常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本能概念）。我们这里提出的对事件的推知，仅仅意味着一种追溯，即从物体和事件本身的现象属性进展到条件—发生属性（60,pp.318—321）。然而，我认为，这不是一种不足之处，倒是建立理论的新方式的最为重要的积极特性之一。

动力心理学的任务是找出规律和描述情境，以概念上单义的方式能够从情境中推知实际事件。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从这种情境描述中来推知事件是不证自明的，那么我们必须回答，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试图要做的事，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描述情境——从情境中“不证自明的”即作为纯逻辑的结果来推知事件。

如果有人要称之为“描写”，那不值得我们作咬文嚼字的争辩。但是如果人们认为概念推知和从现象事实过渡到动力事实是解释的特征，那么我们在这里所具有的东西，事实上就是解释。接着，我们又要写到，在从亚里士多德思维方式过渡到伽利略思维方式之后，心理学所能够承认的解释，也只有这一种。

这些对于思维新方式的多少有点主观的异议再次表明，从科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心理学的现状多么类似于伽利略和牛顿时代物理学的状况。在物理学的那个时期，人们能够看到在解释的含意上十分类似的变化，即否定陈旧的理论，这些理论不是从动力事实本身的关系方面，而是“从这些事实后面”的实体方面来寻找解释（15;60）。

我们几乎不必提到，在新的程序中，并不缺乏理论和提出假设。情境的动力结构不是直接的已知事实。我们说过，甚至对一种已知情境的完整描述，也要预先假定解决所有的心理问题和认识所有的心理规律。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人们一旦试图描述一个“已知”情境，困难就开始出现。对一种情境的完整描述意味着，心理学的整个任务得到完成。而描述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它的进展必须平行于对动力规律的研究。

对情境的描述所具有的理论含义并不逊于它预先假定的规律。重要的是，研究者应该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在发展的新阶段，描述事实和形成规律结合得十分紧密，人们能够说，关于动力事实，“对‘是’什么的正确描述，同时是对发生什么的解释”。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继续讨论方法学问题，也不需要进一步讨论整体生活空间的属性。因为只有当进展到心理学的特殊问题时，人们才能逐渐回答这些基本问题。这些特殊问题以及数学描述方法的价值和用处，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们解决一般问题的方法。

注　释


〔1〕
 　勒温（K. Lewin）（57，59）和布朗（J. F. Brown）（8，9，10）都讨论这种变化的概念和方法论（圆括号内的数字指书后文献目录的编号）。


〔2〕
 　对于心理学中域的概念及其使用历史，比较一下考夫卡（Koffka）（47,p.54ff．）和苛勒（Köehler）（44,p.320ff.）。


〔3〕
 　例如，参见杭伯格（A. Homburger）（33,p.242）。


〔4〕
 　指文献目录的序号57。


〔5〕
 　至此这个观点符合新实证主义（New Positivism）（参见费格尔（Feigh），24a,p.422），虽然我们这里较少关注“心灵现实”（the reality of mind）的问题。我们的标准可以作为心理学中做出实际决定的一个工具。我们没有如同新实证主义通常所为的那样，假设把心理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


〔6〕
 　他说：但是每一事实都是一种行为事实；物理现实不是一种事实而是推论的结果（47,p.35）。


〔7〕
 　托尔曼（Tolman）（84）认为人们不能直接从行为推知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在所要推知的行为和表明行为原因的可观察事实之间，人们必须引入一些“中介”（intervening）变量。就我能够理解的而言，这些中介概念同我们的“动力”概念或“条件—发生”概念一样。“中介概念”也许是一个十分便利的术语。


〔8〕
 　赫尔（C. L. Hull）（35）强调，心理学理论必须能够在逻辑上对具体事实进行严密的推论。赫尔阐述了“成熟的科学理论”的四点假设（35a,pp.495ff．）。这些假设关注理论的逻辑性和证明理论系统的方法。他强调：“每一定理的证明或推论都是一种复杂的、多环的逻辑结构，它涉及大量原理或假设，与之成对照的是简单的三段论推理，那里只应用两个前提。”（p.499）

我们完全同意赫尔的四个原理，它们同我们自己的假设1相一致（p.6、p.16）。我们也要特别强调，单个概念不足以作为推知的基础。但是，讲述一下纯形式主义方法的限度，这也许是适当的。赫尔可能会同意，一个理论系统在逻辑上或许是成熟的，但心理学内容很贫乏，以致它的科学价值被忽视了［例如，比较一下史蒂文斯（Stevens）80a］。心理学需要强调形式主义。然而，如果人们忽视心理学理论的主要目的毕竟是解释现实这个事实，那就太令人遗憾了。在未来长时间里，心理学理论成效如何，不应该仅仅从它们形式上是否尽善尽美来评价。

逻辑上可以理解，人们在描述心理动力中能够使用任何类型的概念（换句话说，人们可以不顾存在着“动力学逻辑”般事物的可能性）。然而实际上，理论的形式和内容都是重要的，我们对两个方面同样强调。因为，一个系统的动力概念的内容是不合适的或不清楚的，不久将证明这个系统在逻辑上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限于篇幅，我们不愿根据这个观点来讨论赫尔的“微型科学理论系统”（Miniatur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35a,pp.501ff．）。


〔9〕
 　登博（T. Dembo）和汉夫曼（E. Hanfmann）（19）以及勒温（K. Lewin）（58）举出对生活情境的结构描述的例子。


〔10〕
 　奥尔波特（Allport）（2,p.178）说：“速度显然是另一个因素，它只是对于物理学是同质的；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速度看来分为三种相对独立的运动速率。许多种速度测量与非速度测量的相关高于互相测量，总之，物理学的运动类型不是表达心理学研究的合适模式。”


〔11〕
 　在这点上，不必考虑社会学所定义的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的认识论问题，也不必考虑这种现实同物理学现实是否可作比较的问题。


〔12〕
 　参见勒温（K. Lewin）（59）。两类概念的这种混淆，在其他学科例如经济学和艺术史的初期，同样是一种障碍。


〔13〕
 　这点的一个推论是，同时性事件的域，必须根据每种情况下的参照点来分别定义（74）。


〔14〕
 　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时常说：“事件呈现为一种表象。”这类描述通常令人误解，因为通常不存在目标的现实表象。


〔15〕
 　这表明，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将来事件充当原因这个陈述的谬误。“将来事件”通常决不会成为一种能够产生效果的现存事实。


〔16〕
 　有人可能想到把将来和过去描述为生活空间的边缘，但是，对于这类描述，作者不敢苟同。


〔17〕
 　在监狱的例子中，边界的固体性也时常根据社会事实，例如根据不许离开监狱的法令。


〔18〕
 　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e）在《小百姓如今怎么样？》（Little Man What Now?）一书中（24），十分令人信服地描述这些从属以及它们怎样在实际上破坏个体的运动自由。


〔19〕
 　众所周知，一些空间事物能够作为知觉、意象或思维的“内容”，空间知觉是心理学最高度发展的领域之一。从空间知觉到用类似方式讲到社会空间知觉、行为空间知觉或一般空间结构的经验，只是一步之遥。我们在本书中不讨论空间经验，这点几乎不必解释。


〔20〕
 　指该文献中第211页的插图。


〔21〕
 　在这些情况下，“点”这个术语并非限于通常意义上的点。


〔22〕
 　布卢门贝格（Blumenberg）和费格尔（Feigl）（4a,pp.289ff.）研究跟同等概念有关系的哲学问题。他们对比纯形式的或隐含的定义同应用的（同等的）定义。


〔23〕
 　对于在社会学中使用空间概念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24〕
 　我们能够不顾相对论而引进这个概念的复杂情况。


〔25〕
 　“动力封闭的”这个术语不应该同等于拓扑术语“封闭的”。物理空间在拓扑意义上是不是“封闭的”，这点与我们的问题毫无关系（参见p.89）。


〔26〕
 　这里我们在论述能够及时迫溯物理原因系列的这种事实。这意味着总是存在着一个物体Qt-n
 ，这个物体从物理学观点来看，跟物体Qt
 “属类完全相同”。参见勒温（K. Lewin）（53,p.49）。


〔27〕
 　举例：一个圆面的每一个内点，都是相对于圆面所在的三维空间的边界点；一条直线即一维空间的每一个内点，都是相对于平面的边界点。


〔28〕
 　在构建这种非心理学外壳中，人们也许因此必须及时回溯。在那个方面，这种外壳形式上类似于生物学中其他重要的“发生的”（genese）关系，例如谱系。参见K. 勒温（53,pp.83—85；p.144）。


〔29〕
 　在数学中，人们把n维空间的内结构问题区别于与它相对的（n＋1）维外壳的问题。参见门杰（K. Menger）（66）。


〔30〕
 　物理世界这个概念是否正确，与这里的讨论毫无关系。


〔31〕
 　事实上，用这样一种术语来避免过分直接地参照最简单的物理力域的危险，这似乎是困难的。苛勒说道：“当距离客观上增加时，脑场内发生同样确切的情况……”又说：“生理上，脑场内距离的增加将确切地相应于趋向同样方向力场般的压力。”（44,p.390）。从这些陈述中得出结论，心理张力的力度是个体和他的目标之间距离的单调函数，但这点不符合实验研究的结果，而且张力大小和力的大小之间的关系，就本讨论中的条件而言，在物理学中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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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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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基本的拓扑概念

有两组概念对于心理情境的描述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密切联系，并构成整个系统的框架。

1．形式数学概念（例如边界、区域、连通、向量）。

2．心理内容概念（例如边界的固体性、材料的流动性、心理力的强度）。

形式数学概念将是我们描述中的指南。当然，只有当人们使形式数学概念正确地同等于由观察得到的过程来最后定义的心理内容时，人们才能够把它们应用于心理学。

由于心理学家并非总是容易得到必需的数学参考资料，从对这些概念的简单评述着手，也许是值得的。我们试图以适合于心理学需要的简化形式，来提出这些数学概念。
〔1〕



按照数学观点，我把我们的问题分为两组：

（1）拓扑问题。

（2）向量问题。

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拓扑工具准许我们确定，在一定的生活空间内，哪些事件是可能的，哪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向量概念必须进一步确定，在一定的情况下，哪些可能事件实际上是会发生的。因而在心理动力学的一般问题之内，我们能够大致区分拓扑心理学问题（本书第二部分所述）和向量心理学问题。

人们可以进一步列举下列三组问题：

（3）维度问题（这些问题将同拓扑学问题一起论述）。

（4）诱导域。

（5）张力［论述问题（4）和（5）同向量心理学有关系］。

确定拓扑关系是所有心理学问题中的基本任务。关系变化是心理环境和个体结构两者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拓扑关系对于我们问题的数学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

拓扑学是关于空间关系的最为一般的科学，它的基础是“组分”（part）和“整体”（whole）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是“被包含在内”（being-included-in）的概念。
〔2〕

 同这些概念密切联系的是“点”（point）的“围绕”（surrounding）的概念。

如果A是B的一组分，我们可以写为A⊂B（A是B的一组分）和B⊃A（B包含A）。对于A＋B，即A与B的“和”（sum），人们理解为或被包含于A内或被包含于B内的所有点的全体。A和B的“交”（intersection）（A和B的公共组分）表示既是A又是B组分的全部点。我们把交表示为A·B。图8中矩形A和圆形B的和是带有半圆的矩形，它们的交则是位于矩形之内的半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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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区域的拓扑和与拓扑交

如果A是B的组分，那么A＋B＝B且A·B＝A。而且，对于一个空间的每一个组分，等式A＋A＝A＝A·A成立。如果两个区域A和B没有公共组分，即如果交A·B＝0，那么称它们互为“域外”（foreign）。

区域的槪念。　连通区域

我们从拓扑概念“区域”（region）开始。如果通过一条完全位于区域内的道路，区域的每一个点能够和其他的每一个区域点相连通，那么称之为“连通”（connected）区域。因此图9中所表示的区域是连通区域。图10中由B和C组成的区域不是一个连通区域。图11中由诸点组成的区域也不是一个连通区域。因此区域概念并不意味着它的组分必须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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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连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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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B＋C不是一个连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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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是连通区域

图10中区域B本身是一个连通区域，区域C也是如此。从拓扑学观点来看，区域A、区域B和区域C之间，没有什么差异。人们能够把下列事实作为拓扑等价的标准：通过一个连续变换的过程，有可能把这些区域的任何一个变为任何其他一个，而没有改变区域内的连通关系，即使它伸展或弯曲而不至于分裂。在拓扑学上，圆、椭圆、规则的或不规则的任何边数的多边形，以及图形A（见图9）之间，都没有什么差异。同样，球体、立方体、柱体和锥体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异。

拓扑学也不考虑大小的差异。一滴水珠和一个太阳般大小的球体之间，在拓扑学上没有差异。人们不能说图9中点1和点2之间的距离比点1和点3之间的距离短。确定大小的不可能性不仅指距离，而且也指角度。关于这类拓扑学上所定义的实体的空间关系，我们能够做出一些重要的数学陈述。

封闭区域和开放区域

拓扑学区分“开放”（open）区域和“封闭”（closed）区域。两维封闭区域的例子为：一个带有边界的圆形，或者图9和图10中的区域A、区域B和区域C，如果人们把周线作为区域的组分的话。开放区域的例子为：一个圆形的内区域，不带边界的区域A、区域B和区域C，或者一个无界平面。

通常，开放区域的特性为：对于区域的每一点来说，存在着一个围绕，它完全位于该区域之内。

这种特性对于封闭区域不存在。边界点的每一围绕，都包含不属于该区域的点。不管人们选择的围绕多么小，对于边界点都是如此。封闭区域因此被描述为包括其边界点（boundarypoint）的区域。

有界区域和无界区域

“开放”区域和“封闭”区域之间的区别，不要相混于“有界”（limited）区域和“无界”（unlimited）区域之间的区别。一个无界两维区域的例子为一个平面；一个有界两维区域的例子为一个三角形。在一个平面内，人们能够画出一条封闭曲线，使若干区域位于其内，那么人们能够设想这些区域是有界区域。然而，一个开放区域可能是有界的（例子：图A、图B和图C的内区域）。平面则是一个无界开放区域。

单连通区域和多连通区域

图9和图10中的连通区域A、B和C，以及图12中的区域D，都是单连通（simply connected）区域。为了理解单连通区域表示什么意思，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另一个概念。一条道路连通一个区域的两个边界点，除了这些边界点之外，它完全位于该区域的内部，则称之为“割线”（cut）。定义单连通区域的事实为：任何割线破坏它的连通性。例如，割线c把图12的连通封闭区域D划分为两部分D1
 和D2
 ，这样就不可能用一条道路连通D1
 的一点和D2
 的一点而不相交于c或者D1
 或D2
 边界的某一其他组分。

一条割线不一定在每一个连通区域内都有这种效果。例如，图12区域E内的割线c没有破坏它的连通性。这个区域具有环形的性质，它的边界由两条封闭曲线m和n组成。尽管有割线c，但通过一条完全位于区域E内的道路，区域E的每一点能够与其他每一点相连通。但是，如果人们在第一条割线上加上第二条割线，那么区域E就不再是连通区域。这类区域因此称为“二重连通”（twofold connected）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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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D是单连通区域；E是二重连通区域；F是五重连通区域

图12中区域F为“五重连通”（fivefold connected）区域。有可能使区域F仍是连通区域而做出4条但不能多于4条割线，例如割线c1
 、c2
 、c3
 和c4
 。

读者试着在图F中做出不同系列的割线而不破坏它的连通性，就可以理解这些拓扑属性的约束性。

约当曲线，边界，道路

有必要简要讨论一下单连通封闭区域的数学特性。在一定意义上，这类区域表示心理学中动力问题的最简单的情况。我们将把单连通区域作为心理环境问题和个体问题两者的最重要的结构基础。

一个有界单连通区域的边界具有约当曲线（Jordan curve）的特性。约当曲线定义为拓扑学的即各点连续的环形，因此它是一条本身不相交的封闭曲线。除此之外，曲线形状毫不相关。区域A（图9）、B、C（图10）和D（图12）的边界都是约当曲线。另一方面，由两条分开曲线（m和n）组成的区域E的边界则不是约当曲线。同样，区域F（图12）的边界和图13的边界，也不是约当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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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约当曲线具有若干特性，这些特性使约当曲线对于我们的描述甚为重要。在下列意义上（见图14），约当曲线把平面划分为两个区域即一个内区域和一个外区域。通过一条与约当曲线不相交的道路（m），外区域O的每一个点例如1能够同该区域的其他任何点例如2相连通。同样，通过一条与约当曲线不相交的道路（n），人们能够把内区域I的每一个点例如3同内区域的其他每一个点例如4相连通。另一方面，连通内区域的点5和外区域的点6的每一道路（r）都与约当曲线相交。在这种准确定义的意义上，约当曲线是内区域和外区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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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约当曲线确定一个内区域（I）和一个外区域（O）

所谓道路，人们理解为两点之间由约当弧即由约当曲线的一部分所形成的连通。道路因此就是一条本身不相交的曲线。

域外区域

如果人们从“域外”（being foreign）概念开始，边界和连通性的一些重要的心理学特性就更为清楚。我们解释过，如果两个区域A和B没有公共组分，或者更为准确地表达。如果A和B的交为零（A·B＝0），那么称它们互为域外。这一概念很重要，心理学有可能在这方面区分不同情况。

图10的开放区域B和C互为域外。同样，图15的开放区域D和E也互为域外。B和C的边界（b）互为域外（bB
 ·bC
 ＝0），而D的一些边界点同时也是E的边界点，即D和E的边界的交不等于零（bD
 ·bE
 ≠0）。任何边界都用来分离和连通两个区域。这种双重功能对于心理学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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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没有域外边界的域外区域

图10中区域关系和图15中区域关系之间的差异能够进一步表述如下：封闭区域B和C的和不是连通的，而封闭区域D和E的和则是连通的。现在我们能够给出一个更为明确的“连通”概念：如果一个区域（它不是空域）不能被分为两个域外组分（它们是封闭区域且不是空域），那么就称之为连通的（66,p.197）。

我们这就结束关于数学拓扑学概念的初步表述。我们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许多非常复杂的拓扑关系的可能性。讨论心理学例子将有充分的机会来熟悉数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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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区域、位移和交往

我们将讨论心理学中的拓扑问题，首先考虑心理环境。为了简化表述，我们有时使用力之类的概念，到讨论向量心理学时我们再定义这些概念。

同等定义

我们选择同等定义的方法应该是，这些定义毫无例外地有效，并且是单义的。我们将尽可能试图运用可逆同等。

心理区域　定义：生活空间的每一组分都可同等于一个区域。

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事物描述为一个区域：（1）生活空间的一个物体例如一个个体，在区域内有其位置；它在区域内运动；它通过区域进行位移；（2）同时我们在区域内能够区分若干位置或组分，或者该区域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整体的组分。

这个定义意味着个体本身必须被描述为生活空间内的一个区域，而且，整体生活空间也是一个区域。

心理区域的可逆定义也成立。在描述情境时，作为一个区域的每一事物必须是生活空间的一个组分。

为了确定我们在讨论一个还是几个心理区域，人们可以下列两个事实之一为依据：（1）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属性来描述一个区域。人们能够通过确定哪些区域被包含在其他区域内（互相具有组分和整体的关系，即X⊂Y），它们怎样交迭（X·Y≠0或X·Y＝0），哪些区域具有公共边界（b），哪些区域没有公共边界（bx
 ·by
 ≠0或bx
 ·by
 ＝0），从而找出区域的位置关系。（2）人们可以依据连通生活空间内不同点（或组分区域）的心理过程例如位移。位移越过或没有越过某些边界或其他区域。这种特性使我们有可能根据位移和道路的同等（关于这点参见下面）而做出关于点（组分区域）所属的区域的拓扑陈述。

以下是区域属性描述的例子：路面易于或难以行走；森林区域；在一个区域之内，从某一点有人可能被他人看见；某种颜色的区域；一个个体的影响范围；社会团体；职业；准许某些行为的区域。为了确定这类区域的位置，例如一个个体的影响范围，人们可以查明该范围是否与其他个体或团体的影响范围交迭；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哪些个体或团体；再查明它与哪些影响范围具有或没有接触点（公共边界）。

为了确定区域的位置，人们可以利用任何准物理的、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位移。我们已经举出这些位移的足够例子。位移使我们有可能做出关于位置的陈述，不仅关于起点区域和终点区域的位置，而且关于位移所越过的那些区域的位置。

在心理调查中，为了确定心理区域及其位置，人们必须运用区域属性和位移。有时是区域属性，有时是位移，得出更好的结果。从整体来看，确定区域拓扑性质的较为可靠的方法，看来是参考位移的方法。

确定一个区域，例如通过某些属性来进行，这本身并不表明这个区域是否是连通区域。例如相应于一个个体财产的区域，或相应于某一社会团体的区域，有时必须被描述为连通区域，而有时则为非连通区域，这要根据个体财产或团体成员的实际分布。因此在这一点上，心理学的区域概念和数学的区域概念也是一致的（参见p.88）。

心理位移　定义：在数学上，一条道路可同等于每一心理位移。

如上所述，人们把道路理解为约当曲线即本身不相交的曲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心理位移能够两次经过同一地点。在这些情况下，位移必须被描述为本身相交的一条曲线。然而，我们将在一般意义上讲到道路，因为在我们概念的实际应用中，这点不大可能导致错误（而且，数学本身有时也在这种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使用道路概念）。必须再次强调，在下面讨论中，我们讲到位移，不仅指准物理的而且也指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位移。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同等定义是否可逆。这种可逆采取以下形式：一个位移相当于生活空间内每一条道路。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在数学上能够连接生活空间内两个不同区域的点，但是相应的位移实际上却不能进行。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囚犯不能进行从监狱内区域到外面区域的身体位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囚犯的生活空间内其他物体能够进行这类位移，而且，他自己能够在思想中从一个区域移到另一个区域。但是人们至少可以想象，在生活空间的一些区域内，甚至不能进行一个概念的位移。

尽管有这种困难，定义的可逆仍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提到，进行一个位移有时容易，有时困难。不能进行的位移因而可以被认为是困难位移的一种极端情况。因此，不可能位移的概念完全是合理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人们必须区分位移概念的适用性和它的实际可能性。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能够以可逆形式来陈述的定义如下：一个能够进行或不能进行的位移，相当于心理生活空间内的每一条道路。

类似的定义在数学中是常见的。因此人们通常定义函数如下：如果a值随着b值而变化或不变化，a称为b的函数。

根据心理区域和心理位移的这些同等定义，人们能够在数学上描述无限数目的不同情境的拓扑关系。实现这些结构是心理学研究的任务，这里我们仅仅通过简单例子来说明做出这类结构的一般方法。

位于一个区域之内或之外

我们已经阐明，不同的社会位置表示个体所拥有的自由运动空间的大小差异。个体社会位置的变化，经常被描述为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位移。一般说来，个体（P）在一定时刻位于特殊区域（R）
〔3〕

 之内这个事实（P⊂R），对于他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举出一些例子来更为确切地阐明这一点。

有人对进餐时社会压力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
〔4〕

 结果表明，成人劝诱儿童吃不想吃的食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把儿童带入“进食情境”。如果儿童不想吃一种特定的食物，本来统一的进食行为往往分解为一系列分开的步骤”，例如：把手放在桌子上（h）；拿起调羹（sp）；把食物放在调羹上（f）；把调羹半放入嘴里（hw）；把调羹放入嘴里（m）；把食物放入嘴里（i）；咀嚼（ch）；吞咽（sw）。这些步骤在拓扑上相应于一系列区域［见图16（a）］。有时，成人的程序是带领儿童（C）一步一步通过这些区域来接近“真正进食”（咀嚼和吞咽）区域。根据接近于不想做的行为时抗拒力（在图16中用箭头表示）增加这一点，成人在这样做时，通常碰到逐步增加的阻力。然而，甚至当成人违反儿童意愿喂他时，食物一旦进入嘴里，它往往就不会被吐出。相反，儿童继续咀嚼和吞咽食物。

人们能够详细说明，这种行为变化本质上由以下事实造成：当儿童进入“真正进食”区域时，他的位置和域力的方向完全变化了。当儿童位于前面区域之一时，例如他把调羹半放入嘴里时，那么，成人试图把儿童推入的一个更为讨厌的区域仍然位于前面。因此成人也许必须施以更大压力来劝诱儿童位移到这个讨厌的区域。当儿童一旦进入真正进食区域时，那么，在他前面的区域就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较为愉快的区域［图16（b）］。儿童因此往往只有朝着这个方向位移，而不是吐出食物，吐出食物则是朝着同成人进行讨厌的顶牛的方向位移。

[image: alt]


图16　儿童面对不喜欢的食物的情境

（a）进入真正进食区域以前；（b）进入真正进食域以后。在这幅图和以后的图中，使用下列符号：←力，箭头方向表示力的方向；箭头长度表示力的强度；箭头点表示力的作用点。←位移，箭头点表示位移终点，虚线的另一端表示位移起点。＋，正诱发力；－，负诱发力。

我不能进一步讨论这种情境的种种十分复杂的详情。但是我想指出，类似技术往往用于迫使成人来从事违反意愿的事情，例如在政治斗争中。一个社会团体可能强烈反对改变其位置的企图。然而，如果人们造成一种“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那么，该团体将毫不反抗地接受其新的位置。这是既成事实为什么在政治上如此可怕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例子，一个2岁儿童不想停止玩耍而进去洗手。母亲知道孩子特别喜欢他自己在脸盆里浸湿毛巾，就问：“你要放毛巾吗，还是我来？”孩子要浸湿毛巾，于是就让母亲洗手而没有发生进一步的麻烦。这句问话足以使儿童从玩耍情境转到洗手情境，他开始按照新区域的要求来行动。

再一个例子，韦费尔（Werfel）（87a）在《穆萨代格40天》（The Forty Days of Musa Dagh）一书中，描述一群亚美尼亚农民怎样决定上山去防御共同敌人。但是，他们未能就怎样解决山中营寨的财产权达成一致。牧师设法推迟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当他们处在山上时，根据当时的情境，财产问题以一种他们尚处于情境之外时遭到强烈反对的方法得到解决。

对于行为来说，决定行动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个体通过行为改变他的位置这个事实。

这些例子足以清楚地表明，个体是处于情境之内还是情境之外，这是多么重要；以数学术语来表达，个体处于某区域之内为P⊂R已处于某区域之外为P·R＝0。

当人们认识到，在其他方面没有变化的生活空间之内，从一个区域转变到另一个区域所造成的变化有多么大时，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个体所在的区域对于他的行为如此重要。通常这种转变会改变所有的相邻关系：以前相邻于个体区域的区域不再相邻了，反之亦然。不同的位移现在成为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甚至当同样的区域仍可到达时，但人们到达这些区域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则由于新的出发点而发生变化。这往往意味着生活空间内其他区域的方向和距离的变化，以及影响个体的力的大小和方向的变化。但最为重要的是，个体所在的区域本身具有不同属性。

总之，个体的动力条件几乎在每一方面直接取决于他在某一区域的位置。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几乎在每个心理问题中，人们应该首先考虑某一时刻个体所在的区域问题，或者位置刚刚发生了什么变化。

心理区域的内结构

区域的拓扑属性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类型。下面我们打算选取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准物理区域的简单例子，来讨论几个有关的问题。

区域连通性的确定　参照可能的位移来确定区域的拓扑结构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自由运动空间”。我们把自由运动空间描述为讨论中的个体从他现在位置可以到达的区域总体。在这个自由运动区域内，个体能够进行从每一点到其他各点的位移而不离开区域，即不必越过区域边界。根据心理位移和数学道路的同等，人们因此能够把个体的自由运动空间称为连通区域（读者要记住，定义连通区域的事实为，区域的任何两个点能够由一条完全位于区域内的道路来连通）。

在心理学中，确定区域的连通性时，不可能观察区域的所有组分之间的位移。确定基本组分是否能够由位移来连通，并从整体来看位移的道路没有离开这个区域，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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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少数民族团体

（a）非散居的；（b）散居的。A，少数民族团体；B，主要民族团体。

非连通区域　如果个体属于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团体，他的团体在国家内的分布对于个体行为就十分重要。少数民族可能是散居的，或者也可能以一个封闭团体群居。在后一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团体（A）相当于较大区域（B）内的一个有界连通区域，而区域B同等于这个国家的人口的其他组分［图17（a）］。如果少数民族团体是散居的，那么它相当于拓扑的一个非连通区域［图17（b）］（A1
 ＋A2
 ＋A3
 ＋…不是一个连通区域）。

就我们讨论地理分布而言，在团体区域内人们不能进行从一个组分到任何其他组分的身体位移，人们能够用这个事实极为简单地表明，团体的组分在拓扑上是分离的。但是，也有可能确定这种团体的社会联系的结构。一个种族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居住在一个城市里而与其他人口没有多大社会接触（人们可能想到纽约的黑人，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贵族，或任何其他排外的社会团体）。就社会生活而言，这个团体必须被描述为一个连通区域，如果它的所有组分能够互相进行社会接触而与不属于该团体的其他团体没有接触。当社会往来或商业往来必须通过其他团体的成员来进行时，那么，就社会生活或商业生活而言，该团体必须被描述为一个非连通区域。人们能够看到，有可能以这种方法来具体确定区域的哪些组分是连通的，哪些组分是分离的。自然，子区域的拓扑结构也能够以同样的方法来确定。

如果考虑到团体成员的行为怎样受到一个连通团体的解体的影响，人们就能认识到，一个团体的连通性或非连通性的动力结果是如何重要。犹太人区的解体和犹太人散布为较小团体导致行为变化，而这种行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团体的拓扑结构的变化所引起。因为一个团体分解为非连通组分，结果在动力上会削弱内部连通性和相互从属程度（58,p.182）。它进一步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这个区域和其他区域之间的接触面扩大了；并且影响这个团体及其每个成员的力的大小，往往主要取决于团体的连通性变化的影响。

在这个例子中，人们必须注意到，有可能根据团体的社会交往来确定团体的社会结构的拓扑属性。看来不能确定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否真的在讨论位移；即在社会交往中，一个个体或一个团体是否实际上从他自己区域越到其他个体或其他团体的区域。毫无疑问，交往导致两个区域间的连通。但是这种连通往往具有“交往”（communication）而不是位移的特性；一个区域朝其他区域移动直至接触，或区域的一组分朝前运动并和其他区域间架起一座桥梁。这种描述看来尤为合适，如果我们不是讨论个体间而是团体间的交往。

图18（a）和图18（b）表明两类连通的差异。在一种情况下，一条一维道路（W）从区域A内的一点（1）导向区域B的一点（2）。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条两维手臂（组分区域）A1
 从A向外伸到区域B，结果它碰到区域B或和B部分交迭（A＋B是一个连通区域）。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讲到的就是“交往”（见p.126）。对于确定拓扑关系，位移和交往在一些方面是等价的。这点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再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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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我们上面提到，如果人们把不同类型的位移或交往作为确定区域的基础，那么区域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构：一个社会团体的地理结构可能截然不同于它的社会结构或职业结构。

多连通区域　人们可能问道，一定的自由运动空间是单连通区域还是多连通区域。

让我们以第45页上所讨论的自由运动空间为例。它由人们“能够”做什么的区域和人们“被允许”做什么的区域所组成。这种自由运动空间一般说来是多连通区域。自由运动空间也许总是受到个体不能进入的许多区域的包围。在拓扑上这意味着自由运动空间是有界区域（参见p.90），因为它完全位于一个不能进入的区域环内。

但是，所有被禁止的和不可能的区域都属于这个包围环，并且和它一起组成一个连通区域，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发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所允许的区域内，有着一些被禁止的岛屿，即被禁止的区域互相并不连通。

这些岛屿的非连通性能够由有关的位移来证实。例如，由诸如“你不要单独横穿马路”、“你在学校不应该抄袭作业”、“你对某人不得无礼”之类的禁令为特性的区域，往往可能是非连通的，尤其当第一个禁令来自家长，第二个禁令来自教师，而第三个禁令来自好友时。从一个被禁止区域过渡到另一个被禁止区域，往往只有通过被允许区域才有可能。这就证实了，两个被禁止区域并不连通。同时它意味着自由运动空间在这些情况下是多连通区域。

在一些情况下，若干被禁止区域是连通的。这就具有动力效果，如果一旦被禁止区域的边界被越过，那么个体相对容易地能够从这个区域的一个组分位移到另一组分。

在这种情境中，其他因素尤其是发布禁令的社会域的最终削弱，能够起作用。这种削弱并非由不同的被禁止区域的拓扑连通性所引起。

通常，准确地确定一个多连通区域连通多少次，这在动力上没有重要意义。然而，一个自由运动空间是否频繁受到被禁止岛屿的阻断，或者一个相同范围的空间是否相对不受这种岛屿的影响，这个问题倒仍然是重要的。一个儿童可能拥有他自己的区域（一间游戏室或一个游戏场），在这个区域内他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在这个区域之内，显然没有被禁止的区域。如果这个孩子必须在成人使用的房间里游戏，那么他会或多或少碰到一大块被禁止的区域。

有界封闭区域　情境对于身体位移的拓扑结构，在我们浴盆的例子中尤为简单（参见p.43）。让我们讨论儿童A的情境。

开始A认为整个浴盆是他的自由运动空间；虽然盆中有水，而水这种物质并不妨碍我们讨论中的位移（我们的讨论限于整个身体的位移）。我们在数学上能够十分简单地描述自由运动空间：它是一个有界连通区域。通过完全位于区域内的道路，从每一点到其他各点的位移的可能性，造成这种连通性。在这个例子中，浴盆的周边简单地表明了区域有界的事实。

但是这并不告诉我们，这个空间是封闭区域还是开放区域。数学上我们知道，边界点的特性是，它们没有完全位于该区域内的围绕。如果人们把边界点包括在自由运动空间内，人们就会把这个空间描述为封闭区域。反之，自由运动空间将是开放区域。

根据心理学的观点，我们能够说：如果人们认为浴盆边口是空间的真正边界，那么人们倾向于不把边界包括为空间的组分，因为很自然，儿童只能在这个区域内部运动。这就意味着自由运动空间被定义为开放区域。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认为浴盆的实际边口的内表面，或许浴盆边口处水的边界线，是自由运动空间的边界，那么人们不会反对把边界包括在自由运动空间内。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运动空间就被描述为封闭区域。我们看到，根据心理学的观点，这个自由运动空间被定义为开放区域还是封闭区域，这点是不相干的。

有界心理区域被描述为开放区域还是封闭区域的问题（即人们是否应该把数学边界曲线包括在区域内）似乎无关紧要。人们不可忘记，有界开放区域总是具有一条边界或一个外壳（66,p.29）。

边界的动力属性例如它的固体性，就重要得多。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浴盆边口确实不是没有厚度的边界，其本身是一个区域。我们在讨论边界时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在我们浴盆的例子中，除了自由运动空间的有界性之外，连通性的类型也十分重要。开始，空间为单连通区域——最初它似乎如此。这点的数学根据是，区域的边界是一条约当曲线。但是，这个特性对于A的自由运动空间来说，就不完全对了。在这个区域内，有一个“岛屿”即男孩B。如果B不在那里，A的行为就会甚为不同。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渗透性物体（水）和诸如个体之类的“事物”之间的重要差异。但是，也许还是说明一点为好，人们在数学上能够同样描述第二个儿童，而不会没有心理学根据。B是A的生活空间的一组分，而按照我们的定义（p.93），B本身是一个区域。B的身体具有事物的特性（见p.115），即它是A不能进入或穿越的一个区域。因此它不是A的自由运动空间的一组分。如果人们要准确一点的话，那么浴盆中B的存在，使自由运动空间成为双重连通区域。如果B用他的手臂B1
 抓住边口e［图1（c）］，而在他的身体和浴盆边口之间进行连通，那么B就产生一条通过自由运动空间的割线（见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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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空间保持它的连通性。A仍然能够绕过B而到达浴盆的所有点。

事实上，B用另一种方法试图限制A的空间。按照图1（b）（见p.43），他用手指画出一条横过水中的线来连通外边界的两点，最初连通的空间被这条割线分为两个区域。只有一个组分即A所在的组分，仍然有自由运动空间的特性，虽然现在它的范围较小。另一组分成为B的“权力域”（power field）（PB
 ），而A不能进入。割线所形成的划分同时意味着情境的某种澄清（PB
 ·PA
 ＝0）。现在，A在他自己的区域内是唯一的主人，而在最初的区域内他的运动自由受到阻碍，至少在B的邻域内（PB
 ·PA
 ≠0）。

更为重要的是，A的自由运动空间仍然邻接B。如果人们要用准确的数学术语来表达这个事实，那么可以说：两个自由运动空间的边界bA
 和bB
 的拓扑交不为零（bA
 ·bB
 ≠0）。这是一个不参照位移而确定两个区域邻接的例子。

人们可能提出问题，在A自己的自由运动空间内，他自己的身体是否不应该被处理为一个物体。这将意味着这个空间最初是三重、后来是双重连通区域。原则上对于这种描述无可非议，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在有些情况下，这甚至是可取的。从整体来看，较好的方法是把个体自己描述为点或区域，它在自由运动空间内到处运动，但它不是这个空间内的域外区域。后面我们会回到描述生活空间内个体的问题上来。

对于具有事物特性的每一区域，人们可能问道，它是否组成自由运动空间本身的一组分，或它是否位于这个空间之内而不属于该空间。只有当我们讨论充分大型的或在其他方面值得注意的物体（例如它们可能是某些位移的障碍）时，这个问题在心理学上才是有意义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情境的特殊性质和位移的特殊类型。

描述为道路还是一维以上的区域

有时不能确定的是，人们应该把生活空间的某个事实描述为一条道路还是描述为一个区域。我们已经碰到过这个问题：社会往来可能是位移，它必须被描述为道路，或者社会往来可能是交往，它必须被描述为区域（或组分区域）。

数学上区域概念也包括一维流形（参见p.88）。道路因此能够被理解为一个区域，如同我们用二维流形来描述的生活空间的那些组分。生活空间具有多少维度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参见p.195）。总之，一条道路可以在二维或多维区域内或者通过区域而自由运动，但区域和这些道路本身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它们维度数目的不同这个事实十分重要。心理学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例子中）道路同等于位移即时间过程，但心理区域则同等于这些过程发生的地方。因此人们应该把某一心理事实描述为一条道路还是描述为一个二维或多维区域，这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儿童必须吃掉他不喜欢的食物这个例子中，我们把通向进食的动作和进食本身描述为儿童必须通过的区域。我们还把个体的职业描述为区域。在实验中我们也发现，把活动描述为生活空间内的心理区域，有时是有益的。

看来令人惊奇，心理学上能够把一个动作描述为一个区域，而且是心理环境的而不是个体的一个区域。我们并不主张，动作总是必须被描述为区域。一般说来，人们认为一个动作是一个事件，即一个时间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一个准物理的、准社会的或准概念的位移，因而这个过程被描述为一条道路。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把动作描述为区域，看来是可取的。例如，一个儿童可能忙于玩玩具娃娃。母亲叫他去吃晚饭或去睡觉。在这类情况下，典型的困难在于，儿童必须离开某种活动区域，而且必须进入吃饭或睡觉的完全不同的区域。又如，如果一个在职个体去度假，或如果他变更职业，那么我们便在讨论一种越过边界的位移。游戏和吃饭的动作，至少在这一时刻具有区域的特性，儿童位于区域内、他必须离开区域或进入区域，那就是环境区域的特性。

动作区域相当于生活空间内其他区域，还因为人们也能够在动作区域内自由运动，动作区域可以是范围更大区域的组分，它们也能够包含组分区域。一个儿童必须解答学校作业中的一道算术题，他可以在问题区域内到处运动，直到他做出解答为止。然后，他可以离开这个区域，接着解答另一道算术题，直到他解完那道题为止。然后，他可以接着做其他学校作业，例如准备法语练习。游戏伙伴的出现，可能使这个儿童在完成作业之前离开学校作业区域，而去和他的伙伴一起游戏。在这个例子中，算术问题是整个学校作业区域的组分，它包含相当于单个问题的组分区域。单个问题能够包含相当于单个数学运算的组分区域。

这类区域之内的位移可能具有目的性。在算术问题的例子中，解答问题这个目标控制位移。在其他情况下，活动区域之内的过程，比起在一个区域内停留或到处运动的特性，可能较少具有努力朝向目标的特性。对于诸如跳舞、婴儿吮吸拇指、儿童玩玩具娃娃之类的活动，情况也是如此。人们的常规工作也能够具有不同程度的目的性。与熟练工相比，非熟练工的工作更具有留在一个区域之内的特性（50）。

在许多情况下，也许不能确定的是，当个体在一定的活动区域内进行一项动作时，他究竟是否运动。静坐和沉思可能被认为停留在同一区域内，甚至在同一点上。至少个体没有进行任何快速的位移。

不依赖速度的时间位移过程是个体位置的一种变化，能够用道路来描述它的过程。我们前面提到（参见p.97），不应该把这种道路看做描述一定时刻所存在的生活空间的一组分，而应该看做描述一个保持充分不变的区域之内的一种位置变化。这种描述实质上是连续情境的一种简略描述，因此它只有在存在这类不变的时间周期内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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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那些被描述为生活空间内区域的动作是共存流形，它们具有某种结构和某种程度的分化。

描述为点还是一维以上的区域

如果我们考虑生活空间之内的点和区域之间的关系，那么道路和区域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清楚了。有时不能确定的是，我们究竟应该把一个心理事实描述为一个点，还是描述为多维区域（从数学上说，点是零维区域）。

我们把位移同等于道路即两点间的连通。位移从起点通到终点，这种说法在心理学上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终点通常是个体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事实上，人们能够把目标描述为点。然而，经仔细考虑，人们发现一个心理目标总是一个区域。对于儿童想努力得到的苹果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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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希望成为内科医生的年轻人的职业目标来说，情况都是如此。目标不是点而是区域，个体想要进入的区域，或者他希望在其中具有某一位置的区域。

还有，如果人们试图描述这类道路的中间点，那么人们经常面临的事实是，人们不能把中间点描述为点而只能描述为区域。人们能够把解答一道算术问题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位移，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先做乘法，然后做加法，最后做除法，人们把从起点（1）经由某些中间点（2、3和4）而到达终点（5）的一条道路同等于这个位移［图19（a）］。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把乘法（Mu）描述为这条道路所越过的一个动作区域而不是描述为一个点。从乘法到加法（Ad）和除法（Di）的进展，意味着个体已从一个区域进到另一个区域。这就提出了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准确确定这些区域之内的道路点。最初这些点仅仅由它们处于某某区域之内这种事实来描述。只有当我们能够在较大区域之内划分子区域时，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确定点的位置。依照所涉及的组分运算，有可能把相当于一种复杂除法的区域划分为若干子区域。这些组分区域的拓扑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这些运算的顺序。那时人们能够说，同等于动作的道路以这种或那种顺序通过子区域［见图19（b）］。

[image: alt]


图19　能够确定点的位置的最大准确性取决于点所在区域的分化程度

（a）相对未分化的区域；（b）相对分化区域。

Mu，乘法；Ad，加法；Di，除法；1、2、3、4、5，不同的点。

对于确定生活空间来说，重要的是，除了确定某某区域之内点的位置之外，就不能描述点的位置。在单一情况下，这种确定的准确性取决于人们在讨论中的区域之内能够区分子区域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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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实与这个事实有联系：只有在能够把点所在的区域划分为组分区域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够确定点的位置。如果这种陈述是正确的话，那么不管人们讲到位移的起点和终点，还是讲到位移的起始区域和终结区域，就都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因此考虑，点等价于点所在的不能被进一步分化的区域。换句话说：在心理学中，点等价于一个结构上不能分为组分的区域。

对于我们的描述来说，这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如果一个心理事实由一个点来描述，那么，假若人们要较为严密地考虑这个点，人们就有道理认为这个点是一个多维区域；第二，人们有时能够把生活空间内没有结构的区域描述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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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人们能够运用这些事实来描述个体。我们看到，有必要描述生活空间内的个体和环境。我们也提到，人们必须在个体内区分某些层和区域。个体本身因此是一个零维以上的区域。然而，对于某些问题，人们能够近似地把个体描述为一个点，这是因为：个体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体。当我们不是把个体的动力分化处理为组分区域时，我们就能够认为个体是单一系统，并在上面所解释的意义上，能够把他描述为一个没有分化的区域或一个点。尤其在那些涉及整个个体位移的情况下，人们能够运用这类描述。在论述影响个体位移的力方面，同样的描述也是有价值的。当然，只有当个体之内力的作用点无关紧要时，这再次意味着，当个体在这方面能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分化的整体时，这种描述才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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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较为准确的描述，人们将总是必须把个体描述为一个分化区域，并表明力的具体的作用点。

周围区域的位移

有时，虽然个体本身没有进行主动的位移，在周围区域中个体的位置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些情况中有些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个体可能受到外界的社会变化的推动。由于他的家庭的影响或他就职的公司的影响之得失，个体P的社会位置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历史表明，单个个体的兴衰与整个团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个体P在他的环境E内的变化看来经常是个体的主动位移，虽然实际上这种变化不是个体相对于他的直接社会环境即团体G的运动结果。事实上，它可能由团体G相对于整个区域的运动所造成。

描述这类社会位移是容易的。它们相当于处于行驰的火车上的个体的位置变化。这类情况没有特殊的概念困难。只是人们必须考虑所有运动的相对性。

其他情况比这类位移更令人惊奇。我们能够从电影中举出一个例子。一个2岁儿童C，若没人帮助，他上下楼仍有困难，他要把球放上楼顶平台，为了做这件事，他必须向上走三个台阶。在拓扑学意义上，我们能够把情境的最初阶段描述如下［见图20（a）］。在目标G和儿童C之间，有着一个障碍，它由下列地带组成：爬上第一个台阶（C1
 ），爬上第二个台阶（C2
 ），爬上第三个台阶（C3
 ），最后走到平台边，这仍是一个危险地带（dz），球可能从这里滚回来。让我们假设儿童已经拾起球（Ba）（可以把儿童C和球描述为具有部分公共边界的区域）。

儿童成功地带球爬上所有三个台阶，到达危险地带dz［图20（b）］。然后，他放下球，球又滚了下去。因此出现以下情境［图20（c）］，目标突然离开一段距离。现在，儿童和他的目标之间的区域比最初情境要多。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儿童现在必须通过下列区域：他必须爬下第三个台阶（d3
 ）、爬下第二个台阶（d2）、爬下第一个台阶（d1
 ），并拾起球（pi）。然后，他必须再次手中拿球爬上第一个台阶（C1
 ）、爬上第二个台阶（C2
 ）、爬上第三个台阶（C3
 ），他必须带球经过危险地带（dz）把球放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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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地面在人的脚下运动”

（a）儿童带球开始爬台阶　（b）目标几乎要达到　（c）球滚下

C，儿童；Ba，球；G，目标；c1
 ，爬上第一个台阶；c2
 ，爬上第二个台阶；c3
 ，爬上第三个台阶；d1
 ，爬下第一个台阶；d2
 ，爬下第二个台阶；d3
 ，爬下第三个台阶；pi，拾球；dz，危险地带。

毫无疑问，在C和G的空间关系中发生了重要变化。既然所有的位移都只能相对地确定，就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况下不讲到位移。这种位移的原因本质上不同于儿童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主动运动的原因。那时正是球把它自己和儿童分开，并且位移到拾球区域。然而作为球的位移的结果，C和G的空间关系同时发生显著变化。由于儿童不是通过他自己的主动运动而造成这种位置变化，而且，由于他也不是通过另一个体来被动运动，他可能感到“地面在他的脚下运动”。这类事件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周围区域相对个体的位移。这种类型的位移常常伴随着区域结构的其他变化。

我们上面提到，看来毫无疑问，如同在其他科学中，心理学中的位移只能相对确定，即一个区域相对其他区域的位置变化。人们因此可能提出，把个体的运动同周围域的相反运动区别开来是否有意义的问题。心理学能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尚未到来，这个问题相当于物理学中运动相对性的问题。

事物和介体

心理环境区域能够显出十分不同的动力属性。它们对位移的阻力或大或小；它们可以或互相吸引，或呈中性，或互相排斥；它们能够描述生物或物体；能够显出任何程度的流动性或弹性；能够对不同的影响做出不同反应。以后我们将讨论这些属性。这里我们只讨论某种运动学差异。

如果人们把一种活动描述为一个区域，那么人们同时把它描述为一种“介体”（medium）（32）。另一方面，人们运动朝向的目标不具有介体特性而具有“事物”（thing）特性。运动个体也是这样的一个事物，如同生活空间内的另一个体。

从运动学观点来看，如果运动能够在区域之内或通过区域而进行，人们就可以把区域称为介体（相对于事物，参见32）。

关于像球、桌子、工具等等许多准物理物体的事物特性，这是没有问题的。某些其他区域的介体特性，例如对于飞行物的空气，也是清楚的。在其他准物理区域的情况下，这种特性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它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山中的小屋具有事物的特性，只要一个个体正想从远处到达小屋。个体一进入小屋，它就作为一个区域，个体在小屋内能够到处运动。十分类似，水桶最初留给孩子的印象可能是它的物体特性，后来，在戏水期间，水桶可以成为一个区域，各种不同的位移能够在水桶中进行。它不是整个个体的位移而只是一只手的位移，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讨论是毫无关系的。

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就有关区域的介体特性来说，人们必须不仅想到整个个体的位移，而且想到任何其他区域的位移。对于整个个体的位移为事物的东西，对于其他物体的位移则成为介体，这种情况是有的。例如，储蓄罐对于放在其中的硬币来说就是介体。

一个物体在一个时间是事物，在另一个时间则是介体，这个有点不同的实例表明一个物体对于儿童和对于成人的不同的心理学意义。一只桶对于成人可能是事物，而儿童则能够在桶中到处运动，如同在一种介体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外部世界对于儿童和成人具有不同意义的一个原因。

在不同于准物理的区域中，事物变为介体或介体变为事物，这也经常发生。一个学生必须在3周内交上的家庭作业，一个个体必须在6个月后经受的手术，它们对当事人具有事物的特性。许多事件或动作，它们暂时是遥远的，它们又是生活空间内没有分化的区域，它们因此同样具有事物的特性。当手术的时间或交上家庭作业的最后日期逐渐临近时，这就成为人们必须“经过”的某区域。我们可以说，它的区域更为清楚地分化为子区域，人们在子区域内能够到处运动，当人们进入这个区域时，介体特性最后完全表现出来。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介体是对运动没有阻力的区域，而事物似乎是动力上坚固的某东西。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到，区域可以产生所有可能程度的阻力。有些区域能够被通过，但它们仍是运动的障碍。例如，对于身体位移来说，茂密的树丛是产生一定的“摩擦力”的介体。这种摩擦力能够一直增加到向前运动不可能进行为止。于是，人们不再讨论自由运动空间，而是讨论这个空间的边界。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在事物和介体的动力属性之间，存在着所有可能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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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区域的边界

心理边界的定义和确定

人们可以运用边界的数学定义来给出下列定义：

定义：对于区域的一些点而言，不存在完全位于该区域内的围绕，我们把那些点称为心理区域的边界。

按照所考虑的情况的性质，人们能够用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心理生活空间内某一边界的存在和位置。例如在准物理域，人们可能同时研究若干区域，毫无困难地确定它们之间的边界。

对于动力问题，心理位移再次起着重要作用。把人们不离开区域就“不能超过”的那些点确定为边界点，这看来也许最为简单，然而却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确定方法预先假定拓扑学中不加采纳的方向概念。

若把心理区域中人们不离开区域就不能环绕的那些点称为边界点，异议就会少些。例如在自由运动空间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说：个体能够碰到但不能环绕的那些点是边界点。但是这种确定方法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我们发现人们不离开区域而能够环绕区域边界点的情况，即当我们在讨论第二个区域的边界点而该区域像岛屿般完全位于第一个区域之内的时候。如果人们在假设的情况下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这种确定方法是正确的。

在进行位移中，越过边界的经历常常是清楚的。例如有人爬过栏栅或第一次进入陌生房屋时的情况；或者，举一个准社会位移的例子，如果有人通过某种特殊仪式被吸收为俱乐部成员。因此能够十分准确地确定边界的位置。然而，在一些情况下，人们能够确信位移从一个区域进行到另一个区域，虽然在位移期间越过边界没有明显成为特殊事件。例如有人能够逐渐从一个社会团体进入另一个社会团体。一条道路可能从高山通到小丘，再到平地；或者从大城市经过越来越空旷的郊区通到乡村。这就不可能描述这些区域间的明确边界。对于两个区域之间所有的逐渐过渡，情况都是如此。例如，有人甚至没有意识到“逐渐过渡”，这在谈话中可能发生。只有根据个体位于另一个区域这个事实，我们才能间接推断他已越过边界。在这些情况下，位移越过多少边界和多少中间区域，仍然是不确定的。

边界的分明性；边界地带

甚至在过渡逐渐发生时，人们也能够陈述边界的位置。在这类情况下，人们能够把边界考虑为边界地带，即不是一维区域而是多维区域。

这个中间区域的位置首先确定于它和道路相交这个事实，这条道路相应于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有关位移。如果人们能够标出明确位于起始区域或终结区域内所有的道路点，那常常有可能更为准确地确定中间地带的位置。用这种集中的方法，人们常常能够高度准确地确定边界地带的位置和宽度。根据这个逐渐过渡的地带的宽度，
〔11〕

 我们就可以论及边界分明性的大小。我们已经指出，根据缜密的研究，我们发现，心理区域的所有真正边界不是没有厚度的曲线或平面，它们本身是多维区域。然而，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浴盆的例子中，边口很薄，它的心理特性不是一个环绕区域，而是一种没有厚度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监狱的围墙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在围墙后面有一条水沟或带刺的铁丝网，那边界就十分明确地表现地带的特性。如果监狱围墙有机枪守卫，也是如此。那时囚犯出逃时，必须通过机枪守卫的危险地带。在这类情况下，边界地带（BZ）把内区域（I）和外区域（O）分离（参见图21）。取代两个区域（I和O）与一个边界（B），人们能够讲到三个区域（I、O和BZ），它们具有明确的拓扑关系。当然，这些区域中每个区域都可以具有组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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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两个区域间的边界地带

I，内区域；O，外区域；BZ，边界地带

定义：我们把两个区域（m和n）之间的那个区域称为边界地带（BZ），它与m和n互为域外，从m和n中的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位移，又必须越过边界地带（m·BZ＝0；n·BZ＝0；m＋n＋BZ是一个连通区域）。

在监狱的例子中，边界地带是一个连通区域，从整体来看，它分离内区域和外区域，它的边界由两条分离的约当曲线组成。

如果边界地带的宽度在心理学上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人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维边界。甚至我们在真正论述边界地带时，作为一种初步近似法，这种描述也是准许的。边界和边界地带的关系类似于点和多维区域的关系。我们知道，人们有时能够用点来描述没有分化的区域。显然，用类似的方法，边界能够代表宽度上没有分化的边界地带。运用边界地带，人们总是能够获得更为准确的描述。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边界的特性发生变化，例如当有关个体接近边界或开始想到边界时。于是，最初具有一维曲线特性的边界，后来可以把本身分化为边界地带。相反的情况也可以发生。当我们讨论事物和介体时，我们发现在心理距离上类似的相似性。

最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区域表现为边界地带的特性，因为一条连通其他两个区域的道路必须越过边界地带。试举一例：一个正在进餐的儿童，在他能够玩耍之前必须准备功课。在这种情况下，功课就表现为边界地带的特性。

我们提到，人们能够把模糊的边界想象为边界地带，它的宽度相当于模糊的程度。分明的心理边界最相应于数学边界。另一方面，并非每一个具有明显宽度的边界都意味着一个模糊的过渡。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例子可以作为说明。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边界，一般来说相对模糊，具有逐渐过渡的特性，而一些社会团体，例如一个不愿吸收新成员的俱乐部的边界，则是明确规定的。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个体，他是否属于这个团体，这是可以清楚确定的。然而，这种团体的边界仍然能够具有边界地带的特性。例如，为了加入俱乐部，可能有必要事先在申请人名单上写上名字。有时规定若干这样的阶段。因此边界地带的存在不是必然减少边界的分明性，因为边界地带本身可能是一个结构清楚的、明确规定边界的区域。

边界分明性的程度，对于社会团体的内部结构，尤其对于它的同质性和团体内的过程看来，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例子是美国和德国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美国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在社会方面许多有关区域形成的边界要比德国分明。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在国家的政治的、职业的和社会的结构上，都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人们重视守时，或制定时间表的准确性；职业专门化；明确规定政府职责（55）］。教育上至关重要的是，在儿童的生活空间内游戏、进食、睡眠、作业等区域是否清楚分明地分离，或是否存在模糊过渡的宽阔区域。我们提到，对于允许区域和禁止区域，对于自由区域和强迫区域，情况也是如此。模糊过渡地带往往导致紧张和冲突。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也必须考虑情境的特殊性。顺便提一句，在教育问题上，尤其关于禁止做什么和允许做什么，比较而言，在美国似乎对区域边界有更为明确的规定。

人们不要把边界的分明性混淆于固体性（参见p.126）。例如我们将看到，儿童的生活空间相当于一个相对流动性介体。然而，看来它显示尤为强烈的分明边界的趋势。也许是一般规则，比起在相对流动性介体中，在相对固体性介体中易于发现模糊的边界。当然，关于生活空间内边界的分明性和避免模糊边界的趋势，存在着个体差异。

心理边界的动力属性

边界和边界地带都能够具有十分不同的动力属性。

障碍　监狱围墙和浴盆边口之间主要的动力差异在于，越过一个要比越过另一个容易得多。一般说来，边界被越过时所产生的阻力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阻力几乎能够取零到无穷大之间的所有值。无论对于分明的边界，还是模糊的边界，都是如此。如果监狱四周是一片开阔地，那么在机枪能够击中逃跑囚犯的危险地带和较为安全的远处区域之间，存在着逐渐过渡。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如果开阔地之外有一片茂密树林，最大危险区域就形成分明的边界。在两种情况下，这个区域的边界都不必对囚犯的身体位移产生任何特殊阻力。穿过隔开街道和花园的大门，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阻力。一般说来，越过人行道和街道之间的明确规定的边界，是没有困难的。而且，经历过渡不一定限于难以逾越的边界，它也能够发生于容易通过的边界，尤其当边界分明和两个区域的性质截然不同时。

难度量表的另一端则是不可逾越的边界。对于不会游泳的人，一条河流可能是不可逾越的。对于准物理位移，不可逾越边界的一个例子则是每个不可逾越的物体。不可逾越边界的物理属性可能十分不同。春季的洪水或不寻常的急流，可以使一条河流对于会游泳者是不可逾越的；火车行驶的速度，对于登上或离开火车的企图，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

像准物理区域的边界一样，准社会区域的边界在动力属性上也存在差异。加入某一社会团体，对于非会员来说，也许困难重重。然而，社会区域的边界并非必然难以位移。许多俱乐部声称是组织严密的团体，尽管入会也许并无实际困难。还有，人群的边界，例如一群观众或游行人群的边界，也许容易通过。边界的强度能够突然增加。例如，如果在游行期间，人群遭到四面八方的袭击，使自己从人群中分开也许就很困难。

定义：我们把对心理位移产生阻力的边界（边界地带）称为“障碍”（barrier），我们将根据阻力的程度来论及不同强度的障碍。

我们将继续在纯拓扑学意义上使用边界概念。“心理学上真实”的边界这个词因此不是意味着所定义的动力属性。

我们的例子表明，障碍能够对位移产生不同类型的阻力。它能够具有不同程度的“固体性”（solidity）、不同程度的“刚性”（rigidity）或“弹性”（elasticity）（参见p.162）。在某一点上，障碍能够像栅栏一样阻止位移（河流的边岸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就是如此）。或者，它能够具有边界地带的特性而产生阻力，虽然它不会使前进运动变得不可能（例如，对于一块难以越过的地面来说，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论及“摩擦力”（friction）。最后，障碍或多或少能够具有渗透膜的特性。

在讨论自由运动空间中，我们已经提到，一个心理区域的边界对于一种位移是容易越过的，而对于另一种位移则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障碍的强度总是相对于某种位移而言。不仅对于准物理的、准社会的、准概念的等位移，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准物理位移（游泳、驾驶、观看），障碍的强度也是不同的。下列引自林德伯格（Lindbergh）夫人的《东土之北》（North to the Orient）（61,pp.220—221）的例子，对这种差异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描述。林德伯格上校和两位医生正离开水灾区一群挨饿的中国灾民，他们尽力给灾民带来医药用品。“俯视他们刚刚离开的那块地方，飞机上的人敏锐地意识到逃脱的奇迹。片刻之前，他们还处在下面那群饥民当中。一些饥民可能活到春季，许多饥民会在洪水退去前饿死。现在，飞机驶向南京，安全、食品、休息等得到保证，机上人员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离开下面那些绝望的人们，在时间上仅仅几秒钟，在距离上仅仅几百英尺，他们的某种第四维度尚未恢复。两个世界由一条鸿沟隔开，虽然不宽，但深而险峻，且不可逾越。至少对于舢板的主人来说是如此。机上人员轻易地、突然地从一个世界越到另一个世界，如同人们在醒来瞬间，从噩梦世界来到现实世界”。

“他们有枪；他们有飞机——如同从神灯中召唤出的任何神怪般强大。然而，魔术依靠一种微妙状态，即灯具、取火盒、‘秘诀’。在监禁和逃脱、安全和危险、生存和死亡之间，却是毫厘之差。扳机的拉开，开关的按下——没有这些，这3位飞回南京的魔术师将只是饥饿、濒死和灾难土地上的3个人。”

在进入区域和离开区域中，越过边界的难度并非总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边界的动力属性，对于不同方向的位移来说可能是不同的。

边界在所有点上，并非必然具有同样的强度。人们往往能够轻易通过边界的一些组分，而边界的其他组分则难以逾越。边界的不同组分能够具有不同的动力属性，这个事实是重要的，例如对于绕道问题。

社会区域的边界也并非在所有点上总是具有同样的固体性。进入社会团体的成功或失败，常常决定于人们能否找到正确的进路。得手的骗子在选择进路点上尤为聪明。

可以一提的是，在上面所讨论的意义上，甚至单个个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区域。有的个体易于接近，其边界强度较小；有的个体难于接近，其边界强度较大。边界强度的不同程度，在动力上相当于个体接近性的不同程度（55）。而且，同一个体的边界在所有点上，并非具有同样的强度。在试图接触一个个体时，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影响交往的边界　在确定心理区域的边界及其动力属性中，我们不能只是考虑心理位移。我们已经提到，交往在准物理区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在准社会区域和准概念区域。

定义：通过区域a与区域b的交往程度，我们知道a的状态对b的状态的影响程度。

对于有关的交往来说，我们一般把心理边界称为动力“墙”。在高度交往相当于弱墙的意义上，我们论及墙的强度。障碍概念与越过边界的位移的难度有关；一个区域的状态对另一个区域的状态产生影响，而我们在这里正是讨论同这种影响有关的边界。

在论述个体拓扑学中，我们将有机会更为详细地讨论区域交往的问题。然而，必须强调，这些问题也与心理环境有关。例如，我们提到，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交往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我们的定义，区域a与区域b交往这个事实，并非意味着b同样密切地与a交往。我们知道，障碍对位移所产生的阻力强度能够依据位移的方向而变化。同样，对于从a到b和从b到a的交往过程，动力墙的强度可以具有不同的值。

一个例子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时两人之间的交往。如果母亲留心看着孩子，当她努力劝说孩子进行某种动作或强调一个命令时，看无疑是一个真实过程，它能够对事态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人们可能想到把“看”描述为位移。它当然是一种交流。然而，有人会提出异议，它不是整个个体A对B进行的位移。然而，“看”使A和B接触。在这方面，“看”相当于通过伸出的手而接触B。事实上，“看”可以成为母亲碰到孩子的直接替代物。“看”因此必须被描述为伸出的“手臂”；或者在拓扑学上被描述为A的一组分A′的位移，这组分碰到B而没有使它本身从主区域A中分离（A＋A′＋B是一个连通区域）［图22（a）。这种描述与我们在第104页上所讨论的图18（b）中社会交往的描述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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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A通过“看”与B交往

（a）描述为A的“手臂”；（b）描述为与A分离的区域；（c）描述为A的权力域。A，看着B的个体；A′，相当于“看”的区域。

母亲通过接触来影响孩子，即以某种方式来改变孩子的状态。因此，在所定义的意义上，“看”是为了交往而使接触建立。只有当母亲成功地引起孩子注意时，这种交往才会发生。母子必须互相对视。孩子常常躲开母亲的目光而试图免受影响。他避免和母亲进行交往。有时他可能厚着脸皮看着母亲。在这些情况下，尽管孩子也看着母亲，但他并不受母亲目光的影响；好像有一道内墙，或多或少阻止着母亲的影响，孩子要保持他自己的状态，甚至影响母亲的状态。当孩子看着母亲，准备执行她的最低要求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

如果有人不加鉴别却十分投入地观看一件艺术品，就存在着类似的情境。在这种情况下，观看者通过“看”来主动建立一种交往，然后表现出完全接受的态度，即他努力使他自己和这件艺术品之间的动力墙尽可能弱小，并让交往的影响朝向他自己。如果目光仅仅扫过一些物体，那么交往总是很弱的。

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看”建立一种接触。但是，影响产生的方向（主要是从A到B还是从B到A）和交往的程度是甚为不同的。它取决于观看者的状态、被看者的状态和观看的类型。交往的程度总是取决于交往区域的属性和交往的类型。

关于这个例子，可以指出在方法论上也有普遍重要性的另一个事实。有人可能对我们给出的描述提出异议，理由是，A和B之间由于看而建立的桥梁不具有A的连续固体—组分的特性。而在A伸出手到B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桥梁则具有这种特性。因此，不应当把“看”描述为伸出的手臂。毫无疑问，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按照图22（b），有人可能想到把“看”描述为与B的接触，在这种情况下，A和B之间不再连通。那时A将把她的目光像球（A′）那样抛给B。然而，这个球的性质不是一个固体，而是一种力。确实，看的类型和方向直接联系于人们所谓的权力域，即个体影响的范围和心理学上人们所能够描述的力域。魏厄（Wiehe）（91）发现，一般说来，这些力域不仅涉足个体目力所及的范围，而且在该范围内是很强的。也许最好能够把从A伸向B的手臂的动力性质设想为力域的动力性质［图22（c）］；“看”能够被认为是这个力域的强度和位置的一种变化。然而，我们描述中的拓扑正确性没有因此受到减少。为什么人们不应当把力域也处理为区域，并在初步近似中，用拓扑方法来描述它们的位置关系？这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描述这种区域的动力性超出拓扑学了。然而，我们多次提到，对于所有心理区域来说都是如此。

如果人们把“看”考虑为力域，有人也必然提出问题：是按照图22（a）把“看”描述为手臂A′，还是按照图22（b）描述为与A分离的区域A′。在一些情况下，图22（b）也许更好。然而，一般说来，图22（a）相当于图22（c），也许更为正确。因为在A和B之间的中间区域的任何点上，通过干扰来削弱互相对视的母子间存在的交往；或者在A和B之间设置一堵不透明的墙来完全阻止这种交往，这都是可能的。

需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越过的边界地带　我们提到，心理障碍不一定具有事物的特性，而可能是像一种需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越过的边界地带。由于人们往往把术语“边界”理解为事物般的固体，在这里也许要特别论述这组心理现实边界。

我们已经提到，根据所涉及的位移类型，边界地带的阻力是不同的。同一个多风暴的湖泊，对于游泳者是不可逾越的，帆船需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越过，而坚固的汽船则可能轻易越过。如果有人要克服一个障碍，那他往往不是增进努力来继续最初类型的位移，而是选择另一种障碍较弱的位移。障碍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人们找出最佳类型的位移或交往。对于社会交往也是如此。例如，尽管存在障碍，但仍然试图得到一个政治犯的消息。工具的使用也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固体性障碍与需克服巨大困难才能越过的边界地带之间的关系。

性质未定的地带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述的障碍和边界地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的性质是确定的。然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不仅边界地带包含性质未定的组分，而且不可能确定通向某点的道路，因为介入区域不能被确定，或者可以说，心理学上它在什么地方是“空域”。解答不出的数学问题就经常提出这类困难。有人知道，解答这个问题是可能的，但是他找不到解答的方法。关于这种情境，我们能够说，在生活空间内存在着一个区域G，它与个体P分离，它相当于问题解答［图23（a）］。但是在这种情况下，P和G之间的介入区域U，在介体的意义上，不是由能够被容易越过的空旷空间所组成。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性质不能被充分确定的区域，因此不能被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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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性质未定的边界地带

（a）包含性质未定边界地带的数学作业；（b）起始阶段的情境；（c）试图从两个端点架桥连接缺口。A，相当于数学作业的区域；P，个体；G，目标（解答数学作业）；U，个体和目标之间性质未定区域；Sp，相当于起点区域；c、d、e、r、s、t、v，性质确定的区域，打算用于架桥连接Sp和G之间的缺口；C、D、E、F，个体的自由运动空间的组分；b，个体的自由运动空间的边界。

如果人们更为准确地描述这种情境，那么人们必须说：对P来说，存在着数学作业A的区域，就它是一个问题而言，能够充分描述这个区域［图23（b）］。P只能到达在A之内的起点（Sp），它相当于提出问题的方式。因此，只有Sp这个区域是P的自由运动空间（C、D、E、…）的组分（线条b可以相当于这个自由运动空间的边界）。在A之内还有一个区域G相当于解答。当然，有时甚至不能确定这样一种区域G完全存在，这是因为不能确定介入地带的性质，所以看不到从Sp到G的道路。

情境发展的方式往往是，个体成功地找到与G连接的区域r［图23（c）］，他希望较为容易地从Sp到达r。一点一点地，能够出现一大群与G连接的区域（r；s、t、v）。同时，个体往往试图找到更多的与Sp连接的区域（c、d、e），这样，他希望最后能够从起点区域Sp到解答G架立一座桥梁，即一系列区域，它们的拓扑和Sp＋c＋d＋e＋…＋v＋t＋s＋G是一个连通区域。当人们通过这种没有结构的地带而必须到达某一区域时，只要人们尚未真正架起桥梁，最初发展的区域s、t、v和c、d、e是否作为到达解答的道路，这点常常仍是不确定的。

这类障碍并非限于数学作业中的概念位移。在身体位移中，经常能够观察到类似的情境。例如，有人可能要从一个陌生城市的铁路车站到某一单位去，但没有地图或没有问路的可能性。或者有人要找某人而不知道他的姓名和住宅。在这类情况下，存在着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讨论过的这种定义明确的障碍，例如物理距离的障碍。但是除了来自这类障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在于人们不知道某一运动是使他接近目标还是远离目标。这类障碍的属性是，它们直接取决于个体的认识，或更准确地说，取决于个体对情境的无知。根据托尔曼（Tolman）的认知结构的概念，人们可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困难在于区域没有形成认知结构。例如，如果异乡人找到一幅城市地图，困难就立刻得到解决。

老鼠的迷津实验提供一个例子，根据区域认知结构而克服这类位移困难。老鼠可能初次在一个新的迷津中发现食物。它被带回起点。于是它“知道”有可能从此处到达食物所在处，但它尚不知道道路。在这类迷津中，主要的定向作业如下：老鼠可能从起点st跑到第一个岔道（1）（图24）。然后它面临两种可能性：进入区域b或进入区域c。在这种情况下，b和c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区域c是包含食物f的连通区域F的一组分（f⊂F；F⊃c），而区域b（从位置1来看）与食物区域不相连通（F·b＝0）。老鼠一旦在每个岔道（2、3、4、5）都能够确定，哪个领域“导向”食物，哪个领域不是如此，它就“知道”道路。换句话说，老鼠一旦在每个关键点知道区域的拓扑关系，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找到它的道路。数学作业的类似之处是明显的。在这类迷津实验中，最初构造的一系列连接的区域往往发生在食物附近（区域g、h、5、i）。在这些情况下，老鼠逆着从目标来学习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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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迷津学习

与包含食物的区域连通与否，区域根据这点形成结构。st，起点；1，老鼠位置；a、b、c，1的邻域；F，包含食物的区域；f，食物。

如果有人把老鼠放入没有食物的迷津，那么它得到它自己“定向”的机会，这意味着最初没有结构的区域成为结构区域。对于这种结构化过程倾向于完成而言，老鼠在任何点上都会知道邻域的关系，也许还会知道远处区域的关系。

在动物从头学习追寻食物的情况下，也有一个定向和结构化的过程，但这是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十分特殊的一种结构化。在非报酬定向的情况下，结构的变化就多得多，对结构也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

如我所想，就有关的认知过程而言，给动物定向期以后，人们把食物放入迷津的时刻所发生的情况是：区域进行重建，结果围住起点—终点关系的这种理解占支配地位。人们也可以假设以下结论：第一，给动物一个最适时间的定向期以后，增加定向时间应该不会进一步有助于“潜在学习”（latent learning）（85）。第二，存在着第二次学习应该通过一次反复而发生的情况。我因此假设，通过一个突然动作，老鼠能够对已经构建的区域进行重建。这种说法当然有某些局限性，它不适用于很复杂的迷津或不聪明的老鼠。第三，也许有可能创作迷津，使得由第一次构建引起的“自然”理解将是难以快速重建的类型。我不知道进行这种重建会多么困难，但我认为，对于不同的实验装置，应该有明显差异。

在准社会区域的位移中，个体也可能来到他不能越过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尚没有充分的认知结构。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会事先清楚地知道通向社会目标的道路。例如，年轻人的职业目标的类型常常是，现在位置和目标之间的区域根本没有认知结构或只有模糊的认知结构。

缺乏对边界地带的认知确定而产生的困难是十分普通的。它们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障碍，也不同于人们习惯于想象为障碍的每一事物，如果人们受到物理障碍概念引导的话。但是这些边界地带实际上妨碍位移，因此也得称为障碍。对于位移而言，如果人们对于这类地带的认识结构尚未充分认识，那么就往往不可能通过，因此这类地带可比拟为最高程度固体性的障碍。另一方面，这种不可能性不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边界地带之内摩擦力或障碍固体性的结果。在特别意义上，这种边界地带的不可逾越性取决于个体的“认识”。一个在认知上定义明确的边界地带所产生的摩擦力，不会由于有关个体认识它而消除。尽管有这种认识，通过区域的真正位移仍然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对边界地带的认识不确定而产生的位移困难，实际上通过对边界地带属性的认知而消除。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对一个地带的认识与通过地带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甚至对于属性上有明确描述的一定固体性或一定摩擦力的障碍，也存在着认知因素的关系。对边界地带的认识的变化，或者说，它的认知结构的变化，可能表明存在着边界地带的某一组分能够比最初知道的组分容易越过。另外，对边界地带的更为准确的认识，常常会使人们发现一种不同类型的位移，而运用这种位移，人们能够越过这个边界地带而不会碰到很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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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区域的相对位置

心理区域、心理边界、位移、交往等概念使我们得以描述心理生活空间的各种不同结构。进行这些描述是经验心理学的任务。这里讨论一些简单情况就够了。

域外区域

当一个单连通区域被另一个单连通区域围住时，拓扑上尤为容易描述这两个心理区域的相对位置。一个基本例子是监狱内的自由运动空间。如果我们忽视监狱之内的分隔，那么就可以说：监狱的围墙，像一条约当曲线（Jordan curve），使一个有界连通内区域（自由运动空间）和一个外区域（“自由”区域）互相分离。在建造每所监狱中所运用的基本数学事实是，从内区域的一点到外区域的一点的每条道路，必然和约当曲线相交：除了围墙的动力属性（固体性）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围墙的拓扑属性，即安排为一条封闭曲线，这使囚犯不可能逃脱。

以下事实也直接与拓扑关系有关。关押囚犯的牢房C本质上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有界连通区域，它的边界为一条约当曲线。
〔12〕

 为了获得自由，囚犯必须不仅越过这个区域的边界，而且越过监狱的外部围墙。在逃脱时囚犯究竟必须越过多少连续障碍，这本质上取决于拓扑关系，即取决于多少区域（C, R1
 , R2
 , R3
 , …）依次逐一相套（C⊂R1
 ⊂R2
 ⊂…），而它们的边界（bx）没有公共组分［bc·bR1

 ·bR2

 ＝0。图25（a）］。如果囚犯的牢房位于监狱的外部围墙（w）上［图25（b）］，即如果牢房的边界（bc）和整个监狱的边界（bpr）有公共组分（bpr·bc≠0），那囚犯只需越过一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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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监狱的拓扑学

（a）一系列没有公共组分的围墙；（b）具有公共组分的围墙。P，个体；Pr，监狱；w，围墙。

如果两个域外的心理区域不是相当于由约当曲线分离的一个内区域和一个外区域，那么心理学上侧重的是，确定它们是否具有公共边界（图10和图15）。至于怎样才能确定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参见p.96）。

交迭区域；情境的相对权重

两个区域部分地或全部交迭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时常能够认为，两个区域A或B之间的边界地带Z是两个区域A和B的交叠区域（图26）。例如，对于两种职业或两个科学分支之间的边界区域来说，情况就是如此。边界地带因此成为区域A和B的交，区域A和B都被定义为包括Z（Z＝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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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边界地带和区域的交叠

Z，A和B的公共组分

交叠概念在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应用是两种情境的交迭。一个儿童可能在进食的同时在聆听鸟鸣。聆听可能是主要活动，进食则是次要活动，或者反之。两个极端之间的许多过渡都是可能的。人们不同程度地进行两种不同的活动，这类情况是常常发生的。但是描述和讨论这类情况的动力事实是相当困难的。人们能够用以下方法来处理其中的一些困难。

人们能够说，在这类情况下，个体P同时处于两个区域之内。通常每个区域结构明确，具有情境性。人们因此能够称之为两种情境的交迭。这些情境（S1
 和S2
 ）不是互为域外区域，而是具有公共交。个体P同时处于两个区域之内的事实（S1
 ⊃P；S2
 ⊃P；因此S1
 ·S2
 ≠0）证明了这一点（图27）。两种部分或全部交叠情境的心理结构和内容可以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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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交叠情境

个体P同时处于两种不同情境S1
 和S2
 之内。

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境用这种方式交叠，每种情境对个体来说，在特定时刻各具有某种“相对权重”（relative weight）（重要性，效力）。这种相对权重的变化在动力上是一个重要过程。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种情境所产生的力看来随着这种情境的相对权重而增减。情境的相对权重的变化，是影响其他个体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时常运用于教育目的（18）。

有时，足够准确地区别相对权重的若干程度，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境的相对权重的商数来描述生活空间的状态，这都可能没有特别困难。

描述两个区域的相对位置时的困难

如果人们只讨论两个区域，就容易确定它们的相对位置和边界属性。但是，当两个区域位于一组其他区域之内时，描述它们关系这个问题就变得较为困难。

例如，在图28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说，区域A和B互为域外；而且，它们没有公共边界。但是，如果在边界的概念之内包括边界地带的概念，那么人们就不能确定地做出这种陈述。人们可以认为区域12、4、14、21、20、19、16、15、11、10、6、5是环围A的边界地带bA
 的组分区域；而且，人们可以认为区域5、12、15、11、19、16、10、17、9、7、2、6是环围B的边界地带bB
 的组分。那么，A和B两个区域的边界地带就有公共组分（bA
 ·bB＝5十12＋15＋11＋6＋10＋19＋16）。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仅仅认为区域4＋14＋21＋20＋15＋12是A的边界地带，认为区域2、7、9、17、16、10、6的拓扑和是B的边界地带。在这种情况下，A和B的边界地带就没有公共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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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对于A和B的边界地带的几种可能的看法

（例如，人们可能认为区域4＋12＋15＋20＋21＋14是A的边界地带bA
 ；区域6＋2＋7＋9＋17＋16＋10是B的边界地带bB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边界地带没有公共组分；bA
 ·bB
 ＝0。然而，如果人们认为较大区域1＋3＋4＋5＋6＋10＋11＋12＋15＋19＋20＋21＋13＋14是bA
 ，区域11＋6＋2＋7＋9＋17＋16＋10是bB
 ，那么bA
 ·bB
 ＝6＋10＋11）

拓扑学上没有理由认为，上面所指出的区域就是A和B之间的边界地带。例如，人们也可以认为，区域16和区域20的拓扑和是使B同A交往的手臂。

显然，这些不同理解的心理学理由，取决于有关区域的动力属性。但是，多种理解的可能性这个事实偶尔导致心理学研究的混乱。在哪一点上人们在处理内在差异，又在哪一点上差异只是表述之一，要认识这一点，时常需要相当的经验。因此我认为，不妨举出一些例子来讨论这些困难。在这样做时，我们仅仅使用我们已经解释过的概念。但是，如同在实际的实验工作中一样，我们根据具体问题的需要，而不以系统顺序来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将以问题的形式来介绍这些讨论。这样，不同的拓扑概念之间的关系，拓扑概念同动力概念之间的关系，都会更为清楚些。

描述点的不可到达性的两种主要方法　让我们描述以下情境：“一个体具有某一目标，但当时他难以或不可能达到目标。”［向量心理学必须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涉及的力（54,p.253）。这里我们仅仅根据拓扑学来考虑问题］

一个障碍使得难以达到一个目标的情况是常见的，又有许多不同类型。目标可能是某一职业，障碍可能是另一申请人具有较有影响的关系。在其他情况下，申请人自己不够格，即他尚不具有某些能力，或者他由于公民身份或宗教信仰而没有资格，这都可能构成障碍。目标可能是参加舞会、结婚、商业交易、采摘花朵等。障碍可能是基于法律或基于个人权威的禁令，或可能是个体感到自己受到约束的社会习俗。

不管各种情况在细节上多么不同，它们至少具有一个共同事实，即两个分离的点或区域个体P和目标G，是可以区别得出的，障碍B使从P到G的位移成为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作为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能够想到一个物理障碍阻挡到达目标的情况。

有人可能试图以图示29（a）来描述这种情境。代表障碍的线条B位于P和G之间。但是，这种描述未能表达P和G之间没有可通的道路这个基本事实。图29（a）中提出的描述给出了从P到G的许多条道路的可能性，例如w1
 、w2
 、w3
 。从拓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描述意味着P和G是一个连通区域的两点（参见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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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拓扑学上，对目标的不可到达性的不合适描述

（a）、（b）和（c）的描述在拓扑学上没有差异。P，个体；G，目标；B，障碍；w、w1
 、w2
 、w3
 ，道路。

如果有人把障碍描述为图29（b）的形式，G“几乎完全”被B包围，那也绝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P和G也位于一个连通区域：仍存在着一条从P到G的道路w，它没有与B相交。

人们必须清楚这个事实，即图29（b）的描述在拓扑学上绝不比图29（a）的好些。两种描述在拓扑学上甚至都等价于图29（c），在图29（c）中，从普通几何学的意义上说，B没有位于P和G“之间”。

如果人们要以拓扑学上合适的方法来描述G的“不可到达性”，那么人们必须肯定，P和G并不属于同一个连通区域。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把障碍描述为一条约当曲线，它以P和G属于两个不同区域的方式来划分全域。

做这件事，我们能够用两种方法，并且只有两种方法：或是目标G位于内区域I而个体P位于外区域O（G⊂I;P⊂O）［图30（a）］，或是个体位于内区域而目标位于外区域［图31（a）］（G⊂O;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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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a）和图31（a）　描述不可到达性的两种基本方法

［30（a）］G位于内区域，P位于外区域；［31（a）］P位于内区域，G位于外区域。B，描述为约当曲线的障碍；G，目标；P，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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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b）　图30（a）的详图

对P而言，区域a＋b＋c＋G是不能到达的。

当人们更为缜密地描述属于内区域和外区域的生活空间的不同区域时，这两种描述方法之间的心理学差异就变得清楚些。如果个体位于外区域，那么他不能到达的区域相对少些［图30（b）中a、b、c、G］，他能够在其余空间之内自由运动。另一方面，如果个体位于障碍内［图31（b）］，那么自由运动空间限于一个狭小区域，其他每一区域（a、b、c、…、g）都是不能到达的。在这种情况下，情境因此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具有“限制情境”的属性，就像监狱的情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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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b）　图30（b）的详图

对p而言，a＋b＋c＋…＋p＋q＋G是不能到达的。

人们可以利用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举一例子，在一种情境中，用答应奖赏来实行指令；在另一种情境中，用惩罚的威胁来实行指令。为了使惩罚的威胁有效，人们必须创设一种限制个体的情境，甚至当指令涉及一项明确的任务时。个体的自由运动空间必须被限于一个足够小的区域。否则，个体将在边上逃脱（52,p.96ff.）。在奖赏的情况下，个体的自由运动空间仍然能够不受限制。只是到达奖赏区域受到限制，即个体倘若不首先通过任务区域，就不能得到奖赏。一个限制个体的情境，或换句话说，使得情境逃脱不了的一个外部障碍的存在，对于某些情绪过程，例如愤怒（20）、失望（52,p.195;19）等，起着重要作用。在个体位于约当曲线之内或之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力也存在着重要差异。

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种种过渡。它们的动力差异部分地取决于自由运动空间的不同范围。如果个体位于障碍之内，那么在内域中包括更多的区域，就能够扩大自由运动空间，所以限制个体情境的属性逐渐变弱（52,p.128）。另一方面，如果个体位于障碍之外，那么在障碍内扩大不能到达的区域，或者在生活空间内出现更多的不能到达的岛屿，就会越来越多地限制自由运动空间。

自由运动空间的大小不是一个拓扑概念。拓扑学上，人们仅仅能够说，哪些组分区域属于这个自由运动空间。然而，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来确定自由运动空间的限制或扩大新区域。当区域本身分化为一些子区域时，一个受限制的运动空间有时在心理上看来就扩大了。甚至客观上一个小区域，也能够以这种方式对有关个体具有一个相对大区域的意义。

偶尔，外部障碍同时具有防止外部影响的属性。对于歹徒来说，监狱也许是一种并非不受欢迎的保护，不遭对手袭击。监禁多年的囚犯一旦离开监狱，就时常感到外部世界的危险。于是，难以说服出狱囚犯离家，他甚至不愿接触他在监狱时感到安全的那些个体。

在我们的图示描述中，一个障碍的固体性程度一般由线条的粗度来表明。

关于限制性的拓扑学描述和动力学描述　有人可能提出疑问，用拓扑学方法，是否可能描述一个目标可以达到但具有难度这个事实。在约当曲线上仅仅留个小缺口，并且难度越大则缺口越小，用这种方法来表述难度，看来也许是可能的。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拓扑学中没有大小差异。我们提到，在图29（b）和图29（c）之间没有差异。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一方和不产生阻力的边界为另一方之间的各种困难程度，不能在拓扑学上而只能在动力学上来描述。当目标可以达到、但或多或少难以达到时，人们仍然必须把障碍描述为封闭曲线或环状边界地带。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在拓扑学上表达P和G“之间”存在障碍的事实。不同程度的困难相当于边界的动力学差异，例如不同程度的固体性。

离散道路和总体道路　人们可能试图不用约当曲线而用以下方法来描述一个目标的不可到达性。人们把生活空间的描述限于一维空间（参见p.195），他们可能从个体P和目标G之间的某些道路w1
 、w2
 、w3
 开始，用割线c1
 、c2
 、c3
 来描述不同道路的不可逾越性，割线标明每一道路上不可逾越的点（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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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试图用离散的堵塞道路来描述不可到达性

G，目标；P，个体；w1
 、w2
 、w3
 ，道路；c1
 、c2
 、c3
 ，堵塞点。

通过这种描述，障碍具有一组不相连通的离散点的属性。在我们处理到达一个目标的各条道路的数目限定的情况下，如在迷津实验中，这种描述也许是合适的。在其他情况下，它是不正确的，因为（1）这种描述意味着不可能“沿着”障碍走的假设（无疑，有时这是可能的）；（2）它没有表明P和G之间还有其他可通的道路，除了特别指出的那些道路之外。约当曲线考虑可能道路的总体，但图32的描述没有这样做。

我们前面提到，在描述一个情境时，考虑所有可能事件的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对心理生活空间的描述，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必然结果的图示，那么必须严格维持心理事实和数学事实之间的同等。P和G属于一个连通区域的每种描述，如同图32中那样（被认为是一维以上空间），会明确表明P和G之间仍有更多的道路。这种描述因此在一个重要点上就是错误的。

图32甚至对于描述一个迷津道路来说，也不是充分的。它没有表达不存在其他可能的道路这个事实。拓扑学上人们必须把迷津描述为区域的分岔，在两边都有防止逃脱的障碍（图24）。这种描述甚至对于高架迷津也是正确的。在高架迷津中，道路不受物理围墙的包围，但老鼠不能离开这些道路。

同质的障碍和分化的障碍；前进和后退　一个1岁儿童C位于U形凳子B的后面（图33）。他要得到凳子另一边的玩具T，但他还不会对情境作充分观察，以便进行必要的绕道。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对身体位移的障碍，它使C不可能到达T。因此，依据我们的定义，对于这个有关的位移来说，C和T不属于一个连通区域。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被描述为约当曲线［图30（a）或图31（a）］，尽管它在物理学上并不是封闭的。向量心理学必须详细论述概念上困难的绕道问题（参见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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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绕道问题（物理情境）

C，儿童；B，U形凳子；T，玩具。

我们已经提到，一个障碍的各个组分能够相当于不同的难度。现在我们简单讨论影片中的一个障碍的例子，这个障碍在物理上是同质的，而在心理上是不同质的。

玩具T位于圆形铁栅栏I之内，一个1岁半儿童在障碍之外，他要拿到玩具［图34（a）是这种物理关系的图解］。而且，母亲M在房内。在爬过障碍的数次尝试无效以后，儿童向母亲求助。转向母亲不必具有离开玩具的属性，但它能够具有“间接”转向玩具的意义（54,p.253）。儿童也许突然认识到，不仅铁栅栏，而且母亲，都位于他和目标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心理情境的重建。图34（b）中指出这点：在C和目标G之间的障碍起初必须被描述为相对同质的。而它现在则至少由两个组分构成，一个相当于铁栅栏I，另一个相当于母亲M。道路w1
 相当于越过物理障碍而到达玩具，道路w2
 相当于通过母亲帮助而得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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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一个幼儿希望拿到在圆形障碍内的玩具

（a）物理情境；（b）心理情境。C，儿童；T，玩具；I，障碍；M，母亲；G，目标；w1
 、w2
 ，道路。

因此，即使我们在讨论准物理域时，对心理域的描述，也必须确切地按照由心理功能所定义的连通性关系。

障碍和入口　为个体提供以下问题[image: alt]
 。他开始约分2和8与3和。让我们描述他进行这些运算之前的情况。人们能够再次从以下事实开始，有一个目标G即问题解答，并不很强的障碍B使个体P与这个目标分离［图30（a）］。

然而，如果人们更为仔细地研究一下，是否可以说这里有个“障碍”，这可能是不确定的。整个情境的发展可能如下：个体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问题，于是问题Pr的解答是一个区域，P位于这个区域之外［图35（a）］。这个区域不是一个完全同质域，它从一开始或不久就表明某种结构。虽然目标G即解答尚未完全得出，但到达目标的道路变得清晰。个体认识到，首先必须约分2和8与3和，然后4乘以74。到达目标的道路因此被描述为一系列运算，即除法D1
 、除法D2
 、乘法M［图35（b）］。

这里我们再次碰到以前提到的事实（参见p.109），即动作概念和道路概念在一维区域和多维区域之间转变。位移的每一步相当于作业的各个组分区域。各种运算的完成就相当于P通过这些区域到达G的位移w1
 。

然而，图35（b）中的描述尚不令人满意，如果人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描述的所有结果。图35（b）留下P直接到达目标G的可能性，他经由道路W2
 而不是越过区域D1
 、D2
 和M。这就意味着P能够得到解答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运算。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上并非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个体可能知道结果，因为他以前做过同样的运算，或者因为某人告诉过他答案。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在我们的例子中不是这种情况，那么图35（b）中的描述就不是充分的。

解决描述中的这种不足有两种不同的方法：（1）使用边界的动力固体性的概念；（2）使用纯拓扑学的方法。

方法1：因为这是一个排除某些位移的问题，而目前所运用的描述法仍然容许这种位移，所以人们可以仅仅把相当于道路w1
 的有关区域的那些边界描述为可通过的。除了D1
 的边界之外，使整个区域Pr的外部边界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B，这样我们就能够描述到达G只有一条可能道路这个事实［图35（c）］。人们由此成功地表明，个体只有通过区域D1
 、D2
 和M，才能够到达目标G。

方法2：如果人们不使用不可逾越的边界，那么就能够把种种可能性限于同一种类型的道路，用相当于运算M、D2
 和D1
 的一系列同心环状区域来包围目标G区域［图35（d）］。在这种情况下，个体P到达G的唯一道路也是D1
 、D2
 和M。

于是，出现了问题，即两种描述在什么方面是一致的，在什么方面是不同的。两种描述之间最重要的拓扑差异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图35（d）］，G只有一个邻域即M，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图35（c）］，G边界的一部分并不是M边界的一部分。与此相似，在图35（d）中，区域M只有G和D2
 是邻域；而在图35（c）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区域。D2
 和D1
 也可依次类推。如果人们用图35（b）来描述情境拓扑学，那么只有把问题的组分区域和周围区域之间的边界，描述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才能够做到限于一条道路。图35（d）不必使用障碍固体性的概念，因为在这种描述中，不存在可能“从侧面”进入的边界。因此两种描述实际上稍有不同，哪种为正确就是一个问题。

人们可能反对图35（c）中的描述，理由是，实际上在区域G、M、D2
 和整个外部区域之间，人们不能够观察到固体性障碍B。不是这种障碍，而是数学问题的内在逻辑，使得道路w2
 和w3
 ［图35（b）］不能通行。无疑，图35（d）的拓扑学比起图35（c）看来有点武断的障碍，更为合适地描述这种“逻辑不可能性”。

用图35（d）的描述可能适合于这种情况：有关个体把三步运算D1
 、D2
 和M（约分2和8、约分3和3、再乘以74）的顺序，考虑为到达G的唯一可能的道路。通常，个体知道，到达G也有其他道路，至少存在着以陈述问题的顺序8×3×74÷2÷3（相当于区域M2
 、M3
 、D3
 、D4
 ）来进行若干运算的道路。这意味着，就M不是G的唯一邻域而言，用障碍来描述情境［图35（c）］是正确的。除M之外，至少区域D4
 是G的可能的邻域。在个体决定使用道路D1
 、D2
 、M之前，也许存在着他在这条道路和其他可能性之间犹豫不决的情境。假如人们根据图35（c）的基本原理来描述这种情境，那就导出图35（e）：从P到G有两个可能的入口（入口1和入口2），它们相当于从P到G的不同运算。若要排除到达G的“直接”道路的可能性，人们必须对每一入口配上外部障碍B。

如果个体能够看出还有更多的入口（入口3、入口4），那么人们必须在描述中包括更多的区域和区域联合体，它们与G相连通［图35（f）］。每一进路事先未必有清晰的结构。可能的情况是，一条道路从整体来说是看得出的，但是它没有形成结构（入口4）。

类似于图35（d），人们用纯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尝试描述图35（e）和图35（f）中所表明的情境。于是，人们必须在围住G的圆形区域之内区分不同的扇形［图35（g）］。图35（f）和图35（g）描述同一事实，一个使用不可逾越的障碍，另一个则使用纯拓扑学方法。显然，比之相应的图35（c）和图35（d），图35（f）和图35（g）更为相似。

然而，仍然存在主要差异：在图35（g）中，除了被描述为扇形的入口之外，不可能有更多的区域与G相邻；在图35（f）中，则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且，在图35（f）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图35（g）中则没有。当然，人们不能说，在图35（g）中，P和G之间根本没有障碍：如果P要到达G，他必须先克服运算的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障碍；但是，障碍的性质是边界地带，它不是不可逾越的，它由问题本身的组分区域所组成（参见p.130）。当我们认为各个入口是一个区域Ad1
 ＋Ad2
 ＋Ad3
 ＋Ad4
 时［图35（h）］，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再次得到前面所提到的［图30（a）］个体P要到达目标G的典型丛。用这种方法来考虑，图35（g）表明P和G之间的一个障碍，它既在扇形中也在它的层次上形成结构。

在图35（f）中，人们也可以认为区域D1
 ＋D2
 ＋M是G和P之间边界的组分，它的性质是可以通过的障碍，像图35h的障碍一样。但是，除了这种边界地带之外，还存在着G的边界的其他组分，它们的性质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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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只有通过某些道路才能到达一个目标，描述这种情境的两种基本方法。可到达性的这种限制因素，可由纯拓扑学方法或借助动力学概念来描述。


（a）表明未分化的情境；（b）分化情境，在数学任务的开始阶段，对受到限制的可到达性没有进行描述。对这种限制因素的描述，由纯拓扑学方法在（d）中和详尽的（g）中表明；借助动力学概念的描述方法在（c）中和详尽的（e）、（f）和（i）中表明。（h）和（i）表明两种描述方法之间的关系：在（h）中，道路被作为P和G之间的边界地带；（j）则把图（c）、（e）、（f）、（i）中不可逾越的障碍B，等同于在（g）中所插人的某些没有形成结构的扇形U。

P，个体；Pr，数学问题；G，目标（问题解答）；M、M1
 、M2
 ，不同的乘法；D1
 、D2
 、D3
 、D4
 ，不同的除法；B，不可逾越的障碍；Ad1
 、Ad2
 、Ad3
 、Ad4
 ，不同的入口；U，性质不能确定的区域。

这点在以下描述中变得更为清楚：我们知道，心理学上的真实障碍一般具有某种层次。我们也知道，大小差异在拓扑学上是不相干的。显然，如果人们用图35（i）的形式来描述图35（f），在拓扑学上图35（f）并没有改变。因而两种描述方法［图35（g）和图35（i）］变得更为相似。拓扑学差异仅仅在于，图35（i）中，在边界地带之内，除了4条道路（入口：1、2、3、4）之外，还有更多的扇形，而在图35（g）中则没有［这些扇形在图35（i）中用黑色标出］。如果人们在图35（g）中，在4个入口之间插入较多扇形（U）［参见图35（j）］，那么人们能够使两种描述完全相似。如果人们认为，个体常常不能确定，是否还有到达G的其他入口，它们又具有什么属性，那么引入这种扇形就是有道理的。当P不能确定，到达G有4条且只有4条道路时，图35（j）是对情境的合适描述。［如果这些插入的扇形缩小为零，那么人们再次得到图35（g）］

对于从P到G的位移的可能性来说，边界地带的这些更多扇形（U）意味着什么？主要属性是，它们完全没有形成结构。它们在性质上只能被描述为“某种可能存在的入口”。因此是我们在处理心理学上性质未定的区域，我们已经把它们作为一种特别类型的心理边界地带（p.130ff．）。只要P不可能确定它们的性质，它们就不能作为到达G的道路。U形地带因而代表P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意义上，图35（j）实际上相当于图35（i）。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两种描述方法，即一种是动力障碍的方法，另一种是拓扑结构的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因此变得清楚了。

这个例子也许再次阐明先前所讨论的边界和边界地带之间、边界和障碍之间、动力上不同类型障碍之间等关系。而且，它阐明边界和道路之间的关系。

区域M、D1
 、D2
 一方面表现为从P到G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为P和G之间的障碍，这不是此例的特点。相反，凡是连通同时又分离两个区域的每一边界，都具有这种普遍性。如果我们不是讨论一维边界而是讨论边界地带，这点就尤为明显。基本事实是，有三个区域A、B和C，且道路经由B从A中一点通到C中一点。人们是喜欢把B作为A和C之间的边界地带，还是喜欢把B作为从A到C的道路，这取决于个人的观点，也取决于B被越过的难易程度。实际上，两种观点往往都可能存在，我们必须都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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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变化

分化、综合和重建

一个最初同质的区域能够变为连接的若干个组分区域。这种分化（differentiation）是最常见的、最重要的心理过程。几乎在每个心理问题中，分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拓扑学上，人们可以认为分化是区域分解为数学上能够容易处理的子区域。自然，在分化为组分区域的类型、速度、顺序、程度等方面，存在着无数的可能变式。

这些分化能够密切联系于认知过程（85,p.440），例如经验或顿悟（46）。分化也可能产生于其他原因。从婴儿期到成人期生活空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描述为一个分化过程（48;23,p.263;81;pp.129—137和p.162）。

人们能够观察到数学上相反的过程即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或综合（integration），也许，综合的常见性不亚于分化。例如，在某些情绪情境中，人们能够观察到这种综合（20,p.118）。在这些情况下，综合往往是强烈张力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最初分离的各个系统的这种综合，通过智力过程而产生。

最后，我们发现周围区域的一组变化，人们不能认为这种变化是分化或综合。整体的组分区域的数目仍然相同，虽然它们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讲到“重建”（restructuring）。分化的程度，往往可能随着重建而减少或增加。

自然，结构的这类变化可能是无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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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种情况下，必须确定它们的特殊性。像事件的其他过程一样，人们必须把结构的分化、综合或重建描述为一系列情境，它们相当于不同时间的横截面。

结构变化和位移

区域的结构变化通常具有不同于位移的属性。然而，这两个过程密切联系。拓扑学上，个体P从区域A到区域B的位移，总是意味着全域的重建：作为位移的结果，相当于个体P的区域成为一个不同区域的组分（P⊂B，取代P⊂A）。

对于生活空间内其他个体或物体的位移，情况同样如此。位置的每种变化，或多或少意味着环境结构的一种重要变化。在虽然个体没有主动参与运动而环境在运动的情况下，这点就尤为清楚（参见p.116）。

由伸出“手臂”而带来的两个区域之间交往的事实（参见p.104），可以被认为是位移和结构的其他变化之间的一种过渡。这种“手臂”位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生活空间的结构，虽然有关区域本身没有显出明显的运动。

大小变化和距离变化

在全域分化的情况下，论及较小的组分区域的形成看来是可能的；在综合的情况下，论及较大的区域的形成看来也是可能的。然而，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提到，拓扑学属性不依赖数量确定，因此人们不能期望用拓扑学概念来表达大小变化或距离变化。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在心理学中可以根据拓扑确定来陈述大小，或更确切地说，陈述大小变化。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拓扑学上不可以说，在图36（a）中，区域A比区域B大。然而，如果B完全被包括在A内［图36（b）］，且如果A除了B之外，还有其他组分区域，那么我们有时在心理学上就可以说，A比B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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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拓扑学条件

（a）在生活空间内不可以比较大小；（b）在生活空间内可以比较大小。如果B⊂A，且A＝B＋N；N≠0，那么在心理学上可以比较区域A和B的大小。

在这种情况下，不超出拓扑学概念，人们还是不能讲到大小。拓扑学只能确定“被包含在内”或“组分—整体”的关系。从集合论观点来看，在全域和各组分之间，一般没有大小差异：它们的点能够一一对应地同等。

区域缩小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在浴盆例子中，儿童A的自由运动空间的变化。男孩B横过浴盆中部，建立A的运动边界以后［图1（b）］，A的自由运动空间肯定小于图1a中所描述的情境。先前属于这个空间的组分被排除在外，又没有增加新的区域。

自由运动空间缩小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对于第一个孩子所发生的情况。例如，第一个孩子也许不得不与新孩子合用他的房间、桌子和玩具。母亲不再能够把那么多的时间用于第一个孩子，大孩子在许多方面必须体谅小孩子。每个新禁令都限制自由运动空间。另一方面，禁令的解除或新技能的获得，则导致空间的扩大。

除了加上或减去某些组分区域之外，只有当其他组分的大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时，人们才能够做出关于整个自由运动空间大小的这种陈述。自由运动空间明显减小以后，能够出现适应性变化，它在心理学上至少部分地补偿空间的缩小。剩余区域能够分化为子区域，所以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确定生活空间是否真正变得比以前小了。

然而，至少当充分大的组分区域被减去或加上时，整个自由运动空间的大小则发生明显的增大或减小。其他组分区域至少在短期内，通常不会发生充分变化。因此，变化的速度对于行为的影响往往十分重要。

像大小关系一样，只有当同等于距离m的区域完全是确定距离n的那些区域的组分时，心理学的距离关系才能够用拓扑学方法来描述。例如，在儿童要把球带上台阶的例子中（参见p.114），人们有理由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图20a和图20b），目标G和儿童C之间的距离减小了；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图20b和图20c），目标G和儿童C之间的距离则增加了。在第一种情况下，除了中介地带的某些组分区域退出之外，没有发生其他变化。在第二种情况下，新区域被加上，而组分区域的属性没有发生重要变化。

在讨论动力问题时，通常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互相比较任何假设的情境，而是确定情境的变化。所以，根据拓扑概念而作出关于大小的陈述，这限于相当特殊的或特定的条件，而人们作出这种陈述的经常性，则比我们所期望的要多。

结构变化的动力条件；流动性、弹性、可塑性

生活空间的结构变化时常具有重要的动力结果，并直接取决于动力因素，尤其取决于力的大小和分布。因此，论述这些问题需预先假设向量心理学的概念。然而，在这点上，我们将简要指出区域状态方面对于结构变化十分重要的若干差异。

在讨论事物和介体时（参见p.117），我们论述了区域的动力属性，这种属性对于位移很重要。而且，我们认为边界具有不同程度的固体性，我们也讲到边界地带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摩擦力。这种描述基于这些边界或边界地带对位移产生的阻力。关于区域结构能够变化的容易度，人们也必须提出一个相应的问题。

我们能够讲到情境的不同程度的流动性（fluidity）。

定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情境越是流动，则这种情境中产生一定变化所需要的力就越小。

在一种情境对于各种影响都是较为流动的意义上，较大的流动性有时会是这种情境的一种一般特征。例如，这种较大流动性对于张力系统的解除和对于拓扑结构的变化，都具有同等效果。一般说来，对于不同类型的影响，情境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把对位移的阻力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流动性。

情境的流动性程度，在所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情境的基本动力属性之一。一般说来，比起现实性程度较高的区域，非现实性程度较高的区域相当于流动性较大的介体（参见p.198）。在现实性的水平之内，不同的区域看来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出于教育上的缘由，人们时常试图使儿童生活空间内的某些区域（与穿衣、进食、睡眠等常规有关的区域）具有相对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儿童在其他区域内应该感到真正的自由，人们试图保持这种区域的相对流动性。环境的流动性的总程度在教育上十分重要。个体所属的团体的社会稳定性程度，在不同时间往往是不同的。例如，通货膨胀能够导致社会域的巨大流动性。

环境的流动性与个体的状态密切相关。疲劳看来不仅导致个体的不稳定性，而且导致心理环境的不稳定性。幼儿睡眠初醒时分，他那常见的易感性可能直接与那一刻周围区域的不稳定性有关。一般说来，新生态（in statu nascendi）的情境是最为流动的。在情境结构的认知不确定性和情境流动性的总程度之间，看来存在着密切关系。当区域经过较长时期保持不变时，区域的固体性一般增加。然而也有例外。斯利欧斯伯格（Sliosberg）表明，对于相当于某些作业和游戏材料的区域，有必要区分不同程度的流动性（81,pp.148—149、pp.176—177）。游戏活动和游戏情境的流动性一般比严肃情境大。弗兰克（Frank）（25a,p.293）表明，志趣水平在游戏情境中容易得到提高。

人们能够用两种方法来描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1）把较大或较小的变化能力的属性归因于不同的全域；（2）把不同程度的固体性的边界归因于区域。在后一种情况下，全域的平均流动性取决于内部框架的固体性，而组分区域的边界则表示这种框架。两种描述方法的主要差异如下：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每个组分区域（a或b）在动力上是同质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区分边界的固体性和每个子区域内部组分的固体性。如果区域a的固体性比区域b大，这就意味着，在第一种描述法中，在区域a内的位移要比在区域b内的位移困难。而按照第二种描述法，在区域a内的位移与在区域b内的位移，也许同样容易进行。

因此，具体情境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两种描述法中哪一种更为合适。毫无疑问，在环境的不同区域之间，边界的减弱或消失能够导致全域的显著的流动性。在社会域能够观察到这一点，例如，在革命时代，当团体之间的障碍或由禁律所建立的障碍被破除时；或者当一名在严格服从中长大的儿童，突然置于禁律障碍不是清楚明显的区域之内时，这种情况下的个体差异表明，除了特殊边界的固体性之外，人们总是必须论述特定生活空间的总稳定性。因此，人们总是必须既考虑边界属性，又考虑区域本身属性，我们也将区域本身属性称为“材料”（material）属性。

我们给出了流动性的定义，留下悬而未决的“弹性”（elasticity）问题。

定义：通过弹性，我们理解一个变化过的区域返回其初始状态的趋势。显然，弹性程度在同样流动性的区域内有时会是不同的。

弹性和流动性两者都涉及“可塑性”（plasticity）。通过可塑性，人们应该理解一个区域的结构能够产生相对持续和稳定的变化之容易度。太低和太高程度的流动性都不利于它的可塑性。事实上，不仅非常固执的个体，而且高度流动性的某些心理病态型，均难以塑造；同样，区域的太高程度的弹性，有时也会不利于它的可塑性。环境的可塑性部分地取决于个体的状态。卡茨（Katz）（41,p.127）提到可塑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生活空间的可塑性发生了变化（参见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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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是有限结构的空间

现在我们将结束关于环境拓扑学的讨论。但是，在我们讨论个体拓扑学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有关整个生活空间的一个基本事实。

人们在论述数学空间时，假设空间是无限可分的。有可能把每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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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为组分区域，而组分区域又分为组分区域，直至无穷。拓扑学也预先假设空间的这种属性。人们必然问道，心理生活空间是否也有这些属性。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两次碰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即在讨论人们怎样才能准确地确定生活空间内的点时（参见p.112）和在论述心理学上性质未定的区域时（参见p.131）。

我们知道，只有参照点所在的区域，人们才能确定生活空间中点的相对位置。这种确定的准确性因而取决于人们能够把区域划分为子区域的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心理区域能够被划分为更小的子区域，直至无穷。在孩子必须吃下他不要吃的东西的例子中（参见P.99），人们能够区分出区域：把手放在桌子上；拿起调羹，把调羹半放入嘴里；等等。但是，如果在“拿起调羹”区域之内，区分出“手朝前运动1％毫米”、“手朝前运动2％毫米”等等特殊区域，这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通常可能把心理全域划分为组分区域，但是这种划分不可能无限进行。试图进行无限划分的分析，不仅不能更为准确；而且在心理学上也是错误的。

人们进行划分的程度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如果孩子喜欢吃某种食物，一口放入嘴里是单个过程，那么，区分“半放入嘴里”区域和“放入嘴里”区域，就可能是对心理上无结构整体的一种不必考虑的分析。划分区域的程度因而能够变化。它取决于有关区域的当前条件［在讨论边界地带时（参见p.123），也在事物和介体的章节中，我们举出结构程度变化的例子］。但是，在一定时刻，对于生活空间的某一区域，划分区域的程度总是具有某一值，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客观性。

对于性质未定而起着障碍功用的地带的研究，也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通常这些地带本身是没有结构的（参见p.131例子）。随着定向的增加，它们本身可能逐渐分化；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总是存在着某些组分区域，这种区域在心理学上不可能划分为更小的组分。

一个区域，不能划分为可以区别的组分区域，我们称之为“无结构的”（unstructured）区域；一个区域，其组分区域能够无限划分为更小的组分区域，称之为“无限结构的”（infinitely structured）区域；一个区域，能够划分为组分区域，但不能无限进行，称之为“有限结构的”（finitely structured）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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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讲到没有结构的空间、有限结构的空间和无限结构的空间。心理生活空间因而是一个有限结构的空间。

在这里不可能讨论物理空间是无限结构的、还是仅仅是有限结构的问题。海森堡（Heisenberg）不确定原理，顾名思义，在这点上并不意味着物理空间是有限结构的。因为对于不在运动的区域，按照这条原理，就确定位置的准确性来说，不存在绝对限度。在物理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至少存在着结构性程度的差异。物理空间在微观水平上是处处有结构的，而心理生活空间则时常包括没有结构的宏观区域。而且，对生活空间结构性的限度，也有极大的差异。

雷曼（Riemann）（76）在他的著名论文《以几何学为根据的假设》（Uober die Hypothesen, welche der Geometrie zu liegen）中提到，空间在逻辑上不是无限可分的。据我所知，数学尚未采用这种建议；对于心理学来说，这当然最值得关注。然而，拓扑学对于心理生活空间的描述，足以适合大多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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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是生活空间内一个分化的区域

直到现在，我们把个体描述为生活空间内一个连通的、未分化的区域或点。但是，这种描述只能作为初步近似。实际上，个体不是完全同质的统一体，而是高度分化的物体（67a）。

心理学必须在描述个体的区域内区分组分，指出两个事实就能够在数学上证明这点。我们知道，整个个体参与身体位移，这不是必然的。有时，只是一只手伸向目标，或只是眼睛看着物体。甚至可能发生的是，身体的不同部分同时进行不同的活动。这意味着在数学上人们必须在描述个体的区域内区分组分。

对于心理学来说，第二个事实更为重要。我们知道，行为取决于环境状态和个体状态：B＝f（PE）。在这个等式中，P和E不是独立变量。环境的结构和环境内的力丛随着愿望和需要，或一般来说，随着个体的状态而变化。根据某些需要的状态（例如，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程度），有可能详细确定环境内某些事实的从属（例如，域力的减小、化合价的变化）。因此，某一需要的变化，例如这种需要的充分满足，显然不会在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向上，改变所有的需要。这就必须在个体之内区分众多不同区域，它们的状态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独立的。

有人有时对于我们的描述提出异议，我们要加以答复。据说，环境和个体，描述其中之一，就足以推知行为。然而实际上，在描述中不包括个体和环境两者的变化，就不可能推知生活空间内的心理过程（由于这种原因，不包括环境描述的所有所谓的心理学理论，都是不充足的）。

人们会问道，根据什么标准，人们能够确定把什么描述为环境区域，把什么描述为个体区域。在回答这个问题中，有人可能指出一点，把“自我”（self）体验为全域内的一个区域（44,pp.319ff.）。然而，这条标准是不充分的。我们知道，通俗心理学时常把目标和概念归属于内部个体，但目标和概念必须被描述为环境的一部分。从动力观点来看，可以考虑下列事实：凡是整个个体能够在其中位移、或朝向它或离开它而进行位移的一切事物，我们都能够把它处理为环境。

处理一个心理区域是属于个体，还是属于环境的问题，和确定生活空间内的其他位置一样，人们将必须采用同样的拓扑学方法。这些确定都取决于个案的具体事实。因此，对于不同的生活空间，在个体的结构和边界上，可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然而，相同之处很多，我们足可以做出若干一般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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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个体所用的基本概念和同等定义

环境和个体的同等定义

描述心理个体所用的数学概念同描述环境所用的数学概念是一样的。同等定义也能够保持不变。然而，确定个体结构和确定环境结构，两者的性质不同。这是由于在确定个体结构时，我们不能把位移作为一种基本的动力操作。因为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一般不能把个体自身考虑为介体，而在这个介体内，物体从一个组分区域到另一个组分区域进行位移。为了确定个体内组分区域之间的边界和连接关系，人们倒是必须考虑一般动力关系，即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动力从属（dynamic dependency）程度”。

动力从属　人们能够容易地表明，个体的不同组分，在它们相互联系的程度上，存在差异。一种愿望的实现，可能改变整个个体，例如改变他的商业行为，以及他对家庭和对朋友的行为。在其他情况下，个体的大多数区域可能仍然几乎完全不受一种愿望实现的影响。同一区域内事件影响个体各个区域的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

两个区域的动力从属，意味着一个区域的状态受到另一个区域的状态的影响。因此，它符合我们已经定义的动力交往的概念（参见p.128）。确定个体拓扑学的特点是，它必须几乎唯一地根据交往和交往的程度。

我们首先用下列同等定义来定义影响区域（region of influence）这个概念。

定义：如果a的状态变化导致b的状态变化，那么a和b是一个连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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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区域）的组分。

显然，这个定义不确定组分区域（a, b, …）的边界及其相对位置。但它确实确定全域及其边界。假设a，b，c，d，e，f，g，…是个体内组分区域。如果人们找出a的某种变化是否改变b，c，d，…的状态，那么人们能够确定，其他哪些组分区域属于a所在的同一全域。例如，如果b，d，e的状态随a的状态而变化，但c，f，g的状态则不变化，那么a，b，d，e是同一区域A的组分（A⊃a;A⊃b;A⊃e;A⊃d）；另一方面，c，f，g是A的域外区域的组分（A·c＝0;A·f＝0;A·g＝0）。c的变化可能进一步表明，c和f是同一区域B的组分，而g不属于B（B⊃c;B⊃f;B·g＝0）。因而确定相当于图37的丛（区域A、B、C互为域外这个事实，并没有确定它们是否具有公共边界）。

显然，如果人们从不同类型的变化开始，那么对这些区域的确定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对于区域的所有确定，我们得到一种类似的从属。此外，依据我们所开始的组分区域，我们得出不同的总体。这仅仅表述一种事实，即两个区域a和b之间的交往程度，在从a到b的方向上和从b到a的方向上，有时会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类型的状态变化，总体发生不同变化。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有可能逐步确定区域的拓扑结构。人们能够使a的状态产生第二种变化，它不同于第一种，那时往往是一组不同的区域发生变化：它可能包含区域d（图38）；还包含区域c、h、l，它们第一次不曾受到影响。区域e和b可能不显示显著变化。根据状态的新变化来定义区域D，它与A和B各有一个公共组分。因此确定区域A和B之间的某种关系。而且，现在有可能在区域A内区分两个子区域（1和2），其中一个包含a和d，另一个包含e和b。对于第二种影响来说，两个子区域（1和2）之间的交往要弱于a和d之间。这就在A之内确定一个心理边界，它在所定义的意义上，具有动力墙的性质（参见p.128）。类似地，区域B划分为两个组分，通过D和A、B的交迭，区域D划分为3个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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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用组分的动力相互从属来确定“影响区域”及其范围。例如，a的状态的变化影响b、d、e，但不影响c、f、g。

A⊃a＋b＋d＋e；B⊃c＋f；C⊃g；A·B·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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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用一种不同于图37的状态变化来确定区域。在这种情况下，a的状态的变化不影响e、b，但影响d、h、l、c。

D⊃a＋d＋h＋l＋c；D·b＝0；D·e＝0。

下列程序尤有价值。人们能够改变状态的变化程度，而使变化引发的区域a和变化的性质两者保持不变。整体上，人们能够假设，a的状态变化越强，所影响的区域范围就越大。这样，人们得到一系列环状区域，每一区域完全位于另一区域之内（M、N、O；参见图39），它们相当于起始区域a内不同程度的变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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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a的状态的不同程度的变化，往往影响不同的区域。a的轻微变化影响区域M；a的较大变化影响区域N；a的状态的更大变化才影响区域O。O⊃N⊃M⊃a。

这条原理虽然常常得到应用，但是并非没有例外。如果一种刺激的增加超出某一点，那么过程的类型突然变化，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种刺激增加的结果，也可能是区域在动力上变为互相封闭。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较小的影响区域，可能相当于起始区域的一种较强变化。运用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原理，人们能够确定是否在讨论这种例外。然而，只要影响的增加不是太大，上面的假设就适用于大多数的过程和起始区域。极度强烈的影响，不管它们的类型如何，都往往影响整个个体的状态。

人们根据动力从属而能够确定拓扑关系的方法，要利用“被包含在内”或“组分—整体”的概念。而且，人们能够做出确定的这种形式，还暗示着位移概念和道路概念。在交往区域之内，两个区域往往能够以不同方式互相影响（例如，图28中区域A和B的交往，可能通过区域20＋16；或通过15＋11＋6；或通过14＋3＋1＋2，等等）。两个区域之间传递某种影响的方式，取决于这两个区域的属性与可能的中介区域的特殊结构和属性。人们通常能够区分不同的“影响道路”（path of influence），有时还可以确定实际采用的道路。例如我们提到，当个体的目光被捕捉时，他可能受到“看”的影响。人们能够说，环境作用于内部一个体区域（inner-personal region）的许多影响，通过知觉方式而发生。人们是否能够劝说个体去完成某种行为，这不仅取决于哪些内部区域受到影响，而且取决于它们受到影响的次序。

显然不用进一步解释，人们能够确定这种影响道路，以便作出关于区域的相对位置及其边界或边界地带的拓扑陈述。那时我们不是在论述区域运动，而是论述状态变化的“运动”。在这些情况下，不可逾越的边界地带在动力上相当于墙而不是相当于障碍（参见p.128）。

边界和边界地带　对个体内部结构的描述，以动力从属为基础，因此，把相当于最高程度的动力统一性的区域，作为结构的元素。这些区域的组分密切相关，一个组分的每一变化导致所有其他组分的变化。这些区域因此是动力统一体或格式塔（Gestalt），其意义和苛勒（Köhler）（43）使用这个术语时相同。

这些区域的统一性，总是相对于一种特殊的变化而确定的。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变化，这些区域的组分在动力上也许是分离的。但是，这并不影响相对于第一种变化的从属。因此，区域的统一性虽然有其相对性，但仍具有其客观性。

动力从属或区域独立取决于：（1）有关区域的属性；（2）它们的边界和边界地带的属性。

情况1：两个区域a和b可能相互直接接触，并非由任何动力墙而分离。然而，它们的属性有时倒是，a的状态的变化对b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影响。

情况2：两个区域的属性有时会是，假如它们不是由某些边界或边界地带而分离的话，就会存在各自状态的相互从属。

因此，个体内的边界，像环境内的边界一样，部分取决于邻域之间的属性差异，部分取决于边界和边界地带本身的属性。个体内的边界也表现不同程度的动力渗透性；这些相当于各区域的不同程度的相互从属或者——如果人们认为相互从属区域是整个区域的组分——不同程度的动力统一性。

数学概念仅仅让我们区分连通区域和非连通区域。按照拓扑学，这两种区域之间不存在过渡情况。然而在动力上，在完全独立区域和完全从属区域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过渡。我们在讨论关于心理环境的数学概念“边界”（boundary）和动力概念“障碍”（barrier）时，已经碰到过类似困难（参见p.146）。在确定个体结构时，我们也必须运用区域和边界地带的某些动力属性，它们超出数学概念了。

关于强弱格式塔；具有不同程度动力统一性的格式塔　显然，我们在这里论述同样的问题，它们对于动力格式塔的概念十分重要。人们可能会根据苛勒的含义，使用强弱格式塔的概念，来描述不同程度的动力连通性。然而，苛勒告诉过我，他感到这些术语应该在它们的本来意义上使用。按照这种意义，如果格式塔的一个组分的变化引起其他组分的形式变化（空间分布的变化）（434,p.161），那么人们必须讲到强格式塔。反之，如果没有发生形式变化，甚至在组分的相互从属很大的那些情况下，人们也讲到弱格式塔。强弱格式塔这些术语因此并不涉及不同程度的从属。为了表达动力整体的各组分的从属程度，我们将讲到较大或较小统一性的格式塔。这种区分不是根据逻辑二分法，而强弱格式塔的区分则如此。取而代之，它表示一个连续系列，一端是“散组”（and-sum）［威特海默（Wertheimer）的用语］，即一组动力上分离的区域，另一端则是各组分的最高程度相互从属的格式塔。

个体区域的动力属性

比起确定环境的结构，确定内部一个体区域的拓扑学和动力学，从整体来看更具有间接性和抽象性。这也许因为动力相互从属而非位移是个体拓扑学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考虑个体组分的位置时，我们用区域的概念来论述。而在讨论它们的状态时，尤其是如果必须讨论张力状态时，我们则要借助系统的概念来论述。

人们可以运用众多影响例如疲劳和心理充分满足，来确定个体的组分区域的位置和相互从属。卡斯顿（Karsten）表明（40,pp.197—227），某一行为的充分满足过程，取决于个体内的相应区域和它与邻域的关系。逆推的话，根据对充分满足的观察，人们能够因此确定个体内的连通关系和邻域关系。在许多不同类型的影响中，我们仅仅讨论张力状态的变化。

张力　为了详细讨论张力的性质，人们必须考虑向量问题。这里我们只能做出一般的描述。张力是区域的一种状态。严格说来，人们只是能够确定张力的差异；张力的一种差异，趋向于张力的平衡而产生张力变化。张力因此是一个区域的一种状态相对于另一个区域的状态，它涉及区域边界处的某些力。

不同类型的实验研究表明，环境的某些属性，尤其是目标的存在或位移的趋势，与个体内的张力状态有关。位移的进行或目标的达到，能够同时意味着张力的解除。实验进一步表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变化涉及整个个体，但是人们能够或多或少独立地满足于或不满足于不同的需要。因此，人们必须用个体的不同组分区域来同等于这些需要状态。在个体之内，我们因而能够讲到不同的系统，它们的张力程度能够相对独立地变化。

张力系统群　应用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方法，为了确定不同的张力系统相联系的方式，人们能够运用它们的相互从属。如果一个张力系统是另一个张力系统的一组分，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一种常见的、相对简单的关系。例如，如果一个系统相当于一个范围较大目标的子目标，就有这种关系。如果较大系统解除它的张力，那么组分系统的张力通常也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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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满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系统之间联系的另一种情况。一旦相当于b的张力系统被解除，相当于a系统中的张力也随之解除，那么行为b具有行为a的动力替代值（56;62,pp.226ff.;64,pp.31—32）。那意味着两个系统a和b，必然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充分联系的组分［图40（a）］；它们不应该是动力上独立的系统［图40（b）］。我们知道，b的替代值取决于a和b相联合的程度（62,pp.24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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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一种活动具有另一种活动的替代值的条件

（a）相对于最初任务的系统a和相对于替代任务的系统b，是同一个连通系统的组分；（b）系统a和b在动力上是分离的。

在替代行为和工具使用或预备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有的关系（56）。如果人们记得它们都涉及两个系统的相对从属的问题，那么就能理解这种关系。对于替代行为来说，这是在同一整体系统S之内两个组分系统S1
 和s2
 之间的关系（S⊃s1
 ＋s2
 ）；而对于工具使用或预备行为来说，这是一个组分系统s1
 对于其整体S的关系（S⊃s1
 ）。显然，这些关系并非是截然不同的。

蔡加尼克（Zeigarnik）（92）和比伦鲍姆（Bierenbaum）（4,pp.134ff.）表明，有可能在实验上产生个体内相对复杂的系统群，并在相当程度上确定这些系统的结构，尤其是系统群内联系的类型和程度。例如，有可能产生相当于一系列任务的若干系统，而在一种情况下，引起一个密切联系的群，在另一种情况下（用同样的任务），则引起相对分离的系统。在一群系统之内或之外，单个张力系统的位置也能够在实验上加以控制。比伦鲍姆能够详细描绘最初分离的系统怎样联合的过程。

对充分满足（40,pp.201ff.）、张力（92）、遗忘（4、25、75）、替代（62,pp.232ff.）等一些十分不同的研究一致表明，个体内心理邻域通常相当于内容上有联系的行为或任务，虽然这是一条必须谨慎应用的原则。

个体的结构

内部一个体区域和运动一知觉区域　根据这些考虑，如果我们试图确定整个个体的结构，那么我们得出下列说明。把个体描述为一个连通区域，而一条约当曲线把它和环境分离。在这个区域之内，还有着组分区域。人们能够首先区分“内部一个体”（inner-personal）区域（I）与运动和知觉区域（M）。运动—知觉区域具有内部一个体区域和环境（E；参见图41）之间的边界地带的位置。两组事实支持这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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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个体拓扑学

M，运动—知觉区域；I，内部一个体区域；p，I的边缘组分；c，I的中心组分；E，环境。

1．内部一个体区域的需要或其他状态能够通过身体表现或身体动作的方式，即经过人们称之为运动区域的一个区域影响环境。考夫卡（Koffka）（47,p.342）使用“执行者”（the executive）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个区域。按照先前对“影响道路”的讨论（参见p.174），我们因此必须把运动区域描述为内部一个体区域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在这个运动区域内，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便是言语。言语在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手势使用”、“微笑”、“观看”等都属于运动区域。作为环境和内部一个体区域的中介，运动区域的位置既适用于有目的的行为，又适用于张力的无定向的情感释放，即适用于内部一个体区域的状态所引起的环境E的所有变化。

2．当我们考虑相反方向的影响，即由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内部一个体区域的心理变化时，我们再次发现一个中介区域。在最广义的意义上，这个中介区域相当于知觉系统，即听觉、视觉等等。它部分等同于运动区域。例如，眼睛既能够表达情绪，又能够看见事物。其他组分，像耳朵，只是在从外向里的一个方向上，人们用它来传送事件。总之，内部区域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包括运动系统和知觉系统两者。

人们在何处划出运动—知觉系统和内部区域之间的边界，例如，人们认为对言语的理解是边界地带之内的事件，还是内部一个体系统之内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基本任务是确定讨论中区域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和邻域的交往程度。对于运动区域和环境之间的边界，情况也是如此。两种确定既取决于个体的性质，也取决于生活空间的当时状态。在医学检查期间，身体的边界同时也是个体和环境之间的边界。但是，通常认为衣服必须是个体的组分。当儿童接触母亲时和当儿童接触陌生人时，他的外部边界也许是不同的。在窘迫情况下，例如当个体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批评眼光时，衣服和整个仪表就时常显得十分重要，明显成为个体边界区域之内的一个特殊地带。在某些情况下，通常隐藏的区域可能公开，或者人们通过表层能够很容易看到这些区域。

关于运动—知觉区域，如同每一个边界地带，人们必须考虑它的动力属性。我们前面提到，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差异，它们取决于年龄和个性。

运动区域和内部区域之间的差异，当然不仅是整个个体之内的位置差异，而且是功能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运动系统具有内部系统的“工具”的位置。

在某些功能关系和准物理域的拓扑学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将考虑在母亲的生活空间内，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种关系的属性是，母亲不问孩子是否同意而把他抱起，让他躺下，给他洗澡，等等。她以专制方式来运用直接的身体力。因此，母亲用她的意愿来控制婴儿，这同母亲控制她自己身体的方式大同小异。

另一方面，母亲的行为整体上受婴儿支配。她试图完全按照婴儿的需要来行动，即孩子的需要控制母亲的行为。因此在功能上，当母亲理解孩子的需要时，它们在母亲内部系统即支配母亲的运动区域M的系统之内，占有一个位置。显然，当人们考虑到，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完成他和母亲的心理分离时，这种描述就是有意义的。在孩子自由的意义上，他和母亲的心理分离，通常要在多年后才完成。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孩子同时具有环境中一个物体的位置，或者人们可以说，他具有母亲自己身体的一组分的位置，但只是在某些时候，例如当孩子在被喂食时，这个组分才直接接触于其他组分。功能从属和身体分离之间的矛盾，导致母亲的典型的内部冲突。

在运动—知觉区域之内，还可分为“边缘”（peripheral）区域和较为“中心”（central）区域。这种区分在知觉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47;46a;60a）。对于动作来说，运动区域看来具有相对高度的统一性：难以同时进行四五种不相关的活动。看来，运动系统在一定时刻，动力上只能联系于一个内部区域或一组相对统一的内部区域。假如运动系统同时受到个体的所有需要的支配，他的行为就会变得杂乱。运动区域的一个组分内的肌肉张力密切联系于其他组分的肌肉张力（2;29a）。鲁利亚（Luria）（63）所运用的心理诊断技术的根据，本质上看来是在某些内部一个体区域和运动区域的某一组分之间，引起一种密切交往。

中心的和边缘的内部一个体层　在个体的内部区域之内，人们能够区分中心层（c）和边缘层（p；图41）。卡斯顿对于心理充分满足的实验，表明这种区分的必要性（40,pp.236—237）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属于中心层的动作较快得到充分满足。一个心理过程究竟是属于中心层还是边缘层，这具有重要意义。登博（Dembo）对于愤怒的实验研究（20,pp.101ff.）表明了这种因素对情绪的重要性。如果只是个体的边缘层受到影响，愤怒的表现较易发生，那时愤怒的爆发较为表面。如果中心层受到影响，情感的公开爆发则较少发生。确实，中心层（c；图41）和环境（E）之间的边界地带要强于边缘层（P）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而且，中心区域可能由一种特定的功能墙（Bc；图42a）所围绕。边缘区域容易与处于较近的运动区域发生联系。因此，当边缘层的事件受到影响时，表情通常较快发生。个体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讲到自己的心事。

这不仅因为中心层整体上较少直接接近运动区域。而且，相反方向的事件即从环境到个体内部区域的事件，通常也较不容易到达中心区域。谈话中，到达个体边缘区域的道路几乎总是开通的，但难以到达个体的内心。

一方面是内部—个体区域的边缘的或中心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它的可到达性程度及其表现容易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固定的。它取决于个体的当时状态和情境的属性。对于一些个体来说，看来容易到达某些中心区域，容易像“敞露的伤口”一样伤害它们。这些中心区域中的一些区域，看来总是准备和运动系统进行交往。因此，它们的动力属性及其边界的动力属性之重要，并不亚于系统的拓扑位置。这些动力属性，对于同一层内的不同区域，通常差异甚大；它们也可以使整个层面发生变化。不同层面之间动力关系的相对简单变化的一个例子，是从表面愤怒状态到深度愤怒状态的过渡。当个体处于平静心境时，其边缘层和运动区域之间的边界（Bp）在动力上相对弱些，但个体的边缘区域和中心区域之间的边界（Bc）在动力上相对强些［图42（a）］。如果出现情感高度紧张的情境，个体通常用较大的“自我控制”来应答。边缘层和运动区域的较大分离相应于这种自我控制。同时，内部区域变得相对来说更为统一［图42（b）］。登博（20）表明，如果情感的张力继续增加，那么所造成的统一性能够使个体返回较为原始的水平［图42（c）］。如果内部区域的张力仍然进一步增加，它能够突破到运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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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不同情境下，个体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

（a）个体处于平静情境：内部一个体区域I的边缘组分P容易受到外部环境E的影响；中心组分c则不易受到影响；内部一个体区域I相对自由地影响运动区域M。

（b）张力情境下，个体处于自我控制状态：与图（a）中相比，内部一个体区域I的边缘组分P不易受到影响；边缘组分和中心组分（c和p）的联系较为密切；I和M之间的交往自由较少。

（c）个体处于非常高度的张力情境：内部一个体区域I的统一（原始化、或退化）。

M，运动—知觉区域；I，内部一个体区域；p，I的边缘组分；c，I的中心组分；E，环境；Bc，c和P之间的动力墙；Bp，I和M之间的动力墙。

内部区域互相分离以及它们和运动区域的联系，可发生不同类型的变化。在喜悦状态，内部一个体区域看来是相对统一的，很少和运动地带分离。喜悦时，个体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存在着重要的个体差异。

在动力上，内部系统的一个较为中心的位置和程度较高的张力，在许多方面是等价的。

个体结构的个体差异　现在我们不甚了解个体的不同系统和层面之间的联系类型。然而，个体的结构显现了相当的个体差异。

个体的分化程度　儿童和成人之间的最重要的动力差异之一，便是儿童个体分化为组分区域的程度较低。心理环境的成长和儿童个体的成长，并不仅仅意味着大小的数量增加，同时这种成长本质上是分化过程（80;48;30,p.8;51,p.206;71,pp.199—200，36;37），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综合过程。

我们不能在这点上详细讨论分化和综合过程的心理问题，但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概念方法适用于比较不同个体的分化程度。人们会说，“个体A的分化比B多”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纳的，因为下列原因：这是关于整个区域即个体的组分区域的数目的一个论题；而比较两个个体的组分区域的数目是否有价值，这点看来是不确定的。

我们对确定区域的两种可能情况进行区分：一方面由某些属性来描述，另一方面由位移或交往来描述（参见p.96）。如果人们运用属性描述，那么仅当能够做出区域之间的属性区别时，才可以论及不同的区域。这显然是一种相对的标准，因为在粗粗研究中看来是同质的区域，当人们更仔细地研究时，它可以显出属性分化。因此可区分的区域的数目取决于研究的准确程度。看来不可能客观地比较组分区域的数目。例如，对儿童和成人两者的最初分析，显出同样的区域数目，即一个中心的内部一个体层和一个边缘的内部一个体层，以及运动层。

如果人们运用动力交往概念的方法来确定区域，区域的统一性则通过区域的动力整体性来确定。但是在这种方法中，我们也只是得到区域单位的相对确定，因为我们发现不同程度的整体性。例如，有可能把每个儿童或成人考虑为单个的动力区域。

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在我们讨论有限结构空间和无限结构空间时所提出。个体内的一些区域在一定时刻，不能再分解为心理上有意义的组分区域，把这种区域指定为“最小区域”，这是可能的。事实上，这种客观上没有后续结构的动力统一体是个体的结构元素，这个假设看来是正确的。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尚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比较不同个体的分化程度。

然而，能够运用动力联系来确定个体的分化程度。即使我们能够指定每个儿童或成人为单个动力区域，但是这种系统的整体性程度，仍然是儿童大于成人：儿童比起成人，系统的一个组分的变化，通常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影响所有其他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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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条件下，即如果人们把显示同邻域的动力分离程度相同的区域，作为基本的统一体，那么，人们可以把整个个体的动力统一性的这种程度，作为分化为组分区域的程度的一条标准。

下列的讨论表明，我们把整体区域的统一性程度，作为其分化为某种分离程度的区域的一条标准，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在两个整体区域内，相邻的组分区域在相同程度上相互从属，那么一般说来，包含较少组分区域的整体区域的统一性就更强。反之亦然：如果整体区域的分化程度相同，那么，组分区域相互分离程度较低的整体区域，显示更强的动力统一性。A和B是两个整体系统，它们分化的程度相同，即它们包含同样数目的组分系统（A＝1A
 ＋2A
 ＋3A
 ＋4A
 ＋5A
 ；B＝1B
 ＋2B
 ＋3B
 ＋4B
 ＋5B
 ）（图43）。为了使例子简化，我们假设，组分区域本身是同质的，A和B的属性也相同。A和B的结构也具有相同性。唯一差异是，比起B的组分区域，A的组分区域由较弱的墙来相互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与A相比，B是动力统一性程度较低的整体，尽管它具有同样分化程度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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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两个系统，结构相同，分化程度相同，但动力统一性的程度不同。整体上，系统B显示的统一性程度比A低。系统A的组分1、2、3、4、5的分离要小于系统B的组分1、2、3、4、5。这些组分之一（例如5）的一定变化，因此影响其他组分（1、2、3、4）的程度，B比A小。


分化程度较高的系统显示较低程度的统一性，这种陈述并非毫无例外地有效，即使我们预先假设，邻域互相从属的程度相同。作为第三个因素，我们必须提到整体的结构类型，即组分区域的特殊排列。甚至当组分区域的数目和相邻的组分区域的分离程度都相同时，整体区域的统一性程度也能够变化。例如，比较一下图44中系统A、B和C，就表明这点。在A和B中，存在着只有通过三道分离墙才能相互影响的组分区域，而在系统C中，我们在组分区域之间，永远找不到一道以上的墙，尽管在所有三种情况下，组分区域的数目相同这个事实。

研究一个整体的统一性程度怎样取决于它的结构，这是“一般格式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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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项困难而重要的任务。下列说法看来包含一条基本原则：一个整体的动力统一性不仅取决于整体组分的相互关系，而且取决于整体和环境的关系。通常，同环境的较大分离，增加整体的内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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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系统的统一性程度对系统结构的从属

系统A、B和C的分化程度（组分系统的数目）相同，相邻组分系统的分离程度也相同。然而，A、B和C的整体系统的统一性程度则不同。

为了确定整个个体的动力统一性的程度，人们因此必须考虑：（1）分化程度；（2）相邻的组分区域的动力分离程度；（3）特殊结构。如果我们假设，不同个体的结构大致相同，我们仍然必须考虑因素1和因素2。然而，如果人们能够比较有关个体的单个组分系统之间的墙的动力程度，那么就有可能分离这两种因素。

有时能够进行这种比较。对充分满足和替代的研究表明，某些低能个体的心理系统由相对坚固的墙互相分离。另一方面，敏感的问题儿童的属性则是，组分区域互相分离的程度很低。人们也可以用下列方式来表达这点：问题儿童的个体相当于较为流性的材料，而低能儿童的个体则相当于较为刚性的材料（52,pp.209—210）。正常儿童在这方面处于中间。在问题儿童中，系统的动力分离程度越低，中心层和边缘层之间的联系就越密切。因此，中心区域的状态较为容易地表现出来，例如，在激烈的情感爆发时。同时，这些表现是表面性的。从动力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儿童的中心层所处的位置较浅；即使其分化程度同正常儿童相同，中心层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地带所覆盖的中心层也少于正常儿童。实际上，问题儿童和低能儿童的分化程度低于同龄的正常儿童。他们行为的幼稚性和原始性就表明这点。

对个体儿童发展中的分化过程的观察表明，年长儿童一般是分化较多的系统。但是，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不同年龄的儿童之间、成人和老年人之间，整个系统的分化当然只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之一。至少同时还存在着整个个体的流动性差异；还有结构的类型差异（52,pp.207ff.）。

行为的原始性程度，看来是个体分化程度的良好征兆。而且，个体在智力测验上的成绩，看来首先取决于个体的分化程度，或至少取决于某些组分区域的分化。

由加兰特—拉特纳（Galant-Rattner）（29）表明的在一般麻痹患者中疟疾治疗的影响，是个体状态变化的一个例子。

组分区域的结构类型和功能　个体不仅在整个个体和分化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的组分区域排列的方式、不同的组分区域之间的联系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生活中具有的功能上，也都不同。我们将把这些属性称为“个体的结构类型”。

在同一个体之内，不同的组分区域，并非在相同程度上进行分化。对于与知识和技能有关的不同区域，这点是明显的。关于哪些组分区域高度分化，哪些又是低度分化，个体也存在显著差异。在非智力区域，例如在同家庭、友谊、职业等有关的那些内部—个体区域，我们发现在分化的类型和程度方面的类似差异。就低能者来说，对于幻想很重要的某些“非现实”区域（参见p.198），看来分化相对很少（51）。另外，如果人们讲到“和谐性”，它意味着个体的不同组分区域平衡相对好些。

这类区域的功能意义有时会十分不同。例如，同职业有关的区域，能够在个体结构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它可能起源于十分不同的需要。某种活动对于个体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带给个体的满足，都取决于这个区域在个体生活中的功能意义。

个体的不同组分的动力联系程度，在个体的整个区域之内，有时几乎相等。或者，某些区域能够在很高的程度上，使它们自己和其他区域分离而相对独立地发展。这点可以在正常个体中观察到，它看来对于某些心理疾病也十分重要。

在弗洛伊德（Freud）讲到“情结”（complex）和麦独孤（McDougall）讲到“分裂”（dissociation）（65a）的那些情况下，可能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孤立。

个体的结构在长时期中通常相对不变。然而，环境的巨大变化，恋爱，“皈依”，或一些其他重大事件，能够带来结构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或是暂时的，或是持久的。

个体的结构问题与发展心理学有着特殊关系。在任何特定时间，个体的结构都是个体发展的产物。整个个体的分化，各个组分区域的联系、相对分化、功能等，看来在个体发展期间，都经过典型的变化（26）。只有当人们仔细考虑我们所讨论的不同的概念问题时，只有一起研究一般规律时，人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知之甚少的这些过程进行研究。

动力因素和拓扑因素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结束对于个体拓扑学的讨论时，我们将更为广泛详尽地讨论一个例子，它阐明个体区域的动力属性和拓扑属性之间的联系。如果人们考虑个体结构的此刻变化，这种从属就尤为清楚。

我们已经提到，按照登博得到的研究结果，高度的内部张力状态，造成个体的动力统一。这种较大的统一性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下列事实：组分系统的分离程度是一个相对值，这种分离程度还必须联系有关力的大小。如果讨论中的力弱小，动力墙足可高度分离组分系统；面临高度张力状态期间出现的强力，这种动力墙就变得相对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内部张力的大量增加，根据事实本身，意味着个体的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

科格希尔（Coghill）（17）关于胎儿行为发展的某些研究结果，可以用类似方法来解释。这些实验表明，不应该把行为描述为最初是孤立的反射、逐渐产生范围较大的反应。相反，对刺激的最初反应是整个机体的未分化的反应。整个机体的每个组分的较为分化的反应，是逐渐产生的。像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心理发展一样（参见p.206），胎儿行为的发展能够表现分化之外的一些综合（13;14;71,p.200）。

在发展中发生的分化并非完全破坏基本动力系统的最初统一性。这点由下列事实表明：当胎儿同母亲的血流联系被切断或胎儿感到疲劳时，获得某种程度分化的胎儿，就返回到较为原始的水平，
〔20〕

 即他再次以未分化的整体行为对刺激做出反应。我们在这里因此发现暂时“倒退”，如同儿童患病或大怒时所发生的情况。为了解释这个事实，人们通常提出假设：反应的分化是由于新发展的中枢抑制了原始过程的结果。（69,p.43;3,p.418,p.442）。采用动力术语，这意味着由相反的力引起分化的反应。然而，把这些过程直接联系于胎儿逐渐使自身分化为动力上相对分离的区域这个基本事实，这可能更为简单。

胎儿以未分化的整体行为来反应，这意味着某些内部系统或运动层
〔21〕

 是高度统一的，以致一个刺激引起整个身体的反应。a［图］45（a）］可能是缺乏分化的系统，这是它对有关刺激做出整个身体反应的原因（a可以等同于整个机体或机体的一组分）。后来反应的分化，可能取决于a把本身分化为组分区域1、2、3、4、5这个事实［图45（b）］。生物学上“年轻”组分的相互分离，通常不如年老组分坚固。因而，区域1、2、3、4、5之间的动力墙此时被描述为不如整体a同它的邻域b、c、d之间的墙坚固。这种假设至少在生物学上是十分可能的，根据这种假设，得出下列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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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个体的结构和倒退

（a）个体发展的相对未分化的状态（整个系统包含的组分系统相对较少）；区域a、b、c、d是分离的。

（b）同一个体发展的后来状态：区域a、b、c、d显示进一步分化为子区域；比起年老区域a、b、c、d，区域a的新近发展的组分区域1、2、3、4、5，由较弱的墙来分离；在相对强力的压迫下，这些较强的墙（相应于年老的原始结构），再次成为主要决定因素，并导致“倒退的”（“幼稚的”）行为［类似于阶段（a）中的行为］；当个体变得十分流动时，也是如此。

（c）由基本结构的变化而产生分化：组分区域之间的某些新近发展的墙，变得强于年老的隔墙；这种情况下的退化所产生的行为，有点不同于在（b）的退化情况下所发生的行为。

1．如果刺激的强度增加，那么面临较强的影响，新墙的坚固性不足以保持组分区域为相对独立的系统（这根据分离的程度和影响力的大小之间的一般关系）。因此将再次出现整个身体的反应。事实上，如果人们选择的刺激足够强，人们甚至能够看到成人的整个机体的明显反应。对于十分强大的刺激例如对于休克的反应，以及未分化的机体的反应，都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些反应相对独立于刺激的作用点（3,p.434）。这直接由墙的强度只是相对确定这个事实所引起。

2．如果人们不是增加力的强度，而是增大有关系统的流动性，那么会产生相似的效果。机体状态在较大的流动性或易变性方面的每一变化，比起年老的、已经较为坚固的墙，将可能更大地影响年轻的墙。对成人的心理实验表明，整个系统的流动性的这种增加，也发生于疲劳期间（92,pp.65—70）。机体状态的何种变化造成各系统的反分化，这既取决于分离组分系统的因素的动力属性，也取决于影响的类型，面临何种影响，分离才应该是有效的。然而，至少并非不可能的是，疲劳也导致胎儿整个机体的易变性的增加，因此，疲劳削弱相对新的分化的程度，要高于相对年老的分化。

3．刚才提出的假设准许我们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反分化将不会导致相当于先前发展状态的行为。我们假设，行为的这种相当取决于这个事实，即后来所发展的组分系统，由比年老的墙更为可塑的墙来互相分离。但是，也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年轻的墙在时间进程中，变得比先前所发展的那些墙更为坚固。这就改变了较大系统的结构及其每个组分系统的关系。如果这时出现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引起个体的暂时反分化，那么行为再次变得较为原始；但是它不会等同于先前发展阶段的行为，因为其余的系统单元本质上不同于初始单元（图45c）。事实上，我们发现，尽管具有相似性，但幼稚成人行为和儿童行为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不仅由于系统中材料属性的差异，而且由于它们结构的差异。

不同的组分系统由墙而相互分离，不仅墙的相对强度的变化能够改变机体的动力结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的墙实际上也可能被削弱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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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空间的维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讨论中使用平面即两维空间来描述心理区域。人们可能提出问题：使用这类流形来进行这种描述，正确吗？换句话说，生活空间具有多少维度？

维度数学

只是在近年里，数学才找到了满意地处理维度问题的方法。维度差异不是大小差异或空间潜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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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以把一条直线的点集同等于一个有界两维区域或一个三维物体的各点。在考虑多少维度时，人们应该将其归因于生活空间，不必考虑描述时空间“可用的”纯数量问题。

数学表明，维度是空间的“内部结构”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密切联系于拓扑属性。两维空间例如平面的属性是，在平面之内，不可能把5个或5个以上的点互相连接而连线不相交。而且，我们提到，在两维空间中，不可能把圆内一点和圆外一点连接而同圆的边界不相交。在三维空间中，这类道路则是可能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心理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是多么重要，例如对于哪些位移可能进行的问题。

在现代维度理论中，维度数目的确定，本质上取决于空间物体和它的边界之间的一般关系。例如，一个三维空间物体的边界是面，即这种边界本身是两维的。一个面的边界是线，即一个两维空间的边界是一维的线。一维有限线的边界是本身零维的点。人们可以说：一个n维空间的边界，是（n—1）维的（66,p.80;79,pp.207—208）。很清楚，如果不详细研究关于这些问题的数学，而根据这个事实，递推程序也是可能的。人们能够开始于把空集作为（—1）维空间，从它继续进行到较高的维度。

从数学的观点来看，没有理由把维度数目限于3个。发展到n维空间可能毫无困难。数学也处理在不同点上维度数目不同的空间。也许看来迷人的是，心理学有可能自由使用较为复杂的空间或多维空间。然而，出于科学和经济的原因，提出理论时，引入不多于绝对必需的维度，这在开始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的问题必须表述如下：描述生活空间所需要的维度的最小数目是多少？

也许应该把我们的问题区别于另一个问题，在那个问题中，也可能在数学意义上讲到维度。人们能够认为一个物体或一个系统的不同属性是变量，并能够用坐标系来描述变量，这种坐标系的维度，同可区分的属性一样多。物理学在这种意义上讲到相空间（用同样的方法，能够把时间描述为第四维度）。类似地，波林（Boring）讲到心理学中刺激的维度（6）。很清楚，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心理物体或事件的可区分属性的数目的问题。

心理环境的维度

现实性　在我们实验工作的起初，两维空间足可描述情境。然而，后来我们便使用三维空间了。

在确定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时，参考位移概念和上面提到的区域维度以及区域边界之间的关系，这是有益的。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大于零，这是由于运动不可能在零维空间进行。位移的事实意味着生活空间至少是一维的。

一维空间的边界本身是零维，它们相当于点。点是心理区域边界的一种合适描述吗？把生活空间描述为一维的即一组线，乍一想，它看来同事实相矛盾。然而，用数学上无可争辩的方法来否决这种描述，倒并不容易。因为一维空间能够由十分复杂的网络所组成。例如，人们能够如此来定义一维空间，以至于有可能在每一点上区别任何数目的方向。然而，我认为，实际发生的心理过程的性质，使得把生活空间描述为一维的是不可能的。在心理域内，“沿着边界”走，这时常是可能的。而且，人们通常能够把一个连通边界的组分区分为不同的扇形。我们提到，边界的不同组分在它们的强度上可能不同，这对于个体行为是重要的。这些事实表明，存在着不是由点组成，而是至少由线即一维流形所组成的边界。至少具有一维的边界，意味着我们在讨论至少是两维的空间。

人们是否应该使用更多的维度，回答这个问题较为困难。当我们讨论准物理域时，也许有必要把心理域描述为三维空间，它相当于物理空间的3个维数。例如，要围绕一个两维障碍，某些位移在3维物理区域的点之间是可能的，而在两维空间内则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些位移的属性，人们也许能够表明，像物理空间一样，准物理域也具有3个维度。

非现实性的程度　对于我们目前讨论的大多数问题来说，准社会域和准物理域的两维描述就够了。然而，当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现实性程度”时，就有必要过渡到更多维度。白日梦，也就是模糊希望，一般来说，它的现实性比行为少；行为的现实性有时比言语多；知觉的现实性比想象多；遥远的“理想目标”的现实性，比决定人们即刻行为的“现实目标”少（34;52,p.250）。行为本身有时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性。凡是和个体的迫切需要有关的过程，通常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在这种过程中，个体必须克服坚固的物理障碍或社会障碍。例如，在准概念过程之间，人们能够把深思熟虑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区别于较为非现实性的自由幻想（64;20）。

把心理学中现实性程度的概念，区别于认识论上现实性概念，这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认识论概念来说，没有现实性的不同程度。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中间体是不可能有的。心理学上“非现实”物体，对于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理学是现实的，即这些物体存在，它们产生效果。必须进一步强调，有关物体的物理现实性，并不决定心理现实性的程度。对于原始人或生活在“奇幻世界”的儿童，他们所相信的那些事实就是现实的（64）。

实验表明，现实性程度几乎是所有心理物体和心理过程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动力属性。这点尤其表现于志向水平（34）、替代行为的起因和效果（64、81）、目标的形成和变化（34）、情绪过程（20）、记忆（11）、游戏（81）等实验中。

我们发现，有必要使用一个特殊维度来描述现实性程度。如果人们把现实区域总体描述为两维空间，例如一个平面，那么人们必须把现实性的不同程度同等于一个在另一个之上的不同平面。为了表明这种描述在数学上的必要性，人们将必须考虑到，位移可能在现实性的同样程度之内进行，也可能在现实性的不同程度的区域之间进行。属于现实性同样程度的总体，例如个体在某一时刻的希望世界，本身是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人们能够区分组分区域。我们能够讲到在非现实层面内的运动，如同在现实层面内一样。因此，有可能确定这些区域的拓扑学。一个非现实性层面的拓扑结构有时类似于现实性层面。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当现实性层面内的情境令个体十分讨厌时，非现实性层面的结构一般不同于现实性层面的结构（52,pp.146ff.）。

为了遵循使用不多于必需的维度来描述生活空间这条原则，人们必然会问，是否可能描述非现实性水平而不引入一个新维度。缜密的考察表明，这类描述是行不通的。

如果人们试图描述现实性程度较低的区域而不使用另外一个维度，人们就想起有点相同的两种方法。人们可能试图把逐次减少的现实性的水平，描述为区域链，每一区域相应的现实性程度要低于它前面的区域［图46（a）］。或者，人们也可能把它们描述为一系列环状区域，每一区域完全被后面区域包围［图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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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试图描述现实性不同程度而不引入另外的维度。现实性的不同程度在（a）中被描述为区域链，在（b）中被描述为一系列环状区域R1
 、R2
 、R3
 、R4
 （R1
 ⊃a1
 ，R1
 ⊃b1
 ，R1
 ⊃c1
 ，R1
 ⊃d1
 ；R2
 ⊃a2
 ，R2
 ⊃b2
 ，R2
 ⊃c2
 ，R2
 ⊃d2
 ；R3
 ⊃a3
 ，R3
 ⊃b3
 ，R3
 ⊃c3
 ，R3
 ⊃d3
 ）；区域d1
 ，d2
 ，d3
 的内容相同。

然而，这类方法不适于描述某些位移。如果人们在现实性的同样水平之内，区分每个组分区域，这点就变得清楚了。a1
 ，b1
 ，c1
 ，d1
 、e1
 …可能是现实性程度R1
 的组分区域；a2
 ，b2
 ，c2
 ，d2
 ，e2
 …可能是现实性程度R2
 的组分区域；a3
 ，b3
 ，C3
 …可能是现实性程度R3
 的组分区域。现实性程度的差异可能不是很大，现实性的不同水平的结构大致相似。而且，R1
 中的区域d1
 ，R2
 中的区域d2
 ，和R3
 中的区域d3
 ，就它们的有关内容而言，可能在心理学上属于同类。

两维描述有着不足之处，现实性的同样水平之内的运动，例如从b1
 到a1
 ，几乎总是意味着接近或离开现实性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区域。而且，困难还在于，如果人们描述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内容相同但现实性程度较低区域的位移，那么它首先必须越过现实性程度相同的其他区域。例如，为了从d1
 运动到d2
 和d3
 ，人们必须越过区域a1
 、b2
 、d2
 、a2
 、c3
 。在实际的心理生活空间之内，人们也不能直接从一种现实性程度的每一个区域，运动到另一种现实性程度的每一个区域。但是，在相同内容的一个区域内，当然会发生越过一系列不同现实性程度的心理位移。如果人们把不同现实性程度的水平描述为一个两维空间，就不能把这些位移描述为连续道路而不歪曲不同水平内区域的连通性关系。这点表明，如果人们要合适地描述这类位移，就必须引入一个新维度来描述现实性程度的差异。

顺便提一句，这些考虑也使维度的基本数学属性更为清楚。只有当人们破坏拓扑关系时，才能够使不同数目维度的空间内的点或其他组分区域一一对应地同等。两维描述［图46（b）］破坏d1
 、d2
 、d3
 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

由于不少于两维的空间相当于同样现实性程度的区域，因此如果人们考虑现实性的不同程度，则至少必须用3个维度来描述生活空间（图47）。我们把不同现实性的程度同等于一个在另一个之上的平面或水平。在图示中，我们将用位于较高的平面来描述非现实性（I）程度较高的水平。当然，人们也能够进行相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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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由生活空间的另外一个维度来描述现实性的不同程度

R，较为现实的水平；I，较为非现实的水平；P，个体。在较大现实性水平上，障碍较强，个体P同他的环境分离较为清楚。

现实性不同程度之间的最重要动力差异之一，便是较为非现实的水平（I）有较大的流动性。下列不同事实中表明这种较大的流动性：（1）环境内的障碍产生的阻力相对很小［人们能够在非现实性中为所欲为（20,pp.36ff．）］；（2）环境区域的边界之改变较为容易，而边界之确定则较不明确（81,p.149）；对于现实性不同程度的准概念区域，情况也是如此；（3）内部一个体的张力系统的扩散释放较为迅速地发生（11,p.2）；这相当于内部系统的较弱的墙；（4）个体和环境之间的边界较不清楚，环境的结构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需要（52,p.146）。

个体维度的问题

人们提出问题，用于描述生活空间内个体的区域，具有多少维度。仅仅在现实性平面内描述个体，这将是错误的。因为个体也能够在较为非现实水平内行动。而且，看来存在着人们必须把它们同等于非现实水平的内部一个体系统。

这个问题引出另一些问题，而对于那些问题，目前几乎不可能做出明确详细的回答。毫无疑问，人们必须把解决一个问题中从认真推理到幻想尝试的过渡，描述为到非现实水平之内过程的过渡。但是，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在讨论整个个体的位移吗？假如个体在每一时刻都处于现实性的唯一一种水平之内，人们就必须把个体描述为两维的。然而，这种假设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甚至在跃入非现实性期间，个体至少部分停留在现实性水平之内，例如他的身体。这点由下列事实证明，即使个体进入幻想，他仍能够受到在现实性水平之内过程的影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大为减弱，以至于人们必须把个体描述为动力上相对分离的两个区域，它们属于现实性的不同水平。在精神分裂症中，有时可能看到这类状况。

人们也可能想到把个体描述为一个区域，它同时属于现实性的一种以上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像环境一样，必须把个体描述为至少三个维度的区域。它可能时而较远、时而较近地进入现实性的不同平面，个体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可能在不同时刻属于不同水平。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为向现实性的较低程度水平的过渡，是个体组分的一种位移。这类个体组分区域的位移，并不必然导致个体统一性的破坏。毫无疑问，我们在现实性水平之内发现这类运动。

整体上，我似乎认为，心理学事实表明，个体和整个生活空间的维度数目相同，可用有关的生活空间所具有的现实性的所有水平来描述个体。把个体向现实性的其他水平的过渡，描述为现实性的不同水平的相对权重的一种变化，这通常是可能的。例如，有可能把个体P同时所处的现实性的不同水平R1
 ，R2
 ，R3
 ，…处理为一种交叠叠情境（参见p.140，P⊂R1
 、P⊂R2
 、P⊂R3
 …）。在一定时刻，整个个体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现实性不同水平的影响（R1
 的相对权重WR
 ，可能是70％，R2
 的相对权重可能是5％，R3
 的相对权重可能是10％，等等）。不同水平的这些相对权重，在不同情况下以及对于不同个体，都会有所不同。“跃入非现实性”将意味着，较高现实性的某些水平的相对权重（例如WR1

 ）减少了，而起初可能为零或仅仅稍大于零的生活空间的某些较为非现实水平之权重（例如WR4

 ）得到相当增加（例如，起初WR4

 ＝5％，现在WR4

 ＝40％）。“跃入非现实性”这种描述避免了许多困难，而用个体从现实性的一种水平到另一种水平的位移来描述，自然碰到这种困难。它具有的另一优点是，重视在个体内不同区域的重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类过渡的属性。当然，这种变化不仅是结构变化，而且也是功能变化。

在高度现实性的水平内，区分个体和环境是相对容易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边界确定的准确性问题）。无论如何，并不难以表明，环境中存在着个体没有占据的地方。然而，在高度非现实性的水平内，人们通常不能确定，应该把某一区域描述为个体的组分，还是环境的组分。

个体和环境分层为现实性的不同程度的水平，这不应该混淆于个体内中心层和边缘层之间的区分。因为在现实性的同样水平之内，人们将必须区分较为中心的内部区域和较为边缘的内部区域。整体上，在较为非现实的平面内的过程，看来与个体的核心区域和他的中心需要，具有更为密切的动力关系。人们是否必须仅仅在现实性的水平内来描述个体的运动层面，这是另一个特殊问题。

生活空间在现实性一非现实性维度上的分化

不只当幻想尤为活跃时，生活空间才分层为现实性的不同程度的区域。生活空间总是如此。然而，这种分层的程度取决于整体情境（81,p.150）。有时候，个体向现实性的不同程度水平的过渡，是生活空间（即个体和环境）在现实性一非现实性维度上的扩张或收缩，而不是在一个常定区域内的位移。而且，现实性的不同程度水平的相对权重能够发生变化。

生活空间朝非现实性方向扩张多远，这对于不同个体，对于不同时刻，看来是十分不同的。人们可能问道，在这个方向上是否存在着生活空间的内在限度，即是否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非现实性的平面。现在几乎不可能证实这种假设。

倒很可能证实最高现实性水平的假设。人们可能注意到运动层面同现实性的一种特殊关系（参见p.179），从而试图建立在每一生活空间内存在着这种“完全”现实性的平面这个论题。另外，我们也有可能在概念上把完全现实性，联系于从“外面”对生活空间的客观的物理的或社会的影响（参见p.73）。就有关的动力学而言，现实性的本质属性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然而，也有一些事实违反这种完全现实性的绝对水平的假设。有人可能相信，他生活在完全现实性中，直到他认识到更加确凿的现实性的事件为止。

如果人们想到生活空间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发展，那么，关于最高现实性平面的相对性的事实，就变得更为重要。我们已经提到，这种发展的特性是个体和环境的扩张，尤其是分化。在现实性差异的维度上，人们也能够观察到生活空间的这类逐渐分化。大量心理事实证实这些假设：（1）在儿童的生活空间内，现实性的程度上只有些微差异［图48（a）］；（2）儿童生活空间内的各种水平，整体上相当于现实性的中级程度（80;70;42,p.706;52,p.104;48. pp.366ff.;39）［参见图48（a）和48（b）］。这意味着儿童现实性的水平的属性为相对非现实，与成人相比，这也意味着儿童非现实性的水平相对现实（81,p.162）。因此，看来我们不必引入“绝对现实性”平面这个概念。我们已经提到，对于不同的个体，对于不同时刻的同一个体，生活空间分化为现实性的不同水平之程度各不相同。在人们能够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是必需的。但是我认为，为了在生活空间的拓扑学之内描述非现实性的水平，我们所讨论的概念和方法，足可解决任何概念上的困难。

我们在本书中所发展的各个概念，涉及整个心理生活空间，即个体和环境。这些概念准许人们论述关于生活空间及其组分的位置和联系的所有问题。它们适用于准物理的事实，也适用于准社会的事实和准概念的事实。运用这些概念，人们能够描述个体和环境的结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的位移。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也能够论述那些狭义的心理动力问题，例如区域的摩擦力、与位移有关的障碍的固体性、与不同类型的交往有关的区域分离的程度、环境系统和个体系统的统一性（动力格式塔）程度等。最后，人们能够论述关于区域状态的张力和变化的某些问题，例如区域的流动性或固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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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a）儿童的生活空间　　　　　（b）成人的生活空间

成人的生活空间在现实性一非现实性维度上分化较高。儿童生活空间内现实性层面和非现实性层面的范围，相当于成人生活空间内现实性层面和非现实性层面的中间范围。

但是，这些动力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联系于超出拓扑心理学的种种问题。拓扑心理学仅仅能够描述生活空间内“可能”事件的框架。为了确定实际上发生哪些事件和这些事件的冲突基础，人们必须考虑有向的量，尤其是心理力的概念和力域的概念。我们把有关的概念和同等定义，作为向量心理学的组分。

注　释


〔1〕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数学上相互推导这些概念，我们仅仅要使心理学家容易理解这些概念。


〔2〕
 　对于这个定义和下述定义，参见门杰（K. Menger）（66, p.17）；豪斯多弗（F. Hausdorff）（31, p.244）；谢尔平斯基（W. Sierpiński）（79）；维布伦（O. Veblen）（87）。


〔3〕
 　区域R可以定义为包括位于其内的物体。


〔4〕
 　这项调查（18）已在康乃尔大学家政学院托儿所进行。


〔5〕
 　他用一条位于这个空间之内的道路，在自由运动空间的不同边界点之间进行连通。


〔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把位移描述为虚线，它开始于原动区域，它的终点由箭头表示。位移开始的位置表明原动区域。这样描述有可能区分力和运动。


〔7〕
 　通常，把物质物体本身称为目标是不正确的。目标通常是一个动作或一种状态，例如吃一个苹果或拥有一个物体。


〔8〕
 　对于确定物理学中的真正点来说，也是如此。


〔9〕
 　从纯数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点也是一个没有结构的区域。


〔10〕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通常在图解中把个体描述为一个没有分化的有界单连通区域。


〔11〕
 　宽度概念超出拓扑学。然而，人们有时能够运用一个边界地带完全位于另一边界地带之内这个事实。从纯拓扑学观点来看，较为准确地确定边界的过渡也有意义，因为它能够直接根据“被包含在内”的关系。


〔12〕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个讨论中仅仅指两维空间。


〔13〕
 　法扬斯（S. Fajans）（23）pp.240ff．和斯利欧斯伯格（S1iosberg）（81）pp.129—137，描述在到达目标时和窘迫情境中的困难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勒温（K. Lewin）（52）pp.114-170，讨论在奖赏和惩罚情境中的结构变化。登博（T. Dembo）和汉夫曼（E. Hanfman）（19）比较精神病院中患者的情境。


〔14〕
 　更为准确地说：每个零维以上的区域。


〔15〕
 　我在《心理学流派》（Der Richtungsbegriff in der Psychologie）一文中（54），曾使用过“结构的”（strukturiert）一词，与之相比，“有限结构的”这个术语就不大可能引起误解。


〔16〕
 　在这个定义中，用“区域”概念代替“连通区域”概念，并通过研究“影响道路”来确定连接关系（参见p.172），从长远来看，这也许证明是更有成效的。


〔17〕
 　奥夫相基纳（Ovsiankina）（68）, p.351。内部一个体区域的组分一整体关系，是施瓦茨（Schwarz）（77, 78）和亚当斯（D. K. Adams）（1）论文的重要内容。


〔18〕
 　例如，达菲（E. Duffy）（21, 22）发现，成人比起儿童，在特定的肌肉群中，肌肉张力的分化程度往往更大。我们在这点上不能讨论特殊问题，尤其不能讨论儿童和成人的某些系统之间的相互从属的类型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和分化程度的差异同样重要。


〔19〕
 　苛勒的研究（43）探讨了这个问题。也参见拉希夫斯基（Rashevsky）（72）。


〔20〕
 　安古洛·y. 冈萨雷斯（A. W. Angulo y Gonzáles）（3），p.420。进行这项实验，使用取自子宫的不同年龄的胎儿，同母亲的血流联系则保持原样。


〔21〕
 　两种假设中任何一种就足够了。


〔22〕
 　对于下列讨论，参见门杰（K. Menger）（66）, pp.lff.。在这本书中，人们也发现关于历史背景的陈述，pp.8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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